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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的 關 係 。 研 究 對 象 ：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參 加

9 9年 全 國 總 統 盃 角 力 錦 標 賽 選 手 ， 共 4 9 8位 。 共 發 出 問 卷 4 9 8

份 ，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共  4 1 2  份 ， 有 效 樣 本 率 為  8 2 . 7 %。 統 計 方

法：並 將 所 得 資 料 經 描 述 性 統 計、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與 資 料 如 下 ：  

一 、 本 研 究 中 之 男 、 女 生 角 力 選 手 之 分 佈 情 形 經 調 查 結 果 顯

示，性 別 以「 男 生 」居 多，佔 8 0 . 8%；訓 練 總 年 數 的 分 佈 以「1 - 3

年 」 的 人 數 最 多 ， 佔 4 6 . 4 %； 參 賽 組 別 ， 以 「 國 中 組 」 者 居 多

佔 5 6 . 8 %；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 以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 者 居

多，佔 5 3 . 6 %；每 週 練 習 天 數，以「 4 - 5  天 /週 」者 最 多，佔 4 9 . 3

％ 。  

二、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方 面，  男 性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訓 練 年 數「 1 年 以 下 」、「 1 - 3 年 」的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關 懷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 7 年 以 上 」 的 選 手 。 高 中 組 與 國 中

組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大 專 社 會 組 。 比 賽 成 績 在 「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 的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訓 練 頻 率 較 低 的 選 手 較 能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的 「 民 主 行 為 」 構 面 。  

三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 ， 訓 練 總 年 數 在 「 1 - 3年 」、「 4 - 6年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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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顯 著 高 於「 7年 以 上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構 面 中，「 國 中 組 」與「 高

中 組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四 、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分 析 ： 角 力 選 手 在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與 「 團 隊 凝 聚 力 」 中 ， 除 了 「 團 隊 合 作 」 與 「 自

主 行 為 」 外 ；「 人 際 吸 引 」 與 「 自 主 行 為 」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 各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可 以 顯 著 預 測 選 手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總 變 異 量 為 3 1 . 4 2 2％ 。  

關 鍵 詞 ： 角 力 選 手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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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R e s e a r c h  O b j e c t i v e :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t h i s  s t u d y  w a s  t o  e x p l o r e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w r e s t l e r s ’  p e r c e i v e d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a n d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  R e s e a r c h  s u b j e c t :  

w r e s t l e r s  p a r t i c i p a t i n g  i n  t h e  2 0 1 0  P r e s i d e n t  C u p  w r e s t l i n g  

t o u r n a m e n t .  4 9 8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w e r e  d i s t r i b u t e d  a n d  4 1 2  w e r e  

v a l i d  r e s p o n s e d ,  c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w i t h  a  8 2 . 7 %  o f  r e t u r n  r a t e .  D a t a  

a n a l y s i s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t  t e s t ,  o n e  w a y  A N O VA ,  

M A N O VA .  

C o n c l u s i o n :  

F i r s t ,  m o s t  o f  t h e  w r e s t l e r s  w e r e  m a l e  ( 8 0 . 8 % ) ;  w i t h  " 1 - 3  

y e a r s " ( 4 6 . 4 % )  e x e r p i e n c e ;  a n d  a r e  J u n i o r  h i g h  s c h o o l  s t u d e n t s  

( 5 6 . 8 % ) ;  t h e  b e s t  p e r f o r m a n c e  w e r e  " t h e  t o p  t h r e e  p l a c e  i n  t h e  

n a t i o n l  i n d i v i d u a l  c o m p e t i t i o n "  ( 5 3 . 6 % ) ,  a n d  t h e i r  p r a c t i c e  

f r e q u e n c y  w a s  " 4 - 5  d a y s  /  w e e k  " ( 4 9 . 3 % ) .   

S e c o n d ,  I i n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  T h e  p e r c e i v e d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o f  m a l e  p l a y e r  i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f e m a l e .  T h e  c o n c e r n  f r o m  t h e  p e r c e i v e d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o f  t h e  p l a y e r  t r a i n e d  “ u n d e r  1  y e a r ”  a n d  

“ 1  t o  3  y e a r s ”  i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e  o n e  t r a i n e d  o v e r  

7  y e a r s .  T h e  c o a c h  p e r c e i v e d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o f  t h e  s e n i o r  

h i g h  s c h o o l  a n d  j u n i o r  h i g h  s c h o o l  g r o u p s  i s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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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c o l l e g e  a n d  a d u l t  g r o u p s .  T h e  p e r c e i v e d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o f  t h e  p l a y e r  w h o  w o n  t h e  t o p  t h r e e  p l a c e s  i n  t h e  

c o u n t r y  ( c i t y )  c o m p e t i t i o n  i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e  o n e  

w h o  w o n  t h e  t o p  4  t o  6  i n  n a t i o n a l  c o m p e t i t i o n .  T h e  p l a y e r  

w h o  h a s  l e s s  t r a i n i n g  f r e q u e n c y  p e r c e i v e d  m o r e  d i m e n s i o n  o f  

“ d e m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 ,  w h i c h  c o a c h  l e d .  

T h i r d ,  I n  t e r m s  o f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  T h e  p l a y e r s  w h o  h a v e  

t r a i n e d  f o r   “ 1  t o  3  y e a r s ”  a n d  ” 4  t o  6  y e a r s ”  h a v e  h i g h e r  

p e r c e i v e d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t h a n  t h e  o n e s  w h o  h a v e  t h a t  f o r  “ o v e r  

7  y e a r s . ”  I n  t h e  d i m e n s i o n s  o f  t h e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w i t h  t h e  

“ t e a m w o r k ” ,  “ Te a m  a d a p t a t i o n “  a n d  “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a t t r a c t i o n ” ,  

t h e  “ J u n i o r  h i g h  g r o u p “  a n d  t h e  ” S e n i o r  h i g h  g r o u p ”  h a v e  t h e  

h i g h e r  s c o r e  o n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t h a n  t h e  a d u l t  a n d  c o l l e g e  

g r o u p s  d i d .  

F o u r t h ,  I n  t h e  a n a l y s i s  o f  c o r r e c t i o n  b e t w e e n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a n d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  e x c e p t  t h e  “ t e a m w o r k  a n d  

a u t o n o m o u s  b e h a v i o r ” ,  “ p e r c e i v e d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a n d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  w e r e  n o t  p o s i t i v e  c o r e l a t e d ,  t h e  r e s t  o f  

s t u d i e d  v a r i a b l e s  w e r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a n d  p o s i t i v e l y  c o r e l a t e d .  

H o w e v e r ,  t h e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c a n  e f f e i c t i v e l y  p r e d i c t  

p l a y e r s ’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  T h e  t o t a l  v a r i a n c e  i n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i s  

3 1 . 4 2 2  % .  

 

K e y w o r d s :  w r e s t l e r,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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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角 力 運 動 具 有 之 悠久 歷 史 ， 其 發 跡 相 當 早 ， 遠 在 人 類 以

徒 手 格 鬥 自 衛 獲 得 生 命 之 安 全 時 ， 角 力 便 存 在 人 類 生 活 中 ；

而 角 力 也 被 發 展 出 格 鬥 技 術 ， 世 界 各 民 族 都 有 相 似 之 格 鬥 技

術 ， 其 用 途 於 軍 事 、 體 育 、 訓 練 奴 隸 等 （ 張 瑞 興 ， 1 9 9 9） 。

在 臺 灣 8 0年 代，我 國 的 角 力 截 至 2 0 0 5年 在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F I L A

（ F é d é r a t i o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d e s  L u t t e s  A s s o c i é e s） 的 記 錄

中 ， 臺 灣 仍 然 是 世 界 角 力 錦 標 賽 歷 年 來 排 名 第 二 十 五 名 的 國

家 。 三 十 七 年 來 ， 漸 見 規 模 ， 角 力 人 口 逐 年 增 加 。 列 為 國 際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創 始 項 目 的 角 力 運 動 在 國 內 也 慢 慢 成 型 。  

    角 力 是 歷 史 最 悠 久的 體 育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 角 力 是 以 各 種

徒 手 方 式 ， 例 如 擒 抱 、 絆 倒 、 擠 壓 、 滾 翻 、 肢 體 扭 轉 、 捨 身

摔 倒 、 後 拋 等 技 術 進 行 比 賽 。 這 些 技 術 都 必 須 在 比 賽 時 採 取

快 速 主 動 、 全 面 連 貫 、 勇 猛 頑 強 的 方 式 進 行 。 在 規 則 允 許 的

狀 況 下 ， 動 作 以 沒 有 規 律 性 的 快 速 變 化 ， 採 取 攻 擊 ， 再 攻 擊

的 型 態 ， 以 最 佳 防 守 就 是 攻 擊 的 戰 術 ， 取 得 優 勝 （ 童 國 勝 ，

1999） ， 此 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背 景 。 

在 任 何 一 個 成 功 的 團 隊 和 組 織 ， 幕 後 一 定 有 位 優 秀 的 領

導 者 ， 而 領 導 者 的 領 導 能 力 攸 關 著 團 隊 、 組 織 的 成 敗 ， 且 是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力 的 角 色 。 一 位 選 手 的 表 現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息 息 相 關 ， 但 重 要 的 是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不 但 影 響 選

手 個 人 技 術 的 發 揮，更 關 係 著 整 體 的 運 動 團 隊 之 發 展。因 此，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探 究 ， 攸 關 著 往 後 角 力 運 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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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 若 能 藉 本 研 究 結 果 ， 提 供 國 內 角 力 教 練 訓 練 的 參 考 ，

將 有 助 於 角 力 教 練 選 擇 適 合 當 下 的 領 導 行 為 ， 並 提 升 國 內 角

力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與 表 現 的 狀 況 ， 此 即 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動 機 。   

S a b o c k（ 1 9 8 5）在 其 名 著「 教 練（ T h e  C o a c h）」一 書 中

也 指 出 ， 教 練 必 須 扮 演 許 多 重 要 的 角 色 ， 諸 如 教 師 、 訓 導 人

員 、 推 銷 員 、 公 關 人 員 、 諮 商 專 家 、 外 交 官 、 角 色 模 範 、 心

理 學 家、領 導 者、父 母、命 令 者、訓 練 員、學 校 的 一 份 子 … …

等 。 由 此 可 見 教 練 在 競 技 比 賽 中 ， 雖 然 是 以 運 動 員 為 比 賽 的

主 角 ， 但 是 ㄧ 個 成 功 運 動 員 的 背 後 ， 必 定 有 一 位 善 盡 職 責 的

偉 大 教 練 ， 它 的 角 色 任 務 是 如 此 多 元 化 的 ， 且 肩 負 著 一 個 運

動 團 隊 比 賽 的 成 敗 任 務 ， 並 且 需 調 節 與 維 繫 著 運 動 團 隊 內 的

氣 氛 。  

教 練 是 個 多 樣 化 的 角 色 並 非 只 是 單 一 的 訓 練 或 指 導 人 員

而 已 （ 張 滄 彬 ， 2 0 0 3） 。 隨 著 運 動 成 績 的 受 重 視 ， 運 動 教 練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也 更 加 受 到 矚 目 （ 楊 志 顯 ， 1 9 9 8） 。 在 運 動 競

技 白 熱 化 的 今 天 ， 如 何 以 更 快 、 更 有 效 的 策 略 及 方 法 來 提 昇

運 動 員 的 成 績 表 現 ， 已 成 為 每 位 運 動 教 練 最 關 心 的 課 題 之 一

（ 鄭 志 富， 1 9 9 7 a）。此 外 ，舉 凡 選 手 的 學 習 動 機 、達 成 任 務

目 標 的 努 力 、 技 術 水 準 的 提 升 、 團 隊 士 氣 的 培 養 以 及 運 動 競

技 比 賽 的 表 現 等 ， 皆 會 受 到 教 練 的 影 響 （ 陳 其 昌 ， 1 9 9 3） 。

過 去 的 研 究 指 出 ， 領 導 行 為 和 領 導 方 式 ， 對 一 個 運 動 團 隊 的

好 壞 有 著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B i r d ,  1 9 7 7； W 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 W e s t r e  &  W e i s s ,  1 9 9 1） 。  

由 過 去 的 領 導 研 究 與 理 論 發 現 ， 運 動 教 練 的 工 作 不 再 是

單 純 對 運 動 技 能 做 指 導 及 訓 練 而 已 ， 他 們 仍 經 常 被 要 求 扮 演

著 不 同 的 角 色 如 ： 教 師 、 父 母 、 心 理 學 家 、 、 等 甚 至 做 為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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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間 的 協 調 者 及 模 範 。 教 練 所 需 具 備 的 條 件 並 不 只 是 為 了 提

昇 運 動 成 績 而 已 ， 舉 凡 技 術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戰 術 與 戰 略 的 應

用 、 教 練 領 導 的 方 式 及 運 動 團 隊 的 經 營 與 管 理 皆 是 教 練 所 需

具 備 的 條 件 。 教 練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是 如 此 的 多 元 化 且 重 要 ，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教 練 在 團 隊 中 的 任 何 行 為 或 措 施 皆 有 可 能 對 選

手 與 團 隊 造 成 相 對 的 影 響 ， 因 此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  

目 前 有 關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方 面 的 研 究 ， 仍 以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提 出 的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為 主 流 ， 國 內 已 有

多 位 學 者（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敏 雄 ， 1 9 9 2； 鄭 志 富 ， 1 9 9 7 a；

鄭 松 益 ， 2 0 0 1； 蘇 寶 蓉 ， 2 0 0 2） 運 用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針 對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和 結 果 變 項 從 事 實 證 性 研 究 ， 皆

獲 得 豐 碩 的 研 究 成 果 ，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間 ， 會 產 生 不

同 之 研 究 結 果 。 S m o l l ,  S m i t h  a n d  C u r t i s（ 1 9 7 9） 指 出 ， 在 運

動 的 情 境 中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在 成 就 動 機 的 情 境 因 素 上 ，

有 極 重 要 的 影 響 力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及 團

隊 的 表 現 具 有 關 鍵 性 的 決 定 因 素 （ W e s t r e  &  W e i s s ,  1 9 9 1） 。

由 此 可 見 ， 教 練 有 必 要 適 度 的 調 整 當 下 其 領 導 型 態 ， 以 更 接

近 選 手 的 需 求 為 方 向 ， 達 到 領 導 應 有 之 效 能 。  

在 競 爭 激 烈 的 運 動 環 境 中 ， 整 個 團 隊 的 訓 練 不 僅 要 講 求

技 術、戰 術 的 運 用，甚 至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都 是 不 可 忽 略 的（ 蔣

憶 德 、 陳 淑 滿 、 葉 志 仙 ， 2 0 0 1） 。 當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愈 高 時 ，

團 隊 的 成 員 也 就 愈 能 為 所 屬 的 團 隊 付 出 心 力 ， 團 結 合 作 完 成

彼 此 共 同 的 目 標 （ 鄭 敏 雄 ， 1 9 9 2） 。 擁 有 高 度 凝 聚 力 的 團 隊

能 增 進 團 隊 表 現 及 成 員 的 滿 意 度 ， 同 時 也 使 成 員 較 有 願 意 留

在 團 隊 中 （ W e s t r e  &  W e i s s ,  1 9 9 1） 。 由 此 可 見 ， 一 個 運 動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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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若 要 在 比 賽 中 取 得 勝 利 ， 整 個 運 動 團 隊 的 成 員 必 須 要 有 團

結 一 致 的 凝 聚 力 共 識 。  

研 究 指 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型 態

（ 鄭 敏 雄 ， 1 9 9 2； 陳 其 昌 ， 1 9 9 3； 莊 豔 惠 ， 1 9 9 7） 。 運 動 項

目 的 不 同 、 性 別 、 角 色 扮 演 的 差 異 皆 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型

態（ B a s s ,  1 9 8 5； M a r t e n s  &  P e t e r s o n ,  1 9 7 1）。另 外，  C a r r o n

（ 1 9 8 2） 提 出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概 念 模 式 ， 此 模 式 包 含 影 響

凝 聚 力 的 「 前 置 變 項 」 以 及 凝 聚 力 影 響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本 研 究 欲 藉 由 實 際 調 查 來 掌 握 當 今 現 況 ， 並 瞭 解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差 異 情 形 ； 更 進 一 步 探 討 選 手 認

知 中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對 成 績 表 現 之 關 係 。

並 鑒 於 我 國 逐 漸 成 型 的 角 力 運 動 發 展 ， 在 國 中 以 上 目 前 並 無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對 團 隊 成 績 表 現 之 相 關 研

究，對 於 追 求 發 展 健 全 完 美 之 角 力 團 隊，有 其 研 究 之 必 要 性。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 在 於 探 討 角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以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與 角 力 教 練 作 為 參 考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以 上 的 研 究 目 的，本 研 究 有 下 列 研 究 問 題 尚 待 探 討：  

一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現 況 為 何 ?  

二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之 現 況 為 何 ？   

三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現 況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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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與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假 設 。  

假 設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假 設 三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無 顯

著 性 的 相 關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僅 以 參 加 9 9年 全 國 總 統 盃 角 力 錦 標 賽 國 中 以 上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 以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角 力 選

手 其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情 形 ； 以 及 角

力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在 團 體 不 同 成 績

表 現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第 六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採 用 現 場 普 查 方 式 ， 但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填 寫 問 答

的 真 實 度 ，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受 試 者 回 答 皆 依 當 時 狀 況 據 實 回 答

本 研 究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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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解 釋 名 詞  

 

以 下 本 研 究 所 涉 及 之 重 要 名 詞 有 下 列 ， 說 明 如 下 ﹕  

一 、  角 力 選 手  

係 指 參 加 9 9年 全 國 總 統 盃 角 力 錦 標 賽 之 角 力 選 手 而 言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 領 導 」 是 一 種 引 導 亦 是 一 種 管 理 ， 並 維 持 著 人 際 關 係

之 間 的 互 動 ， 創 造 並 維 持 期 望 ， 是 相 互 分 工 配 合 之 過 程 以 及

在 組 織 或 團 隊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下 激 發 其 工 作 意 願 ， 並 朝 向 同 一

目 標 前 進 ， 達 成 團 隊 所 交 付 的 共 同 目 標 並 達 成 的 行 為 。  

三 、 團 隊 凝 聚 力 （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一 種 動 態 的 過 程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一 種 相 互 吸 引 並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力 量 ； 促 使 團 體 成 員 共 同 追 求 團 隊 目 標 之 達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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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文 獻 探 討 共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角 力 運 動 的 發 展 與 現

況 ； 第 二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理 論 模 式 與 相 關 文 獻 ； 第 三 節 團 隊

凝 聚 力 理 論 與 相 關 文 獻 ； 第 四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文 獻 ； 第 五 節 為 本 章 總 結 。   

 

第 一 節   角 力 運 動 的 發 展 與 現 況  

 

    角 力 運 動 具 有 之 悠久 歷 史 ， 其 發 跡 相 當 早 ， 遠 在 人 類 以

徒 手 格 鬥 自 衛 獲 得 生 命 之 安 全 時 ， 角 力 便 存 在 人 類 生 活 中 ；

而 角 力 也 被 發 展 出 格 鬥 技 術 ， 世 界 各 民 族 都 有 相 似 之 格 鬥 技

術，其 用 途 於 軍 事、體 育、訓 練 奴 隸 等，（ 張 瑞 興， 1 9 9 9）。 

    吳 慧 莉 （ 1999） 指 出 ， 世 界 上 有 許 多 國 家 都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角 力 （ W r e s t l i n g） 運 動 ， 如 我 國 的 摔 角 、 蘇 聯 的 桑 勃 式 摔

角 、 日 本 的 相 撲 、 土 耳 其 式 的 摔 角 、 蒙 古 摔 角 等 。 但 是 ， 世

界 各 國 都 展 開 的 ， 在 重 大 國 際 角 力 比 賽 中 如 奧 運 會 角 力 比 賽

上 進 行 的 項 目 ， 只 有 「 希 臘 羅 馬 式 」 角 力 （ G r e c o  － R o m a n  

S t y l e）和「 自 由 式 」角 力（ F r e e  S t y l e）。希 臘 羅 馬 式（ G r e c o

－ R o m a n  S t y l e） 又 叫 “ 古 典 式 角 力 （ C l a s s i c a l  S t y l e） ”。 其

比 賽 規 則 如 下 ： （ 一 ） 、 希 羅 式 角 力 又 稱 古 典 式 角 力 （ 由 法

國 角 力 選 手 以 表 演 方 式 進 行 比 賽 ， 因 希 羅 式 由 希 臘 、 羅 馬 延

伸 出 來 所 以 稱 希 羅 式 ） ， 正 式 比 賽 按 運 動 員 體 重 分 級 進 行 比

賽 ， 規 則 規 定 ： 不 准 用 手 和 腿 攻 擊 對 手 的 下 肢 ， 只 准 用 手 抱

對 方 腰 以 上 部 位 。 （ 二 ） 、 自 由 式 角 力 （ 英 國 人 所 創 ， 由 希

羅 式 延 伸 而 出 ， 因 攻 擊 部 位 為 全 身 ， 所 以 稱 自 由 式 ） ， 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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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運 動 員 體 重 分 級 進 行 比 賽 ， 規 則 規 定 ： 准 許 手 腳 並 用 ， 抱

腿、纏 腿、勾 足、挑 腿 和 跪 撐 騎 纏 等 動 作 都 是 它 的 典 型 技 術 ，

其 勝 負 標 準 與 羅 馬 式 相 同 。  

    角 力 運 動 是 世 界 上最 古 老 而 又 引 人 入 勝 的 競 技 項 目 。 所

以 人 們 為 了 生 存 ， 必 須 與 動 物 鬥 爭 ， 它 們 從 中 學 會 了 角 力 －

一 種 自 衛 的 手 段；公 元 前  1 2 世 紀 至 公 元 前  8 世 紀，在 古 希

臘 的 奧 林 匹 克 競 技 大 會 上，就 有 角 力 競 賽。在 公 元 前  7 7 6 年

的 第 一 屆 古 奧 運 會 上 ， 角 力 被 列 為 正 式 的 比 賽 項 目 ， 但 當 時

不 分 級 別 ； 第 二 屆 奧 運 會 上 沒 有 角 力 項 目 ； 自 第 三 屆 奧 運 會

起 ， 自 由 式 角 力 開 始 按 體 重 分 級 進 行 比 賽 ， 第 四 屆 奧 運 會 希

羅 式 和 自 由 式 被 列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 並 按 照 體 重 分 級 進 行 比

賽 （ 吳 慧 莉 ， 1999）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第 二屆 亞 洲 運 動 會 ， 台 灣 第 一 次 參 與 國 際

性 角 力 比 賽 ， 第 二 次 則 為 第 二 十 屆 德 國 墨 尼 黑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時 ； 而 行 政 組 織 則 至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才 成 立 （ 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協 會 ） ， 當 時 並 由 洪 朝 雄 老 師 推 荐 聘 請 韓 國 華 僑 李 兆 強 教 練

回 國 任 教 ， 並 成 立 「 華 視 角 力 訓 練 班 」 ， 積 極 推 廣 角 力 運 動

（ 張 聰 榮， 1 9 9 2）。我 國 角 力 運 動 自 西 元  1 9 7 3年 正 式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協 會 以 來 ， 陸 續 在 各 縣 市 成 立 委 員 會 以 及 學 校 組

成 角 力 隊 ， 廣 為 推 展 （ 賴 玲 娟 ， 2005） 。  

    民 國  7 8 年 後 角 力 協 會 理 事 長 洪朝 雄 先 生 聘 任 韓 籍 教 練

徐 薰 教 先 生 擔 任  1 9 0 0 年 亞 運 會 國 家 隊 教 練 ， 並 引 進 希 臘 羅

馬 式 角 力 技 術 帶 給 國 內 非 常 大 的 衝 擊 (在 此 以 前 國 內 只 瞭 解

自 由 式 技 術 對 於 希 臘 羅 馬 式 角 力 技 術 並 不 專 精 )，經 過 幾 年 的

訓 練 大 大 提 昇 國 內 角 力 水 準 ， 而 當 時 參 加 訓 練 之 選 手 現 在 大

部 份 也 都 轉 任 教 練 ， 從 事 訓 練 選 手 的 工 作 ， 因 此 也 帶 動 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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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力 運 動 蓬 勃 發 展 （ 張 瑞 興 ， 2 0 0 8） 。  

    角 力 是 一 種 兩 個 人對 抗 性 運 動 ， 要 求 運 動 員 手 、 腰 、 腿

部 動 作 協 調 配 合，按 照 規 則 徒 手 相 博，運 用 各 種 技 巧 和 方 法，

將 對 方 摔 倒 在 地 下 ； 它 是 由 兩 個 人 各 穿 一 件 式 的 緊 身 角 力 制

服 （ 紅 、 藍 兩 色 ） ， 然 後 利 用 各 種 技 術 ， 依 據 規 則 所 規 定 的

九 公 尺 直 徑 圓 圈 場 內 進 行 比 賽 ； 摔 倒 對 手 ， 使 對 手 的 雙 肩 同

時 著 地 一 秒 鐘 即 可 判 定 勝 負 的 一 種 運 動 ， 它 得 分 可 分 一 分 、

二 分 、 三 分 、 五 分 和 全 勝 ， 它 是 以 動 作 技 術 來 判 斷 得 分 ； 為

能 公 平 競 爭 起 見 ， 所 以 比 賽 按 體 重 分 級 ， 對 體 格 矮 小 、 體 重

輕 者 也 有 機 會 參 加 比 賽 ， 實 為 一 公 平 、 合 理 的 競 技 項 目 （ 郭

慎 ， 1 9 8 9） 。  

    角 力 運 動 歷 史 雖 長， 但 在 台 灣 與 其 他 運 動 相 較 下 ， 是 最

年 輕 的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 張 瑞 興 ， 2 0 0 8） 。 在 台 灣 實 際 發 展 上

僅 三 十 七 年 ， 目 前 在 大 學 推 展 上 於 北 部 有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景

文 科 技 大 學 ； 中 部 有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稻 江 科 技 暨 管 理 學

院 ； 東 部 有 永 達 技 術 學 院 五 所 ， 由 此 可 見 角 力 運 動 在 基 層 推

展 上 有 逐 漸 向 上 推 展 的 趨 勢 ， 過 程 雖 緩 ， 但 已 逐 漸 將 角 力 運

動 慢 慢 的 在 國 內 建 立 基 本 雛 型 。  

 

第 二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理 論 模 式 與 相 關 文 獻  

 

一 、 領 導 的 定 義  

    領 導 的 定 義 國 內 外 皆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 茲 將 以 下 學 者 定 義

列 表 整 理 後 ， 歸 納 出 本 研 究 之 定 義 。  
 
（ 一 ）  在 國 外 學 者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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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國 外 學 者 對 領 導 之 定 義  
研 究 者  時 間 領 導 的 定 義  

T e a d  1 9 3 5 領 導 是 影 響 人 們 共 同 合 作 朝 向 他 們

所 要 追 求 目 標 的 活 動 。  
H e m p h i l l  1 9 4 9 領 導 是 一 個 人 指 揮 群 體 活 動 的 行

為 。  
S t o d g i l l  1 9 5 0 影 響 人 們 努 力 訂 定 並 達 成 目 標 的 一

種 過 程 。  
H e m p h i l l  
& C o o n s  

1 9 5 7 領 導 是 指 引 群 體 活 動 以 達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  
T a n n e n b a u m ,  
W e s c h l e r  &  

M a s s a r i k  

1 9 5 7 領 導 指 的 是 在 一 種 情 境 裡 所 發 揮 出

來 的 一 種 人 際 影 響 力 ， 這 種 影 響 力

藉 著 溝 通 的 歷 程，能 導 致 某 一 特  定
目 標 或 若 干 目 標 的 達 成 。  

T a n n e n l a u m  &  
S c h m i d e  

1 9 5 8 領 導 是 一 種 人 際 關 係 的 活 動 過 程 ，

經 理 人 藉 由 這 種 過  程 影 響 他 人 的
行 為 ， 以 達 成 既 定 的 目 標 。  

F r e n c h  J . R . P .  
&  

S n y d e r  

1 9 5 9 領 導 是 團 體 中 的 一 部 份 人 所 具 有 的

社 會 影 響 力 ， 如 果 團 體 中 的 一 份 子

對 其 他 份 子 具 有 某 種 影 響 力 ， 那 麼

他 對 他 們 尌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領 導 作

用 。  
T e r r y  1 9 6 0 領 導 是 影 響 人 們 願 意 努 力 去 達 成 團

體 目 標 所 採 取 之 行 動 。   
F i e l d e r  1 9 6 7 領 導 是 為 一 種 交 互 關 係 的 行 為 。 是

個 人 在 團 體 中 指 揮 及 協 調 相 關 工 作

了 團 體 活 動 之 任 務 。  
H e r s e y  &  
B l a n c h a r d  

1 9 6 9 領 導 是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 為 達 成 目 標

而 去 影 響 他 人 或 群 體 的 行 為 的 一 種

過 程 。  
S t o g d i l l  1 9 7 4 領 導 是 創 造 和 維 持 期 望 與 互 動 的 結

構 。  
H e r s e y  &  
B l a n c h a r d  

1 9 7 4 領 導 是 在 一 特 定 情 境 下 影 響 一 人 或

一 群 人 的 行 為，使  其 趨 向 某 種 群 體
目 標 之 人 際 互 動 程 序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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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 1  續  
研 究 者  時 間 領 導 的 定 義  
B a r r o w  1 9 7 7 領 導 是 影 響 個 體 或 團 體 以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的 行 為 歷 程 。  
D a v i s  1 9 7 7 領 導 是 一 種 說 服 他 人 ， 使 其 熱 中 追

求 既 定 目 標 的 能 力 。  
B u r n s  1 9 7 8 領 導 是 運 用 懷 有 特 定 動 機 與 目 標 的

一 群 人 ， 當 他 們 面 臨 衝 突 和 挑 戰

時 ， 動 員 機 構 的 政 治 、 心 理 及 其 他

資 源 ， 以 引 起 從 事 與 滿 足 成 員 動 機

之 行 為 。  
F i e d l e r  1 9 7 8 領 導 乃 是 在 團 體 中 擔 負 指 導 、 協 調

團 體 活 動 的 工 作 及 實 踐 團 體 任 務 的

職 責 。  
T e r r y  1 9 7 8 領 導 是 影 響 人 們 自 願 努 力 以 達 成 群

體 目 標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  
K o o n t z  &  

D e n n e l  
1 9 7 9 領 導 是 個 人 試 圖 將 影 響 力 加 諸 於 他

人 ， 以 期 達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  
D a v i s  1 9 8 0 領 導 是 管 理 的 一 部 份 ， 而 管 理 的 活

動 如 計 劃 、 組 織 、 決 定 等 ， 都 是 靜

態 的 ， 必 須 依 靠 領 導 者 運 用 激 勵 或

有 效 的 說 服 力 ， 引 導 他 人 向 目 標 邁

進 。  
J a g o  1 9 8 2 領 導 是 一 種 過 程 也 是 一 種 性 質 。 領

導 的 過 程 是 使 用 非 強 制 性 的 影 響 力

來 指 導 及 協 調 組 織 團 體 中 成 員 的 活

動 ， 以 試 圖 達 成 團 體 的 目 標 ； 在 性

質 方 面 ， 領 導 是 只 能 否 成 功 地 使 用

影 響 力 已 達 成 既 定 的 目 標 。  
M o r p h e t  &  

R e l l e r  
1 9 8 2 領 導 是 在 社 會 系 統 中 ， 個 人 的 行

動 、 行 為 、 信 念 及 目 標 於 自 願 合 作

下 接 受 他 人 的 影 響 。  
R o a c h  &  
B e h l i n g  

1 9 8 4 領 導 是 一 種 影 響 組 織 團 體 朝 向 目 標

達 成 的 一 種 過 程 。  
H o d g e t t s  1 9 9 1 領 導 是 影 響 人 們 ， 以 引 導 他 們 努 力

朝 向 某 些 特 定 目 標 之 達 成 的 過 程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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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續  
研 究 者  時 間 領 導 的 定 義  
B e n n i s  1 9 8 5 領 導 是 強 調 做 對 的 事 。  

K o o n t z  &  
W e i h r i c h  

1 9 8 8 領 導 可 說 是 一 種 影 響 力 ， 一 種 技 巧

或 程 序 藉 以 影 響 他 人 ； 使 其 能 自 願

的、熱 心 的 致 力 於 群 體 目 標 之 達 成。

J a c o b s  &  
J a q u e s  

1 9 9 0 領 導 是 集 合 眾 志 、 激 勵 團 隊 士 氣 以

達 到 有 意 義 目 標 的 歷 程 。  
H o d g e t t s  1 9 9 1 領 導 是 影 響 人 們 指 引 其 努 力 達 成 特

定 的 目 標 。  
R o b b i n s  1 9 9 6 領 導 是 為 影 響 團 體 達 成 目 標 的 能

力 。  
S e n g e  1 9 9 7 領 導 是 要 建 立 一 個 環 境 要 部 屬 自 發

性 的 改 變 。  
Y u k l  1 9 9 8 領 導 為 影 響 部 屬 的 歷 程 。  
D a f t  1 9 9 9 領 導 其 主 要 關 鍵 元 素 為 影 響 力 、 意

圖 、 人 際 間 的 互 動 、 改 變 、 分 共 同

目 標 及 追 隨 者 。  
L u s s i e r  1 9 9 9 領 導 為 影 響 員 工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之 過

程 。  
G i b s o n  e t  a l .  2 0 0 0 領 導 是 試 圖 運 用 影 響 力 以 激 勵 個 人

達 成 目 標 。  
本 研 究 引 自 ： 李 雲 翔 （ 2 0 1 0） 、 張 滄 彬 （ 2 0 0 3）  

 

以 上 得 知 ， 「 領 導 」 是 一 種 引 導 亦 是 一 種 管 理 ， 並 維 持

著 人 際 關 係 之 間 的 互 動 ， 創 造 並 維 持 期 望 ， 在 團 隊 相 互 分 工

配 合 之 過 程 中 ， 達 成 團 隊 所 交 付 的 共 同 目 標 並 達 成 的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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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在 國 內 學 者 方 面 ：  
表 2 - 2  國 內 學 者 領 導 之 定 義  

研 究 者  時 間  領 導 的 定 義  
劉 興 漢  1 9 8 5  領 導 含 有 率 先 示 範 、 啟 迪 、 訓 教 、 誘 引 直

到 完 成 組 織 目 標 等 多 層 意 義 。 有 效 的 領 導

是 種 行 為 影 響 力 達 到 組 織 中 每 一 份 子 ， 激

發 其 工 作 意 願 以 實 現 組 織 目 的 。  
黃 昆 輝  1 9 8 8  1 .是 影 響 的 發 揮 2 .是 倡 導 的 行 為 3 .促 進 合

作 的 功 能 4 .信 賴 的  權 威 5 .說 服 方 式 之 一
種 。 為 達 組 織 目 標 的 歷 程 ， 領 導 具 有 內 部

維 持 ， 外 部 適 應 的 功 能 。  
黃 俊 英  1 9 8 8  領 導 是 引 導 所 屬 以 熱 忱 和 信 心 完 成 任 務 達

成 目 標 的 藝 術 。 其 形 態  有 ： 1 .獨 裁 2 .集 權
3 .說 服 式 4 .參 與 式 5 .無 為 而 治 式 。  

謝 文 全  1 9 9 1  領 導 是 團 體 情 境 中 藉 由 影 響 力 來 引 導 成 員
共 同 努 力 的 方 向 ， 使 其 同 心 齊 赴 共 同 目 標

的 歷 程 。  
吳 清 山  1 9 9 1  「 領 導 」 較 重 視 高 層 次 的 工 作 決 策 與 指

導 。 所 以「 領 導 」（ L e a d e r s h i p）是 一 群 人
結 合 在 一 起 透 過 領 導 者 的 影 響 ， 帶 領 群 眾

同 心 協 力 朝 相 同 目 標 去 完 成 一 項 既 定 的 事

情 。  
黃 昆 輝  1 9 9 2  領 導 是 根 據 組 織 目 標 ， 發 揮 其 影 響 力 以 糾

合 成 員 意 志 ， 利 用 團 體 智 慧 ， 激 發 並 引 導

成 員 向 心 力 ， 以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之 行 為 。  
林 振 春  1 9 9 2  領 導 是 在 特 別 重 視 個 人 的 原 則 下 ， 強 調 領

導 乃 領 導 者 與 個 別 成 員 在 情 境 因 素 的 交 互

作 用 下 ， 所 形 成 的 動 態 關 係 。  
吳 秉 恩  1 9 9 3  領 導 是 在 二 人 之 人 際 關 係 ， 其 中 一 人 試 圖

影 響 他 人 以 達 成 既 定 目 標 過 程 。  
盧 瑞 陽  1 9 9 3  領 導 是 使 用 非 強 制 性 的 影 響 力 來 指 導 、 協

調 一 個 有 組 織 群 體 中 成 員 的 活 動 ， 以 試 圖

達 成 群 體 之 目 標 過 程 。  
鄒 春 選  1 9 9 3  領 導 者 在 團 體 情 境 中 ， 藉 影 響 力 之 發 揮 以

引 導 、 指 示 、 說 明 等 方 式 ， 使 成 員 能 滿 足

個 人 需 求 及 實 現 組 織 目 標 的 過 程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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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續  

研 究 者  時 間  領 導 的 定 義  
張 春 興  1 9 9 3  領 導 是 團 體 中 領 袖 對 團 體 成 員 在 行 為 上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及 支 配 控 制 過 程 。  
孟 維 德  1 9 9 4  領 導 是 機 關 組 織 中 管 理 者 對 成 員 的 影 響 作

用，使 之 以 合 作 努 力 達 成 共 同 目 標 和 任 務。

翁 志 成  1 9 9 4  領 導 是 一 種 影 響 組 織 團 體 朝 向 目 標 達 成 的
過 程 。  

盧 俊 宏  1 9 9 4  領 導 是 在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群 體 中 領 導 者 運 用
其 影 響 力 使 群 體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前 進 過 程 。  

陳 玉 娟  1 9 9 5  組 織 中 ， 領 導 者 的 領 導 和 影 響 下 屬 的 過
程 ， 目 的 在 使 組 織 成 員 為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而

努 力 。  
許 士 軍  1 9 9 5  在 一 種 特 定 情 境 下 為 影 響 一 人 或 一 群 人 之

行 為 ， 使 其 趨 向 於 達 成 某 種 群 體 目 標 之 人

際 互 動 程 序 。  
張 潤 書  1 9 9 5  領 導 是 組 織 人 員 在 交 互 行 為 下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力 。  
鄭 志 富  1 9 9 5  領 導 是 鼓 舞 或 影 響 員 工 熱 心 且 有 能 力 執 行

任 務 的 過 程 。  
羅 虞 村  1 9 9 5  1 .一 種 人 格 或 該 種 人 格 之 效 應 2 .一 種 行 為

或 指 引 團 體 活 動 之 行 為。 3 .一 種 倡 導 作 用 。
4 .一 種 說 服 方 式。 5 .整 個 團 體 歷 程 的 焦 點 。
6 .交 互 作 用 的 功 能 7 .影 響 力 的 發 揮。8 .角 色
分 化 的 功 能。9 .達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或 工 具。1 0 .
一 種 權 力 關 係 。 1 1 .一 種 使 人 順 從 的 一 門 藝
術 。 1 2 .團 體 成 員 選 擇 的 功 能 。  

謝 文 全  1 9 9 6  領 導 是 指 引 組 織 及 成 員 的 努 力 方 向 ， 並 激
勵 成 員 的 士 氣 與 糾 合 成 員 群 體 的 力 量 ， 以

共 同 實 現 組 織 目 的 的 一 種 歷 程 。  
洪 嘉 文  1 9 9 7  領 導 在 組 織 中 ， 以 影 響 力 引 導 組 織 成 員 邁

向 共 同 目 標 之 交 互 作 用 的 歷 程 ， 是 為 一 動

態 過 程 。  
莊 豔 惠  1 9 9 7  領 導 者 、 被 領 導 者 和 情 境 三 個 因 素 ， 在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群 體 為 達 成 一 共 同 目 標 交 互 作

用 的 過 程 。  
  （ 續 下 頁 ）

   



 15

表 2-2 續 
研 究 者  時 間  領 導 的 定 義  
盧 俊 宏  1 9 9 8  領 導 是 一 種 在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群 體 中 ， 領 導

者 運 用 其 影 響 力 使 群 體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前 進

的 過 程 。  
吳 慧 卿  2 0 0 1  在 組 織 團 體 中 為 有 效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 所 進

行 的 指 揮 相 關 工 作 及 影 響 成 員 去 執 行 任 務

的 動 態 過 程 。  
張 潤 書  2 0 0 1  乃 是 組 織 中 影 響 系 統  ( i n f l u e n c e  s y s t e m s )  

的 影 響 力 表 現 ， 凡 是 能 對 他 人 產 生 影 響 力

者 即 構 成 領 導 行 為 。 所 以 領 導 尌 是 組 織 人

員 在 交 互 行 為 下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力 。  
鄭 松 益  2 0 0 1  領 導 是 組 織 中 ， 運 用 各 種 影 響 力 量 ， 透 過

組 織 成 員 交 互 反 映 的 行 為 ， 以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的 一 種 過 程 。  
江 麗 玉  2 0 0 1  領 導 是 個 人 為 有 效 達 成 既 定 的 目 標 與 滿 足

成 員 自 我 ， 所 進 行 的 引 導 及 影 響 成 員 ， 去

執 行 任 務 與 相 關 工 作 等 交 互 的 動 態 過 程 。  
郭 添 財  2 0 0 4  領 導 是 運 用 工 具 或 手 段 來 帶 領 組 織 達 到 目

標 需 求 。  
戴 志 謙  2 0 0 4  運 用 品 德 感 召 群 眾 ， 以 才 能 啟 發 群 眾 ， 建

立 對 領 導 者 之 信 仰 、 尊 敬 與 忠 誠 合 作 ， 進

而 凝 聚 意 志 ， 統 一 行 動 ， 完 成 共 同 使 命 的

藝 術 。  
董 倏 亝  2 0 0 6  可 以 說 是 在 某 種 情 境 下 ， 領 導 者 利 用 組 織

賦 予 的 權 限 及 資 源 ， 透 過 溝 通 、 指 揮 、 協

調 等 手 段 ， 影 響 及 整 合 組 織 成 員 的 力 量 ，

採 取 一 致 的 行 動 ， 共 同 達 成 組 織 預 訂 目 標

的 程 序 。  
本 研 究 引 自 ： 1 .李 雲 翔 （ 2 0 1 0） 2 .張 滄 彬 （ 2 0 0 3）  

綜 合 上 述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領 導 所 下 的 定 義 ， 本 研 究 將 領 導

定 義 為 ： 「 領 導 」 是 一 種 引 導 亦 是 一 種 管 理 ， 並 維 持 著 人 際

關 係 之 間 的 互 動 ， 創 造 並 維 持 期 望 ， 是 相 互 分 工 配 合 之 過 程

以 及 在 組 織 或 團 隊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下 激 發 其 工 作 意 願 ， 並 朝 向

同 一 目 標 前 進 ， 達 成 團 隊 所 交 付 的 共 同 目 標 並 達 成 的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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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領 導 理 論   

國 內 外 學 者 有 許 多 領 導 行 為 的 相 關 理 論 ， 依 流 行 時 間 大

致 可 區 分 為 四 個 時 期 ： （ 一 ） 特 質 論 ( T r a i t  T h e o r i e s )， 盛 行

於 1 9 5 4年 以 前；（ 二 ）行 為 論 ( B e h a v i o r  T h e o r i e s )，約 自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至 1 9 6 0  年 期 間 ； （ 三 ） 權 變 領 導 (  C o n t i n g e n c y  

A p p r o a c h  )， 約 自 1 9 6 0年 代 至 1 9 8 0年 代 ； （ 四 ） 新 型 領 導 ，

有 魅 力 領 導 (  C h a r i s m a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T h e o r i e s  )， 還 有 近 年 來

以 領 導 者 具 有 對 未 來 願 景 看 法 的 願 景 領 導 (  V i s i o n a l  

T h e o r i e s  )、 轉 型 領 導 (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和 授  權

與 領 導 (  E m p o w e r m e n t  a n d  l e a d e r s h i p  )等 所 謂 新 型 領 導 （ 吳

清 山， 1 9 9 1；陳 玉 娟， 1 9 9 5；郭 進 財， 1 9 9 6；莊 艷 惠， 1 9 9 7；

鄭 志 富 ， 1 9 9 7 a； 吳 慧 卿 ， 1 9 9 8 a； 汪 在 莒 ， 2 0 0 2； 郭 添 財 ，

2 0 0 4； 張 景 星 ， 2 0 0 5； 林 博 文 ， 2 0 0 6； 鄭 孝 存 ， 2 0 08； 李 松

宜 ， 2009） 。 領 導 理 論 的 演 進 ， 如 下 表2 - 3。   
表  2 - 3  領 導 理 論 的 演 進  

領 導 理 論 與 途 徑  研 究 期 間  相 關 主 題 性  

特 質 論  1 9 5 4 年 以 前  領 導 屬 於 天 賦  

行 為 論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至

1 9 6 0 年 期 間  
領 導 行 為 與 領 導

效 能 之 關 連 性  

情 境 理 論  
（ 權 變 領 導 ）  

1 9 6 0 年 代 至 1 9 8 0
年 代  

領 導 有 賴 於 所 有

因 素 的 結 合；有 效

領 導 受 情 境 影 響  

新 型 領 導  1 9 8 0 年 至 今  願 景 領 導；魅 力 領

導 ； 轉 銜 領 導 ； 授

權 領 導 等  

本 研 究 整 理 引 自 ： 李 松 宜 （ 2009）  

（ 一 ） 特 質 論  

    在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中 最 早 有 關 領 導 行 為 的 探 討 始 於 特 質

論 ， 主 要 是 針 對 領 導 者 與 非 領 導 者 在 個 人 特 質 上 的 不 同 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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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 B a s s， 1 9 9 0； Y u k l， 1 9 8 1） 。 人 類 的 進 步 常 受 偉 人 的

個 體 成 就 觀 念 所 影 響 ， 少 數 人 天 生 即 賦 有 適 於 擔 任 領 導 者 之

人 格 特 質 或 特 徵 ， 具 有 這 些 人 格 特 質 者 ， 能 獲 得 一 般 人 的 追

隨 （ 郭 添 財 ， 2 0 0 4） 。 早 期 的 研 究 大 都 認 為 ， 一 位 領 導 者 天

生 就 具 有 領 導 的 特 質 ， 只 要 能 找 出 領 導 者 的 共 通 特 質 ， 就 能

依 此 特 質 發 現 領 導 者 其 領 導 特 質 。 換 句 話 說 ， 領 導 者 是 天 生

的 ，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特 質 （ 吳 清 山 ， 1 9 9 1； 陳 玉 娟 ， 1 9 9 5） 。

然 而 ， 研 究 發 現 其 結 論 不 僅 令 人 失 望 ， 也 印 證 了 並 非 所 有 有

效 領 導 者 都 擁 有 共 同 的 特 質 ， 而 擁 有 領 導 特 質 的 人 也 不 一 定

能 成 為 一 位 有 效 領 導 者 （ 陳 玉 娟 ， 1 9 9 5） 。 故 從 特 質 論 來 解

釋 領 導 ， 不 但 有 其 限 制 ， 而 且 也 過 於 簡 化 （ 吳 清 山 ， 1 9 9 1；

盧 俊 宏 ， 1 9 9 4； 羅 虞 村 ， 1 9 8 9） 。  

    S t o g d i l l（ 1 9 4 8） 回 顧 1 2 4篇 有 關 的 領 導 研 究 後 ， 認 為 有

五 種 因 素 和 成 功 的 領 導 有 關，這 五 種 因 素 是 聰 明、成 就 動 機、

責 任 心 、 參 與 感 與 社 經 地 位 。 但 其 研 究 也 同 時 舉 出 領 導 者 的

人 格 特 質 和 領 導 的 績 效 無 關 。  S t o g d i l l（ 1 9 4 8） 也 指 出 個 人

權 威 性 的 看 法 ： 1 .只 有 人 格 特 質 ， 無 法 鑑 別 領 導 才 能 。 2 .究

竟 需 要 何 種 領 導 特 質 ， 係 隨 不 同 情 境 而 有 所 差 別 。 3 .如 欲 發

展 特 質 論 應 將 個 人 與 情 境 之 特 質 做 統 合 的 研 究 始 能 達 成 。 此

一 論 點 的 研 究 缺 乏 相 當 的 共 識 ， 所 以 就 特 質 論 點 加 以 進 行 研

究 的 學 者 也 就 越 來 越 少 。  

(二 )行 為 論  

    在 二 次 大 戰 後 ， 由 於 特 質 論 無 法 廣 被 眾 多 領 導 者 所 採

納 ， 而 取 代 的 是 行 為 論 。 其 盛 行 時 間 自 1 9 4 0年 至 1 9 6 0年 代 ，

主 要 在 描 述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或 領 導 方 式 ， 並 進 而 求 取 領 導 方 式

與 領 導 者 效 能 之 關 係 （ 郭 添 財 ， 2 0 0 4） 。 「 行 為 論 」 的 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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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於 區 分 領 導 者 與 非 領 導 者 之 間 某 些 特 定 行 為 是 否 存 在 差 異

的 理 論 （ 陳 玉 娟 ， 1 9 9 5） 。 有 關 行 為 論 的 研 究 頗 多 ， 以 下 列

舉 兩 項 廣 為 人 知 的 研 究 ：  

1、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學 進 行 領 導 者 行 為 因 素 構 面 的 研 究 歸 納 成 兩

大 因 素 構 面 ：  

( 1 )倡 導（ i n i t i a t i n g  s t r u c t u r e）-領 導 者 追 求 目 標 成 就 時 ，

建 構 與 部 屬 間 對 組 織 型 態 、 溝 通 方 式 及 程 序 的 領 導 行 為 ， 有

效 的 領 導 會 以 工 作 為 導 向 要 求 工 作 者 維 持 一 定 的 績 效 水 準 ，

將 工 作 做 好 。  

( 2 )關 懷（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領 導 者 和 部 屬 間 相 互 信 任，尊

重 部 屬 ， 重 視 部 屬 的 感 受 ， 領 導 者 希 望 得 到 員 工 的 支 持 ， 而

努 力 培 養 友 誼 、 信 任 、 尊 敬 和 溫 暖 的 行 為 。  

2、密 西 根 大 學 調 查 研 究 中 心 進 行 領 導 行 為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相 關

研 究 ， 得 到 下 述 兩 個 向 度 ：  

( 1 )生 產 導 向 （  p r o d u c t i o n - o r i e n t e d） － 領 導 者 關 心 的 是

團 體 工 作 目 標 的 達 成 ， 視 團 體 成 員 為 達 成 目 標 的 方 法 。  

( 2 )員 工 導 向 （ e m p l o y e e - o r i e n t e d） － 領 導 者 較 重 視 人 際

關 係 ， 注 意 員 工 需 求 ， 瞭 解 員 工 的 心 理 。  

  此 二 者 皆 以 尋 找 出 有 效 領 導 者 的 行 為 特 徵 為 主 要 的 研 究

目 的 ， 但 卻 也 同 樣 忽 略 了 情 境 因 素 的 重 要 性 ， 而 遭 受 到 廣 泛

的 批 評 （ 羅 虞 村 ， 1 9 8 9） 。   
(三 ) 情 境 領 導 理 論 （ 權 變 領 導 ）  

    因 特 質 論 及 行 為 論的 失 敗 ， 促 使 研 究 者 開 始 重 視 情 境 因

素 對 領 導 的 影 響 (  S t e p h e n ,  1 9 9 5  )。 主 要 的 權 變 領 導 可 分 為 ：

1 .費 德 勒 權 變 領 導 理 論 (  F i e d l e r ' s  C o n t i n g e n c y  T h e o r y  )：

F i e d l e r ( 1 9 6 7 )將 情 境 因 素 歸 納 為：「 領 導 者 與 部 屬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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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結 構 」 、 「 領 導 者 職 位 權 力 」 。 將 領 導 者 人 格 特 質 的

領 導 方 式 與 情 境 因 素 加 以 交 互 作 用 ， 改 善 領 導 的 效 能 。 而 領

導 者 的 人 格 特 質 ， 領 導 方 式 可 分 為 任 務 導 向 及 關 係 導 向 。

2 . H o u s e  之 「 途 徑 ─ 目 標 理 論 」 (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

H o u s e ( 1 9 7 1 )認 為 該 理 論 為 領 導 者 的 效 能、領 導 者 的 行 為 與 情

境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 注 重 領 導 者 要 如 何 才 能 影 響 部 屬 對

工 作 目 標 、 個 人 目 標 及 達 成 目 標 的 途 徑 。 3 .情 境 領 導 理 論

( S i t u a t i o n a l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領 導 效 能 的 高 低 需 視

領 導 者 行 為 與 情 境 相 互 配 合 的 程 度 而 定 （ 林 博 文 ， 2 0 0 6； 鄭

孝 存， 2 0 0 8） 。配 合 程 度 越 高，則 領 導 效 能 愈 高，組 織 績 效

亦 相 對 提 昇；相 反 的，相 互 配 合 的 程 度 愈 低 則 領 導 效 能 愈 低，

也 就 較 無 法 彰 顯 組 織 的 效 能 （ 吳 清 山 ， 1 9 9 1） 。  

    情 境 領 導 理 論（ 權 變 領 導 ）中 將 其 領 導 者 行 為 分 為 兩 種：

「 關 懷 行 為 」 與 「 工 作 行 為 」 ， 主 要 是 領 導 者 行 為 對 不 同 成

熟 度 部 屬 的 影 響 ， 而 所 謂 部 屬 的 成 熟 水 準 ， 是 指 部 屬 本 身 設

定 可 以 達 成 的 目 標 且 能 自 發 性 擔 負 責 任 的 能 力 和 意 願 （ 郭 添

財 ， 2 0 0 4） 。 因 為 特 質 論 的 失 敗 及 行 為 論 的 不 一 致 經 驗 ， 促

使 研 究 者 開 始 重 視 情 境 因 素 對 領 導 的 影 響（ 王 秉 鈞， 1 9 9 5）。 

    此 理 論 的 基 本 觀 點 是 ： 「 領 導 效 能 的 高 低 需 視 領 導 者 行

為 與 情 境 相 互 配 合 的 程 度 而 定 ， 配 合 程 度 越 高 ， 則 領 導 效 能

愈 高 ， 組 織 績 效 亦 相 對 提 昇 ； 相 反 的 ， 相 互 配 合 的 程 度 愈 低

則 領 導 效 能 愈 低 ， 也 就 較 無 法 彰 顯 組 織 的 效 能 」 （ 吳 清 山 ，

1 9 9 1） 。  

不 同 的 情 境 也 需 要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 來 引 導 及 管 理 且 預 測

一 個 領 導 的 成 功 或 失 敗 並 不 只 是 幾 個 簡 單 的 行 為 或 特 質 而

已 。 領 導 者 各 有 一 套 領 導 行 為 方 式 ， 在 方 法 上 也 會 因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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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等 因 素 有 所 改 變 。  

(四 )新 型 領 導  

    1 9 8 0年 代 起 至 今 ， 由 於 組 織 面 臨 外 在 環 境 日 益 加 劇 的 競

爭 ， 為 在 此 競 爭 環 境 中 求 生 存 ， 體 認 到 有 必 要 改 變 做 事 的 方

式（ 張 景 星，2 0 0 5），於 是 乎 魅 力 領 導 (  C h a r i s m a t i c  L e a d e r s h i p  

T h e o r i e s  )、 以 領 導 者 具 有 對 未 來 願 景 看 法 的 願 景 領 導

(  V i s i o n a l  T h e o r i e s  )、 轉 型 領 導 (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和 授 權 與 領 導 (  E m p o w e r m e n t  a n d  e a d e r s h i p  )

等 ， 逐 漸 為 研 究 領 導 的 學 者 所 嘗 試 探 究 的 方 向 ， 亦 為 現 今 領

導 理 論 的 主 流（ 吳 清 山， 1 9 9 1；陳 玉 娟， 1 9 9 5；郭 進 財， 1 9 9 6；

莊 艷 惠， 1 9 9 7；鄭 志 富，1 9 9 7 a；吳 慧 卿， 2 0 0 1；汪 在 莒， 2 0 0 2；

郭 添 財 ， 2 0 0 4） 。  

    綜 合 上 述 ， 領 導 行 為 並 無 固 定 的 模 型 及 標 準 ， 如 何 全 方

位 的 運 用 領 導 行 為 來 提 昇 團 隊 的 績 效 與 功 能 ， 好 像 是 所 有 領

導 者 仍 然 需 要 研 究 與 努 力 加 強 的 目 標 。   

三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美 國 運 動 領 導 理 論 專 家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指 出 ， 近 年 來

在 運 動 領 導 領 域 的 研 究 上 ， 發 展 出 三 個 不 同 的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 即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T h e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M o d e l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 T h e  M e d i a t i o n a l  M o d e l )  及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 T h e  

N o r m a t i v e  M o d e l  o f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s  i n  C o a c h i n g )（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志 富 ， 1 9 9 6； 劉 選 吉 ， 2 0 0 1） 。  
(一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係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a n d  C a r r o n ( 1 9 7 8 )所 提

出 ， 此 模 式 融 合 了 F i e d l e r ( 1 9 6 7 )的 領 導 效 能 權 變 理 論 ( T h e  

C o n t i n g e n c y  M o d e l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H o u s e  ( 1 9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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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路 徑 - -目 標 理 論 ( T h e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 O s b o r n  與

H u n t ( 1 9 7 5 )的 適 應 反 理 論 ( T h e  A d a p t - r e a c t i v e  T h e o r y )以 及

Y u k l ( 1 9 8 1 )的 領 導 差 別 模 式 ( T h e  D i s c r e p a n c y  M o d e l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而 成 （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志 富 ， 1 9 9 7 b） 。   

    在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當 中，三 個 前 因 變 項 (情 境 特 質、領 導 者

特 質 及 團 隊 成 員 特 質 )影 響 了 領 導 者 行 為，而 領 導 者 行 為 又 影

響 了 結 果 變 項 (成 績 表 現 與 滿 意 度 )， 同 時 結 果 變 項 亦 回 饋 地

影 響 了 領 導 者 的 實 際 行 為 (鄭 志 富 ， 1 9 9 7 a )如 下 圖 2 - 1所 示 。   

 

 

圖 2 - 1  多 元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鄭 志 富（ 1 9 9 7 a）。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研 究。頁  6；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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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 大 部 分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量 表 範 本 多 半 採 用

C h e l l a d u r a i  a n d  S a l e h（ 1 9 7 8）提 出 的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T h e  

L e a d e r s h i p  S c a l e  f o r  S p o r t s , L S S） 作 為 研 究 測 量 的 工 具 或 自

行 修 訂 量 表 的 依 據 版 本 。 目 前 最 常 用 的 工 具 量 表 有 四 種 版 本

可 供 研 究 者 參 考 使 用 。 包 括 ： 1 .可 測 量 選 手 對 教 練 獨 特 領 導

行 為 的 喜 好 程 度 。 2 .可 測 量 選 手 對 教 練 獨 特 領 導 行 為 的 知 覺

程 度 。 3 .可 測 量 教 練 對 其 本 身 實 際 行 為 的 知 覺 。 4 .可 測 量 理

想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陳 奇 昌 ， 1 9 9 3） 。 其 量 表 包 含 有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及 獎 賞 行 為 等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如 下 表 2 - 4）  
表 2 - 4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向 度  內 容  
訓 練 與 指 導  ＊ 強 調 透 過 大 量、持 續 的 訓 練，以 改 進 運 動 員 成

績 。  
＊ 教 導 運 動 員 技 術 、 技 能 與 戰 術 。  
＊ 澄 清 運 動 員 之 間 的 關 係 。  
＊ 組 織 及 協 調 運 動 員 的 活 動 。  

民 主 行 為  ＊ 教 練 允 許 運 動 員 參 與 團 隊 目 標、練 習 方 法、比

賽 戰 術 、 戰 略 等 決 策 的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教 練 自 行 做 決 策 ， 強 調 個 人 權 威 的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教 練 關 心 運 動 員 個 人 福 利、正 面 團 隊 氣 氛、與

運 動 員 之 間 溫 暖 的 人 際 關 係 行 為 。  
獎 賞 行 為  ＊ 教 練 認 同 及 獎 賞 運 動 員 優 良 表 現 的 增 強 行 為。

資 料 來 源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二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此 模 式 之 基 本 理 論 架 構 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 「 選 手 的

知 覺 與 回 憶 」 及 「 選 手 評 價 的 反 應 」 等 三 項 因 素 所 構 成 。 這

三 項 因 素 會 受 到 教 練 、 選 手 和 情 境 等 變 項 互 相 影 響 而 產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差 異 ， 大 部 份 教 練 很 少 會 察 覺 到 自 己 做 了 那 些 行 為

是 對 選 手 沒 有 幫 助 的 ， 教 練 認 為 對 的 事 反 而 選 手 可 能 不 盡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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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教 練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會 影 響 到 教 練 行 為 及 教

練 所 知 覺 的 選 手 想 法 ； 而 選 手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則 會 影 響 到 選 手

們 的 評 價 反 應 及 選 手 的 知 覺 與 回 憶 ； 情 境 因 素 會 同 時 對 教 練

行 為 、 教 練 所 知 覺 的 選 手 想 法 、 選 手 們 的 評 價 反 應 產 生 更 大

的 影 響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使 用 教 練 行 為 評 鑑 系 統 （ C o a c h i n g  

B e h a v i o r  A s s e s s m e n t  S y s t e m ,  簡 稱 C B A S）作 為 紀 錄 與 觀 察 教

練 行 為 的 研 究 工 具 ， 來 改 善 教 練 的 行 為 ， 並 且 提 昇 選 手 參 與

團 隊 的 凝 聚 感 及 樂 趣 。 教 練 行 為 評 鑑 系 統 的 使 用 重 點 在 於 藉

由 觀 察 方 式 使 教 練 知 覺 其 領 導 行 為 ， 並 協 助 評 估 自 身 的 領 導

行 為 以 瞭 解 選 手 及 教 練 間 所 知 覺 教 練 行 為 的 差 異 ， 作 為 調 整

領 導 行 為 之 參 考 ， 其 關 係 架 構 如 下 （ 如 圖 2 - 2）  

 

圖 2-2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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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S m o l l ,  S .  &  S m i t h ,  R .  E ,（  1 9 8 9）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V o l .  （ 1 9） ,  p . 1 5 2 2 - 1 5 5 1 .  

(一 )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此 模 式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  H a g g e r t y（ 1 9 7 8） 所 提 出 ， 強

調 在 不 同 情 境 下 如 時 間 壓 力 、 決 策 品 質 、 問 題 的 複 雜 性 、 教

練 掌 握 資 訊 多 寡 、 團 體 接 受 程 度 、 教 練 的 權 力 基 礎 和 團 體 的

整 體 性 等 因 素 ， 在 教 練 的 任 何 決 定 行 為 都 會 對 團 體 造 成 影

響 。 此 模 式 主 要 的 教 練 決 策 風 格 方 式 有 三 種 決 策 類 型 （ 如 圖

2 - 3） ：    

 1 .專 制 型 （ a u t o c r a t i c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教 練 為 獨 裁 者 ， 不 允 許 團 體 中 其 他 成 員 對 教 練 決 策 有 意

見 ， 教 練 喜 歡 用 自 己 權 威 執 行 所 有 團 隊 事 務 ， 並 且 只 容 許 少

部 分 團 隊 的 核 心 成 員 參 與 決 策 。  

 2 .授 權 型 （ d e l d g a t i v e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教 練 會 將 複 雜 之 團 隊 事 務 加 以 分 類 ， 並 授 權 給 團 體 成

員 ， 讓 某 些 團 體 成 員 能 自 行 決 策 ， 分 擔 團 體 事 務 。  

 3 .參 與 型 （ p a r t i c i p a t i v e  d e c i s i o n  s t y l e）  

    教 練 同 意 團 隊 成 員 共 同 參 與 決 策 ， 他 們 的 觀 念 中 認 為 團

隊 是 所 有 成 員 共 同 擁 有 的 ， 此 類 型 的 教 練 相 信 藉 由 相 互 討 論

可 以 提 昇 決 策 品 質 。  

    領 導 者 在 選 擇 決 策 之 前 ， 必 須 先 考 慮 決 策 的 品 質 與 條

件，以 及 部 屬 接 受 決 策 之 可 行 性（ 鄭 志 富 ， 1 9 9 7 a）。就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而 言 ， 此 模 式 的 基 本 論 點 為 ： 因 情 境 的 不 同 ，

達 成 決 策 的 最 佳 方 法 也 會 有 所 差 異 。 因 教 練 在 每 一 次 的 決 策

制 定 過 程 均 會 因 面 臨 到 時 間 壓 力 、 決 策 品 質 之 要 求 、 教 練 本

身 所 能 掌 握 的 資 訊 、 問 題 的 複 雜 程 度 、 團 體 的 接 受 性 、 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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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威 及 團 隊 整 合 等 不 同 情 境 的 問 題 所 影 響 ， 因 而 多 位 學 者 逐

將 制 訂 出 三 種 不 同 的 決 策 類 型：專 制 型、參 與 型 及 授 權 型（ 吳

慧 卿， 1 9 9 8 a；陳 玉 娟， 1 9 9 5；鄭 志 富， 1 9 9 7 a）如 圖 2 - 3所 示 。  

 

 

 

 

 

 

 

 

 

 

 

 

 

 

 

 

圖 2-3  教 練 決 策 模 式  

資 料 來 源：鄭 志 富（ 1 9 9 7 a）。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研 究。頁  2 6。 

 

    以 上 可 知 ， 現 今 領 導 理 論 與 運 動 領 導 理 論 的 研 究 大 多 以

「 情 境 論 」為 主 流。在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方 面，大 致 可 分 為 ：

「 多 元 領 導 」 、 「 領 導 調 節 」 及 「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 等 三 種 模

式 (如 表 2 - 1 )。此 三 種 運 動 領 導 的 模 式 均 以 置 入 不 同 情 境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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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交 互 作 用 來 探 討 教 練 、 選 手 以 及 情 境

三 者 之 間 交 互 的 關 係 。（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志 富 ， 1 9 9 7 a； 劉

選 吉 ， 2 0 0 1） 。  
表  2 - 5   三 種 運 動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之 比 較  

作 者 及 年

代  
理 論 名 稱 及 研 究 工 具  研 究 焦 點  

C h e l l a d u r a  
&  c a r r o n
（ 1 9 7 8）  

多 元 化 領 導 模 式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 L S S )  
列 出 影 響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因 素 ， 賦 予 各 因

素 相 同 之 重 要 性 。 依

據 領 導 模 式 包 含 之 各

元 素 ， 探 討 選 手 知

覺 、 喜 歡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自 我 知 覺

的 領 導 行 為 三 者 間 的

關 係 。  
S m i t h  &  
S m o l l  
（ 1 9 7 8）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 教 練 行

為 評 鑑 系 統 ( C B A S )  
評 估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運 動 員 之 間 交 互 行 為

的 相 關 。 訓 練 教 練 改

變 其 行 為 ， 再 評 估 這

些 改 變 對 運 動 員 能 否

有 實 質 的 功 效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H a g g e r t y
（ 1 9 7 8）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教 練 決 策 的 規 範 模

式 。 在 不 同 情 境 下 運

動 員 參 與 決 策 的 程

度 ， 以 及 教 練 允 許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的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 陳 玉 娟 ﹙ 1 9 9 5﹚ 臺 灣 地 區 游 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成 績 表 現 及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 頁 1 1。  

    上 述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皆 有 其 優 缺 點 ， 在 經 過 許 多 研 究 學

者、專 家 長 時 間 研 究 比 較 下，發 現 還 是 以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所 提 出 多 元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較 被 廣 泛 使 用 。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文 獻  

以 下 為 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方 面 之 研 究 者 針 對 探 討 之 主 題 及

研 究 對 象 並 做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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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 孝 存 （ 2 0 0 8） 指 出 現 今 許 多 選 手 為 了 提 升 成 績 ， 除 加

強 技 術 及 提 升 專 項 體 能 成 績 外 ， 選 手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默 契 搭

配 ， 能 讓 選 手 在 訓 練 上 提 供 最 大 的 幫 助 ， 也 會 間 接 影 響 選 手

在 訓 練 上 的 心 理 感 受 及 成 績 表 現 。  

郭 添 財（ 2 0 0 4）以  3 3 5  位 參 加 臺 北 市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國 民

小 學 桌 球 賽 之 隊 員 為 受 試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六 年 級 的 選 手 比

四 、 五 年 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表 現 較 多 的 「 專 制 行 為 」 ； 與 教 練

相 處 時 間 在  3  年 以 上 的 選 手 比 1  年 以 下 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表

現 較 多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在 比 賽 中 獲 名 次 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表 現 較 多 的 「 專 制 行 為 」 。  

林 育 宗 （ 2 0 0 4） 以  9 2  年 第 四 屆 全 國 體 委 盃 拔 河 錦 標 賽  

2 9 5  位 國 小 男 、 女 拔 河 隊 員 為 受 試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拔 河 選 手 在 所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 以 「 性 別 」 、 「 每 週 訓 練 時 間 」 、 「 接 觸 教 練 年

數 」 、 「 就 讀 年 級 」 等 背 景 變 項 ， 在 所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外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所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情 形 ， 在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 專 制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 「 獎 勵 行 為 」 五

個 向 度 ， 皆 達 顯 著 相 關 。 除 此 之 外 ， 不 同 成 績 表 現 的 團 隊 之

間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 優

勝 隊 伍 較 參 與 隊 伍 知 覺 教 練 表 現 較 高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及「 獎 勵 行 為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方 面，優 勝 隊 伍 在「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及 「 關 懷 行 為 」 的 得 分 高 於 參 與 隊 伍 。  

張 文 財 （ 2 0 0 3） 以 參 加 高 雄 市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假 日 盃 籃 球

賽 之  2 8 3位 男 、 女 籃 球 代 表 隊 為 研 究 對 象 。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小 籃 球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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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 以 （ 性 別 、 接 觸 教 練 年 數 、 就

讀 年 級 ）等 背 景 變 項，在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以 及 ， 不 同 成 績 表 現 的 球 隊 之 間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優 勝 球 隊 較 參 與 球 隊 知 覺 教 練 表 現 較 高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 及 「 正 向 回 饋 」 行 為 。  

賴 世 堤 （ 2 0 0 2） 以 2 9 1  位 高 中 （ 職 ） 田 徑 選 手 為 對 象 ，

並 以 自 編 之 「 高 中 （ 職 ） 田 徑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差 異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 ，

高 中 （ 職 ）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依 序 為 ：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專

制 行 為 」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學 校 別 ） 在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及「 整

體 領 導 行 為 」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涂 志 賢 （ 2 0 0 0） 以 三 所 體 育 院 校 運 動 選 手 共 5 6 8名 為 對

象 ， 以 自 編 之 「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風 格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問 卷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選 手 所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風 格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訓 練 年 資 「 7 - 9年 」 者 較 「 3年

以 下 」者 知 覺 到 較 多 教 練 的 理 想 化 影 響 選 手；而 訓 練 年 資「 7 - 9

年 」者，則 較「 4 - 6年 」者 知 覺 到 較 多 教 練 的 個 別 化 關 懷 行 為 ；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之 理 想 化 影 響 、 個 別 化 關 懷 及

主 動 例 外 管 理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訓 練 年 資 在「 7 - 9年 」者 對

於 教 練 領 導 的 滿 意 度 顯 著 高 於 訓 練 年 資「 3年 以 下 」者 及「 4 - 6

年 」 者 ；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在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教 練 之 領 導 風 格 對 於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有 預 測 效

力 。   

W u（ 2 0 0 0） 以 參 加 第 三 十 一 屆 大 專 運 動 會 2 4 7位 田 徑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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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採 用 鄭 志 富 （ 1 9 9 6） 所 編 之 「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選 手 所 知 覺 與 喜 愛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 民 主 行 為 」 、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及「 獎 勵 行 為 」；訓 練 年 數 在 1 - 3年 者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及「 獎 勵 行 為 」；  甲 組 選 手

較 乙 組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之 「 專 制 行 為 」 ； 而 乙 組 選 手 則

較 甲 組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之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及 「 獎 勵 行 為 」 ； 桌 球 選 手 較 田 徑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之 「 權 威 行 為 」 ； 而 田 徑 選 手 則 較 桌 球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之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及 「 獎 勵 行 為 」 ； 訓 練 天 數 在 6天 以 上 者 較 3天

以 下 者 知 覺 到 較 多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及 「 關 懷 行 為 」 。  

賴 世 堤（ 1 9 9 9）以 2 2 2名 大 專 田 徑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採 用

自 編 之 「 大 專 院 校 田 徑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田 徑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差 異 ， 並 分 析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田 徑 選 手 對 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結 果 發

現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較 多 之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與 「 獎 勵 行 為 」 ； 而 女 選 手 則 較 男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之 「 民 主 行 為 」 ； 五 專 組 選 手 較 大 專 甲 組 及 乙 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較 多 之「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與 「 獎 勵 行 為 」 ； 選 手 之 組 別 、 性 別 、 練 習 天 數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其 中 以 「 組 別 」 之 預 測

效 力 最 大 。  

邱 聯 榮 （ 1 9 9 8） 以 中 區 五 專 男 子 籃 球 選 手 總 計 5 1位 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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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以 自 編 之 「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球 員 意 見 調 查 問 卷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及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並 考 驗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 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 選 手 滿 意 度 等 為

依 變 項 ， 成 績 表 現 為 效 標 變 項 ， 探 討 三 者 對 於 成 績 表 現 的 預

測 效 力 ； 最 後 並 以 徑 路 分 析 ， 釐 清 四 者 之 先 後 影 響 順 序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 民 主 行 為 」 、

「 專 制 行 為 」 有 顯 著 差 異 。   

    楊 純 碧 （ 1 9 9 8） 以 大 專 選 手 及 教 練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關 係 。 結 果 發 現 ， 選 手 所 喜 好 與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五 個 向 度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及 「 獎

賞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之 滿 意 度 。  

蕭 嘉 惠 與 黃 明 玉 （ 1 9 9 8） 以 花 蓮 地 區 大 學 院 校 二 年 級 校

隊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大 專 運 動 選 手 其 偏 好 與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 開 放 式 運 動 項 目 較 閉 瑣 式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知 覺 較 多 的 教

練 「 專 制 行 為 」 ； 籃 球 選 手 較 桌 球 選 手 知 覺 較 多 的 教 練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排 球 選 手 較 桌 球 選 手 知 覺 較 多 的 教 練 「 關

懷 行 為 」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 開 放 式 較 閉 瑣 式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偏 好 教 練 「 專 制 行 為 」 ； 2天 以 上 訓 練 頻 率 的 選 手 較 1天 訓 練

頻 率 的 選 手 偏 好 教 練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莊 豔 惠 （ 1 9 9 7） 以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三 專 生 及 五 專 生 共

1 8 5位 為 研 究 對 象 ， 使 用 陳 其 昌 （ 1 9 9 3） 根 據 C h e l l a d u r a i  a n d  

C a r r o n ( 1 9 7 8 )所 設 計 的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及 內 在 動 機 的 影 響 。 結 果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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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大 專 體 育 科 系 選 手 不 喜 歡 教 練 採 取「 權 威 」的 領 導 行 為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全 體 選 手 及 偶 而 下 場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 但 對 於 經 常 下 場 及 沒 有 下 場 的 選 手 則 無 法 預 測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鄭 志 富（ 1 9 9 7 b）以 大 專 男 女 足 球 選 手 為 對 象，採 用 黃 金

柱 （ 1 9 8 6） 翻 譯 之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 ， 調 查 大 專 足 球

教 練 之 領 導 行 為 。 結 果 發 現 ， 大 專 男 子 足 球 選 手 知 覺 其 教 練

表 現 較 多 之 「 專 制 行 為 」 ， 而 女 選 手 則 知 覺 其 教 練 表 現 較 多

之 「 民 主 行 為 」 、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及 「 獎 賞 行 為 」 ； 1 7歲

以 下 年 齡 的 大 專 足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的 「 獎 賞 行 為 」 顯 著 高 於

2 1 - 2 3歲 年 齡 的 足 球 選 手 。   

鄭 志 富 （ 1 9 9 7 a） 以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的 方 式 ， 抽 取 8 0 0位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高 中 組 及 國 中 組 選 手 為 研 究 樣 本 ， 採 用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編 訂 之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運 動 選 手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看 法 。 結 果 發 現 ，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高 並 且 偏 好 教 練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專

制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及 「 關 懷 行 為 」 ； 大 專 選 手 較 偏 好

教 練 的 「 民 主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及 「 獎 勵 行 為 」 ； 國 中

選 手 則 較 偏 好 教 練 的 「 專 制 行 為 」 ； 區 中 運 級 的 選 手 較 偏 好

教 練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及 「 關 懷 行 為 」 ； 國 家 級 的 選 手

則 較 偏 好 「 關 懷 行 為 」 ； 曾 獲 頒 國 光 獎 章 的 選 手 較 偏 好 教 練

的 「 專 制 行 為 」 ； 角 力 、 柔 道 、 田 徑 、 桌 球 、 跆 拳 道 、 游 泳

選 手 較 偏 好 教 練 的「 民 主 行 為 」，壘 球 選 手 則 偏 好 教 練 的「 專

制 行 為 」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偏 好 教 練 的 「 專 制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與 「 獎 勵 行 為 」 。  

    陳 玉 娟 （ 1 9 9 5） 以 臺 灣 地 區 1 3歲 以 上 就 讀 於 國 、 高 中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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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送 至 大 專 院 校 的 游 泳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採 用 自 編 之 「 台 灣

地 區 游 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及 成 績 表 現 調 查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台 灣 地 區 游 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成 績 表

現 及 滿 意 度 的 關 係 。 結 果 發 現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喜 歡 教 練 的

「 民 主 行 為 」 與 「 專 制 行 為 」 ， 並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及「 獎 勵 行 為 」；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與 「 關 懷 行 為 」 能 有 效 的 預 測 選 手 對 成 績 表 現 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滿 意 度，僅 只 有「 專 制 行 為 」的 預 測 值 為 負；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專 制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 其 中 專 制 行 為 與 民 主 行 為 的 預 測 值 為 負 ；

就 讀 於 國 中、受 訓 期 間 較 短 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表 現 比 較 多 之「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陳 其 昌 （ 1 9 9 3） 以 參 加 八 十 一 學 年 度 高 中 排 球 聯 賽 與 大

專 排 球 聯 賽 的 1 9 4  位 男 子 選 手 為 對 象 ， 採 用 自 編 之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及 「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排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 結 果 發 現 ， 高 中 輸 球 之

球 隊 教 練 比 成 功 隊 教 練 更 強 調 「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 ； 而 專 科

輸 球 之 球 隊 教 練 比 成 功 球 隊 教 練 更 強 調 「 獎 勵 行 為 」 和 「 讚

賞 行 為 」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因 素 ， 在 高 中 組 為 「 獎 勵 及 讚 賞 行

為 」 、 專 科 及 大 學 組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 而 體 育 科 系 組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則 較 少 。  

    鄭 敏 雄（ 1 9 9 2）以 4 2 1位 大 專 院 校 田 徑 及 排 球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參 考 C h e l l a d u r a i的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 外 加 2 0道 題 目 編

製 而 成 的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做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大 專 院 校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運 動 員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 結 果 發 現 ， 男 生 較 女 生 喜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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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的 「 回 饋 行 為 」 、 「 關 懷 行 為 」 與 「 專 制 行 為 」 ， 也 較

滿 意 教 練 的 人 際 領 導 能 力 與 選 手 個 人 的 成 績 表 現 ， 女 生 則 較

男 生 喜 愛 教 練 的 「 民 主 行 為 」 、 「 公 私 分 明 行 為 」 ； 國 家 級

大 專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的 「 民 主 行 為 」 ； 區 運 級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行 為 」；縣 市 級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的「 回 饋 行 為 」。  

鄭 敏 雄 與 劉 一 民 （ 1 9 9 1） 以 參 加 七 十 九 學 年 度 大 專 男 子

排 球 國 手 選 拔 賽 的 六 個 球 隊 為 研 究 對 象 ， 採 用 修 訂 翻 譯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及 團 體 環 境 問 卷 為 研 究 工 具 ， 調 查 各 隊 教 練

對 自 己 的 領 導 行 為 、 對 球 隊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看 法 及 各 隊 選 手 對

他 們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對 球 隊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看 法。結 果 發 現，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保 送 生 與 非 保 送 生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看 法 有 顯 著 差 異 ， 非 保 送 生

高 於 保 送 生 ； 教 練 與 選 手 對 於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看 法 有 顯 著 差 異 ， 教 練 的 得 分 高 於 選 手 。  

    黃 金 柱 （ 1 9 9 0） 以 左 營 國 家 訓 練 中 心 7 8位 選 手 為 對 象 ，

參 考 C h e l l a d u r a i  a n d  S a l e h ( 1 9 7 8 )所 編 製 的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為 其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國 家 級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結 果 發 現 ， 男 生

較 女 生 知 覺 到 教 練 有 較 高 的 「 關 懷 行 為 」 ； 大 專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並 且 喜 歡 教

練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與 「 關 懷 行 為 」 ； 高 中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的 「 民 主 行 為 」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相

關 存 在 ； 射 箭 、 桌 球 、 羽 球 選 手 比 現 代 五 項 選 手 更 喜 愛 教 練

強 調 「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 。  

李 建 平 （ 2 0 0 2） 指 出 不 同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皆 能 影 響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 其 中 在 專 制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關 懷 行 為 的 程 度

愈 高 時 ， 選 手 表 現 出 的 成 績 則 越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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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8 4 )指 出 ， 日 本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除 獎 勵 行 為 ） 與 成 績 表 現 有 關 ， 而 加 拿 大 選 手 知 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與 成 績 表 現 有 關 ， 而 另 一 篇 研 究 指 出 ， 男 子 排 球 選

手 在 其 團 隊 年 資 較 久 者 則 對 成 績 的 滿 意 度 較 高 （ 鄭 松 益 ，

2 0 0 1） 。  

有 學 者 指 出 ，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 其 中 專 制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關 懷 行 為 預 測 力 的 呈 現 是 負 值 （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松 益 ，

2 0 0 1； W 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而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訓 練 與 教 學 行 為 ， 能 鼓 舞 選 手 並 促 成 其 運 動

成 績 的 表 現，同 時 對 教 練 的 效 能 也 能 有 影 響（ G o r d o n ,  1 9 8 6；

H o r n e  ＆  C a r r o n ,  1 9 8 5） 。   

影 響 選 手 成 績 表 現 的 因 素 很 多 ， 就 「 運 動 管 理 學 」 的 角

度 而 言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學 校 教 育 的 體 制 問 題 、 溝 通 管 道

的 問 題 、 選 手 未 來 出 路 、 升 學 問 題 ， 皆 會 影 響 到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陳 玉 娟 ， 1 9 9 5 )； 以 「 社 會 心 理 學 」 的 角 度 來 說 ， 是 否

佔 有 地 主 隊 之 利 、 觀 眾 的 組 成 (情 緒 、 年 齡 、 性 別 、 水 準 、 數

量 )、對 手 的 臨 場 表 現 等 的 實 際 情 況 與 運 動 競 賽 的 交 互 作 用 ，

也 是 影 響 選 手 運 動 成 績 表 現 的 重 要 因 素 (盧 俊 宏 ， 1 9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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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團 隊 凝 聚 力 理 論 與 相 關 文 獻  

 

ㄧ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概 念 和 理 論  

    此 概 念 體 系 模 式 是 由 C a r r o n﹙ 1 9 8 2﹚ 提 出 ， 模 式 中 包 含

有 輸 入 、 生 產 及 輸 出 等 要 素 。 輸 入 是 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 影 響

因 素 」，生 產 是 指 運 動 情 境 所 表 現 的「 凝 聚 力 型 式 」，  輸 出

是 指 「 結 果 」 。 而 影 響 凝 聚 力 的 因 素 則 為 ： 情 境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個 人 （ p e r s o n a l） 、 領 導 （ l e a d e r s h i p） 及

團 隊（ t e a m）等 四 個 因 素 ， 其 關 係 如 圖 2 - 4所 示 。 各 個 因 素 分

述 如 下 ：  

（ 一 ） 輸 入   

1、 情 境 （ e n v i r o n m e n t） 因 素   

    情 境 因 素 是 影 響 凝 聚 力 最 普 遍 的 因 素 ， 包 括 契 約 的 責 任

（ c o n t r a c t u a l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和 組 織 的 導 向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o r i e n t a t i o n） 。 「 契 約 的 責 任 」 主 要 是 指 業 餘 參 與 的 限 制 以

及 職 業 與 業 餘 運 動 中 存 有 的 規 定 。 而 「 組 織 的 導 向 」 則 是 指

不 同 組 織 的 組 織 目 標 、 目 標 的 策 略 、 成 員 的 年 齡 、 性 別 和 成

熟 度 等 均 有 差 異 。 因 此 ， 不 同 情 境 因 素 對 於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也

有 不 同 。   

2、 個 人 （ p e r s o n a l） 因 素   

    包 括 成 員 的 導 向 或 動 機 與 個 別 的 滿 足 和 個 別 差 異 ， 此 種

差 異 與 任 務 或 社 會 的 凝 聚 力 有 關 ， 例 如 ： 種 族 、 宗 教 和 社 會

地 位 。   

3、 領 導 （ l e a d e r s h i p） 因 素   

    包 括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領 導 方 式 、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關 係 及

教 練 與 團 隊 的 關 係 等 因 素 ， 皆 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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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 隊 （ t e a m） 因 素   

    上 述 的 情 境 因 素 、 個 人 因 素 、 領 導 因 素 等 皆 是 會 影 響 團

隊 的 因 素 。 其 中 包 含 有 團 隊 任 務 性 質 （ 共 作 性 團 隊 、 低 凝 聚

力 會 導 致 成 功 ， 而 互 動 性 團 隊 、 高 凝 聚 力 較 容 易 成 功 ） 、 團

隊 成 功 的 需 求 、 團 隊 適 應 、 團 隊 生 產 力 常 模 、 團 隊 能 力 及 團

隊 穩 定 性 （ 成 員 留 在 團 隊 的 時 間 ） 。   

（ 二 ） 生 產   

    M i k a l a c k i（ 1 9 6 9）指 出 此 時 期 會 產 生 兩 種 凝 聚 力 ， 一 為

社 會 凝 聚 力 （ s o c i a l  c o h e s i o n） ， 另 一 為 任 務 凝 聚 力 （ t a s k  

c o h e s i o n） 。 「 社 會 凝 聚 力 」 ， 係 指 使 一 個 團 體 能 凝 聚 在 一

起 不 瓦 解 的 力 量 與 成 員 們 寧 願 留 在 團 體 內 而 不 願 離 去 的 綜 合

心 態 ， 亦 即 團 體 對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 稱 之 為 社 會 吸 引 力 。 另 一

所 謂 的 「 任 務 凝 聚 力 」 ， 係 指 一 個 團 體 中 所 有 的 成 員 ， 可 以

在 一 起 合 作 完 成 某 一 特 定 任 務 的 力 量 ， 亦 即 團 體 間 為 達 成 目

標 ， 可 以 接 受 團 體 對 其 成 員 的 調 停 與 調 配 ， 稱 之 為 任 務 凝 聚

力 。   

（ 三 ） 輸 出   

    此 時 期 會 有 二 個 結 果 產 生 。 「 團 隊 結 果 」 有 團 隊 的 穩 定

性 、 絕 對 的 能 力 表 現 和 相 對 的 能 力 表 現 ； 而 「 個 別 的 結 果 」

有 角 色 的 釐 清 、 服 從 、 絕 對 的 個 別 能 力 表 現 、 個 別 能 力 表 現

的 滿 意 、 對 於 領 導 者 的 滿 意 及 對 於 團 隊 的 滿 意 等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結 果 通 常 含 有 能 力 表 現 效 率 ， 亦 即 贏 的 比 率 高 過 於 輸 的

比 率 之 運 動 團 隊 ， 其 凝 聚 力 較 為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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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一 般 概 念 性 體 系  

資 料 來 源： C a r r o n ,  A .  V ,（ 1 9 8 2）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v o l .（ 4） ,   p .  1 2 3 - 1 2 8 .   

 

    凝 聚 力（ C o h e s i o n）一 詞 起 源 於 拉 丁 文 ” c o h a e s u s ”，表 示

黏 結 或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意 思 。 C a r r o n  ( 1 9 8 2 )提 出 ， 「 凝 聚 力 是

團 隊 內 成 員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 並 共 同 追 求 組 織 目 標 與 任 務 達

成 的 動 態 過 程 」 。 黃 金 柱 （ 1 9 8 6） 亦 提 出 以 下 四 個 理 由 ，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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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凝 聚 力 是 團 體 生 命 的 重 要 層 面 ： （ 一 ） 沒 有 凝 聚 力 團 體 將

不 會 存 在 ； （ 二 ） 凝 聚 力 與 團 體 許 多 重 要 的 過 程 有 關 ， 例 如

溝 通 、 一 致 性 、 角 色 表 現 、 滿 足 和 能 力 表 現 ； （ 三 ） 依 據

C h e l l a d u r a i  之 觀 點，當 選 手 對 於 運 動 的 參 與 感 增 加，其 社 會

需 求 的 滿 足 感 侷 限 在 團 體 中 ， 且 減 少 對 外 在 團 體 的 親 和 。 所

以 ， 運 動 經 驗 成 為 選 手 所 喜 歡 和 滿 意 ， 則 社 會 性 的 凝 聚 力 是

重 要 的 ； （ 四 ） 運 動 的 目 的 在 使 團 隊 成 功 ， 團 隊 如 果 沒 有 作

業 凝 聚 力 ， 則 不 可 能 導 致 團 隊 成 功 。  

    「 群 體 的 凝 聚 力 是 群 體 對 於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 以 及 群 體 成

員 相 互 之 間 的 吸 引 ； 凝 聚 力 高 的 成 員 ， 較 能 彼 此 接 納 並 同 心

協 力 ， 完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 （ 王 加 微 ， 1 9 9 0） 。 「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體 吸 引 全 體 成 員 力 量 的 總 和 ， 或 全 體 成 員 欲 留 在 團 體 內 的

動 機 強 度 」 （ 李 美 枝 ， 1 9 9 1） 。 「 團 體 凝 聚 力 是 成 員 相 互 吸

引 並 共 享 團 體 目 標 的 程 度 」 （ 蔡 承 志 ， 1 9 9 1） 。 「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隊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成 員 之 間 相 互 的 吸 引 」 （ 陳 其

昌 ， 1 9 9 3） 。 在 凝 聚 力 形 成 之 前 必 須 要 有 團 體 存 在 ， 而 團 體

的 維 持 與 發 展 則 有 賴 凝 聚 力 功 能 的 發 揮 （ 陳 其 昌 ， 1 9 9 3） 。

「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隊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 以 及 成 員 間 彼 此 相 互

吸 引 的 力 量 」 （ 盧 素 娥 ， 1 9 9 5） 。 「 凝 聚 力 為 團 隊 對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團 隊 成 員 共 同 努 力 追 求 目 標 的 力 量 」 （ 張 志 成 ，

1 9 9 7） 。 「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隊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成 員 之 間

彼 此 相 互 的 吸 引 」 （ 莊 豔 惠 ， 1 9 9 7） 。  

二 、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因 素   

    L e U n e s  a n d  N a t i o n  ( 1 9 8 9 )指 出 ，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因 素

有 ： 團 隊 的 大 小 、 任 務 的 性 質 、 團 隊 的 型 式 及 滿 意 度 等 ， 相

關 敘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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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團 隊 的 大 小   

    一 個 較 大 的 團 隊 會 因 為 所 屬 層 級 與 人 員 較 多 的 因 素 ， 造

成 成 員 彼 此 間 聯 絡 不 易 ， 致 使 溝 通 受 阻 引 發 溝 通 問 題 ， 導 致

團 隊 凝 聚 力 降 低 。   

（ 二 ） 任 務 的 性 質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在 團 隊 之 內 或 團 隊 之 間 ， 所 需 要 凝 聚 力

程 度 並 不 相 同 。 此 外 ， 共 作 性 團 隊 （ c o a c t i n g  t e a m s）係 指 運

動 項 目 僅 「 要 求 少 許 的 人 際 交 互 關 係 」 ， 例 如 田 賽 、 滑 雪 ，

是 屬 於 低 方 式 的 交 互 依 賴 任 務 （ l o w  m e a n s - i n t e r d e p e n d e n t  

t a s k  ） 。 而 互 動 性 團 隊 （ i n t e r a c t i n g  t e a m s） 係 指 「 要 求 合

作 的 團 隊 」， 例 如 籃 球 、 排 球 、 足 球 、 手 球 等 ，  是 屬 於 高 方

式 的 交 互 依 賴 任 務 （ h i g h  m e a n s - i n t e r d e p e n d e n t  t a s k） 。  

（ 三 ） 團 隊 的 形 式   

    係 指 成 員 留 在 團 隊 中 的 時 間 長 短 和 團 隊 成 員 的 變 動 頻

率 。 團 隊 的 成 員 在 一 起 的 時 間 愈 久 ， 彼 此 間 相 互 交 互 作 用 的

機 會 亦 越 多 ， 因 此 團 隊 凝 聚 力 越 高 。   

（ 四 ） 滿 意 度   

    成 員 愈 是 滿 意 自 己 所 參 與 的 團 隊 ， 則 對 團 隊 所 產 生 的 凝

聚 力 亦 相 對 的 提 高，成 員 彼 此 的 共 同 性 也 會 越 一 致。換 言 之，

成 員 對 所 屬 團 隊 滿 意 度 的 高 低 將 會 影 響 該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王 加 微 （ 1 9 9 0） 提 出 以 下 八 項 因 素 ， 認 為 可 能 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程 度 ：   

（ 一 ） 團 體 的 大 小   

團 體 的 規 模 大 ， 成 員 間 彼 此 互 動 的 機 會 亦 相 對 的 減 少 ，

對 於 凝 聚 力 的 形 成 較 為 不 易 ； 相 對 的 ， 如 果 團 體 的 規 模 小 ，

成 員 間 彼 此 的 互 動 和 交 往 機 會 多 ， 較 容 易 產 生 凝 聚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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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成 員 的 共 同 性   

團 體 成 員 如 能 有 共 同 或 相 近 的 成 長 背 景 、 喜 好 ， 共 同 的

目 標 、 利 益 等 ， 對 於 凝 聚 力 的 形 成 將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力 。   

（ 三 ） 成 員 對 團 體 的 依 賴   

成 員 如 覺 得 團 體 有 助 於 滿 足 其 個 人 之 經 濟 、 社 會 或 心 理

需 求 ， 則 對 於 團 體 的 依 賴 性 愈 大 ， 而 團 體 對 其 吸 引 力 也 相 對

增 加 。   

（ 四 ） 目 標 的 達 成   

在 團 體 目 標 與 組 織 目 標 一 致 的 情 況 下 ， 組 織 之 目 標 的 達

成 對 於 團 隊 凝 聚 的 增 強 將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 五 ） 團 體 的 地 位   

在 組 織 中 所 處 地 位 愈 高 之 團 體，其 凝 聚 力 亦 相 對 的 愈 強。  

（ 六 ） 團 體 與 外 部 的 關 係   

當 團 體 與 外 界 的 關 係 相 對 較 為 疏 離 或 是 承 受 到 較 大 的 壓

力 時 ， 團 體 的 凝 聚 力 會 增 強 。   

（ 七 ） 訊 息 的 溝 通   

團 體 內 部 成 員 間 之 訊 息 溝 通 良 好 、 公 開 坦 率 ， 凝 聚 力 亦

相 對 提 高 。   

（ 八 ） 管 理 的 要 求 與 壓 力   

透 過 管 理 的 執 行 對 於 團 體 凝 聚 力 的 形 成 有 絕 大 部 分 的 影

響 力。下 表 2 - 6所 呈 現 的 是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所 需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程

度 。 通 常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會 呈 現 不 同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表 現 ， 如

下 表 2 - 6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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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6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所 需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團 隊 性 質  交 互 依 賴 、

任 務 方 式  
項   目  任 務 凝 聚

力 的 需 求

程 度  
共 作 性 團 隊  

 
低  射 箭 、 保 齡 球 、 田 賽 項 目 。 低  

混 合 共 作  
團 隊  

中  高 爾 夫 、 角 力 、 滑 雪  、 棒
球 、 壘 球 、 划 船 、 拔 河 。  

中  

互 動 性  
團 隊  

高  桌 球 、 網 球 、 競 賽 項 目  、
籃 球、足、球、手 球、排 球 、

橄 欖 球 、 冰 上 曲 棍 球 。  

高  

資 料 來 源 ： L e U n e s ,  A .  D . ,  &  N a t i o n ,  J .  R .（  1 9 8 9）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p . 7 5 .  
 

呈 現 不 同 運 動 所 需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程 度 會 因 運 動 項 目 不 同

而 有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 如 下 表 2 - 7所 示 。  
表  2 - 7  不 同 運 動 所 需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協 力 作 用 運 動  混 合 性 運 動  
協 力 － 交 互 作 用 運 動  

交 互 作 用 運 動  

低 度 依 賴 性  中 度 依 賴 性  高 度 依 賴 性  
射 箭 、 保 齡 球 、 滑 雪 、

高 爾 夫 、 來 福 槍 射 擊 、

田 賽 項 目 （ 田 徑 ）、 角

力 、 滑 雪 跳 躍 等 。  

美 式 足 球 、 棒 壘 球 、

冰 上 芭 蕾 、 拔 河 、 競

賽 接 力 （ 田 徑 ）、 游

泳 、 桌 球 、 網 球 等 。  

籃 球 、 曲 棍 球 、 橄

欖 球 、 足 球 、 手

球 、 排 球 。  

社 會 凝 聚 力 需 求  
低                                                高  
 
資 料 來 源 ： L e U n e s ,  A , D .  a n d  n a t i o n ,  J ,  R .（ 1 9 8 9） .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C h i c a g o ,  I L： N e l s o n - H a l l ,  p . 1 3 9 .  

 

    由 上 述 學 者 研 究 中 得 知 ， 不 同 的 運 動 及 運 動 項 目 所 需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水 準 不 盡 相 同 。  

二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定 義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定 義 國 內 外 皆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 茲 將 以 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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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定 義 列 表 整 理 後 ， 歸 納 出 本 研 究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  

 
表 2 - 8  國 內 學 者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定 義  

學 者  時 間  定 義  
黃 金 柱  1 9 8 6  強 調 凝 聚 力 是 團 體 生 命 的 重 要 層 面 ， 有 以 下

四 個 理 由 ： 1 .沒 有 凝 聚 力 ， 團 體 將 不 存 在 。
2 .凝 聚 力 與 團 體 的 許 多 重 要 過 程 有 關 ， 例 如
溝 通 、 一 致 性 角 色 表 現 、 滿 足 與 能 力 比 現 。

3 .當 選 手 對 於 運 動 的 參 與 感 增 加 ， 其 社 會 需
求 的 滿 足 感 侷 限 在 團 體 中 ， 且 減 少 對 外 在 團

體 的 親 和 。 所 以 運 動 經 驗 成 為 選 手 所 喜 歡 和

滿 意 ， 此 對 社 會 性 的 凝 聚 力 是 重 要 的 。 4 .運
動 的 目 的 在 使 團 隊 成 功 ， 團 隊 如 果 沒 有 凝 聚

力 則 不 可 能 導 致 團 隊 成 功 。  
王 加 微  1 9 9 0  群 體 的 凝 聚 力 係 指 群 體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

以 及 群 體 成 員 相 互 間 的 吸 引 ， 其 具 體 表 現 為

團 體 成 員 對 團 體 的 向 心 力 。  
李 美 枝  1 9 9 1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體 吸 引 全 體 成 員 力 量 的 總 和 ，

或 全 體 成 員 預 留 在 團 體 內 的 動 機 強 度 。  
蔡 承 志  1 9 9 1  是 成 員 相 互 吸 引 並 共 享 團 體 目 標 的 程 度 。  
陳 其 昌  1 9 9 3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隊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成 員

之 間 的 相 互 吸 引 。 凝 聚 力 高 的 團 隊 成 員 ， 較

能 彼 此 接 納 並 同 心 協 力 ， 完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  
盧 俊 宏  1 9 9 4  指 的 是 團 體 內 的 成 員 能 夠 拋 開 一 切 個 人 的 隔

閡 ， 心 理 緊 緊 地 向 團 隊 集 中 的 意 思 。  
劉 淑 慧  1 9 9 5  團 隊 凝 聚 力 亦 稱 內 聚 力 ， 它 是 使 群 體 成 員 留

在 群 體 內 全 部 力 量 的 總 和 ， 表 現 為 該 團 體 成

員 對 團 體 的 向 心 力 。  
盧 素 娥  1 9 9 5  團 體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 以 及 成 員 間 彼 此 相

互 吸 引 的 力 量 。 團 結 就 是 生 命 ， 凝 聚 力 就 是

戰 鬥 力 。  
季 力 康  1 9 9 6  球 隊 凝 聚 力 乃 是 球 隊 成 員 達 到 共 同 目 標 而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動 態 過 程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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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8 續  
學 者  時 間  定 義  
莊 艷 惠  1 9 9 7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隊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成 員

間 彼 此 相 互 的 吸 引 。  
張 志 成  1 9 9 7  凝 聚 力 為 團 隊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以 及 團 隊 成 員 共

同 努 力 追 求 目 標 的 力 量 。  
盧 俊 宏  1 9 9 8  團 隊 凝 聚 力 或 稱 團 體 凝 聚 力 ， 是 團 體 內 的 成

員 能 夠 拋 開 一 切 個 人 的 隔 閡 ， 心 理 緊 緊 的 向

團 隊 集 中 的 意 思 。  
吳 慧 卿  2 0 0 1  凝 聚 力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過 程 ， 其 為 使 團 隊 成 員

願 意 團 結 一 起 ， 共 同 為 團 隊 目 標 而 努 力 的 一

種 力 量 。  
林 金 杉  2 0 0 2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指 團 隊 隊 成 員 的 吸 引 ， 以 及 團

隊 對 成 員 之 間 的 相 互 吸 引 。  
李 建 平  2 0 0 2  個 人 與 團 隊 之 間 互 動 、 吸 引 、 產 生 共 同 目 標

的 追 求 並 發 生 團 隊 力 量 表 現 的 一 種 動 態 過

程 。  
翁 子 婷  2 0 0 5  凝 聚 力 係 指 團 隊 吸 引 全 體 成 員 力 量 的 總 和 ，

團 隊 成 員 願 意 團 結 一 起 ， 追 求 其 共 同 目 標 和

理 想 的 動 態 過 程 。  
鄭 存 孝  2 0 0 8  凝 聚 力 是 一 種 動 態 過 程 ， 促 使 團 隊 與 成 員 以

及 成 員 之 間 相 互 吸 引 ， 共 同 完 成 所 追 求 的 目

標 的 過 程 。  
本 研 究 引 自 ： 1 .李 松 宜 （ 2 0 0 9） 2 .李 雲 翔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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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9  國 外 學 者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定 義  
學 者  時 間  定 義  

F e s t i n g e r ,  
S c h a c t e r ,
＆  B a c k  

1 9 5 0  凝 聚 力 乃 是 團 隊 成 員 持 續 待 在 團 隊 之 力

量 總 和 。 團 隊 中 並 存 著 兩 種 力 量 驅 使 隊

員 持 續 留 在 團 隊 上 ： 一 為 團 隊 有 效 的 吸

引 力  ( a t t r a c t i v e  e n e s s  o f  t h e  g r o u p )意
指 整 個 團 隊 對 所 有 隊 員 而 言 具 有 正 面 存

在 的 價 值 ； 一 為 手 段 控 制

(  m e a n s c o n t r o l  )， 意 指 團 隊 所 提 供 目 標
被 隊 員 認 為 重 要 的 。  

F e s t i n g e r  1 9 5 0  一 個 集 合 而 成 的 力 量 ， 使 成 員 積 極 地 留

任 在 團 體 中 。  
C a r t w r i g h t  
&  Z a n d e r  

1 9 6 8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一 項 反 映 一 個 群 體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 以 追 求 其 共 同 目 標 和 理 想 的

動 態 過 程 。 是 團 隊 成 員 渴 望 留 在 團 體 中

的 程 度 。  
M i k a l a c k i  1 9 6 9  凝 聚 力 應 分 為 社 會 凝 聚 力 ( s o c i a l  

c o h e s i o n )和 工 作 凝 聚 力 (  t  a  s  k  c  o  h  e  s  
i  o  n  )。 所 謂 「 社 會 凝 聚 力 」 係 指 隊 中
每 位 成 員 互 相 喜 歡 對 方 並 且 接 納 對 方 成

為 自 己 隊 上 一 員 的 程 度 ； 而 所 謂 「 工 作

凝 聚 力 」 係 指 一 個 團 體 中 的 所 有 成 員 ，

可 以 在 一 起 合 作 完 成 某 項 特 定 任 務 的 力

量 。  
E v a n s  &  

J a r v i s  
1 9 8 0  凝 聚 力 是 個 人 內 部 的 吸 引 力 和 吸 引 到 團

隊 的 力 量 。  
C a r r o n  1 9 8 2  在 運 動 團 隊 中 ， 凝 聚 力 應 被 視 為 一 個 動

力 的 過 程 ， 反 映 團 隊 在 追 求 目 標 時 的 結

合 傾 向 ； 凝 聚 力 是 團 隊 內 成 員 緊 密 結 合

一 起 ， 並 追 求 共 同 目 標 與 目 的 的 動 態 過

程 。 凝 聚 力 真 正 含 意 應 包 括 二 個 層 面 ：

一 為 團 隊 目 標 的 達 成 ， 另 一 為 團 隊 內 或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親 密 程 度 。  
本 研 究 引 自 ： 李 雲 翔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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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上 述 學 者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所 下 的 定 義 ， 可 發 現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 一 種 動 態 的 過 程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一 種 相 互 吸 引 並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力 量 ； 促 使 團 體 成 員 共 同 追 求 團 隊 目 標 之 達 成 。  

三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測 量 工 具   

    L e U n e s  a n d  N a t i o n  ( 1 9 8 9 )指 出 ， 在 運 動 情 境 上 有 五 個 使

用 在 測 量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工 具 。 茲 將 各 問 卷 所 包 含 之 向 度

敘 述 如 下 ：   

（ 一 ） 運 動 凝 聚 力 問 卷 （ S p o r t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S C Q） ， 運 動 凝 聚 力 問 卷 是 由 M a r t e n s  &  P e t e r s o n所 發 展 ， 共

包 含 人 際 吸 引 （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a t t r a c t i o n） 、 個 人 的 力 量 或 影

響 （ p e r s o n a l  p o w e r  o r  i n f l u e n c e） 、 成 員 的 價 值 （ v a l u e  o f  

m e m b e r s h i p） 、 歸 屬 感 （ s e n s e  o f  b e l o n g i n g） 、 快 樂

（ e n j o y m e n t） 、 團 隊 合 作 （ t e a m w o r k） 、 親 密 （ c l o s e n e s s）

等 七 個 向 度。前 五 個 向 度 是 測 量 有 關「 社 會 凝 聚 力 」的 層 面 ，

後 二 者 則 是 測 量 「 任 務 凝 聚 力 」 的 層 面 （ 陳 其 昌 ， 1 9 9 3） 。   

（ 二 ） 作 業 凝 聚 力 問 卷 （ T a s k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T C Q），作 業 凝 聚 力 問 卷 是 由 G r u b e r  a n d  G r a y  ( 1 9 8 1 )所 發 展 。

該 問 卷 共 有 十 三 題 ， 旨 在 測 驗 六 個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向 度 。 依 序

為 ： 團 隊 表 現 滿 意 （ t e a m  p e r f o r m a n c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 自 我

表 現 滿 意（ s e l f  p e r f o r m a n c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成 員 的 價 值（ v a l u e  

o f  m e m b e r s h i p） 、 作 業 凝 聚 力 （ t a s k  c o h e s i o n） 、 承 認 的 需

求（ d e s i r e  f o r  r e c o g n i t i o n）及 親 和 需 求（ a f f i l i a t i o n  c o h e s i o n）

等 六 個 向 度 。   

（ 三 ） 多 向 度 運 動 凝 聚 力 問 卷 （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S p o r t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I n s t r u m e n t ,  M S C I）多 向 度 運 動 凝 聚 力 問 卷 是 由

Y u k e l s o n ,  W e i n b e r g , a n d  J a c k s o n ( 1 9 8 4 )所 發 展 的 ， 藉 由 對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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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個 籃 球 隊 的 研 究 以 測 試 該 研 究 工 具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該 問 卷

共 有 2 2道 題 目 分 屬 四 個 向 度 ， 向 度 名 稱 為 團 體 吸 引 （ t e a m  

a t t r a c t i o n）、目 的 一 致（ u n i t y  o f  p u r p o s e）、團 隊 合 作（ q u a l i t y  

o f  t e a m w o r k） 及 被 尊 重 的 角 色 （ v a l u e d  r o l e） 。   

（ 四 ） 團 體 氣 氛 問 卷 （ G r o u p  E n v i r o n m e n t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G E Q） ， 在 探 討 團 隊 凝 聚 力 問 題 的 工 具 方 面 ， 由 C a r r o n ,  

W i d m e y e r ,  a n d  B r a w l e y ( 1 9 8 5 )所 編 製 的 「 團 隊 氣 氛 問 卷 」 ，

設 定 四 個 向 度 測 量 方 法 已 得 到 廣 泛 的 認 可 。   

（ 五 ） 運 動 凝 聚 力 工 具 （ S p o r t  C o h e s i o n  I n s t r u m e n t ,  S C I）  

是 由 Y u k e l s o n ,  W e i n b e r g ,  a n d  J a c k s o n（ 1 9 8 4） 等 人 依 據 運 動

凝 聚 力 問 卷 的 缺 點 所 設 計 的 ， 共 有 2 1個 題 目 ， 主 要 是 測 量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向 度 ： 1 .團 隊 的 吸 引 力 ； 2 .對 團 隊 目 標

意 義 的 認 識 ； 3 .團 隊 合 作 的 質 ； 4 .角 色 價 值 。   

四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文 獻  

    （ G e o r g e  &  F e l t z ,  1 9 9 5 ; S p i n k ,  1 9 9 0）研 究 指 出 ，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運 動 表 現 的 因 素 ， 其 中 效 能 的 因 素 可 能 是 中 介 變

項 之 一 。 在 運 動 環 境 中 ， 教 練 和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運 動 員 滿 足 的

重 要 來 源 。 教 練 的 領 導 形 式 與 行 為 對 於 瞭 解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之 一（ 莊 豔 惠，  1 9 9 7）。而 凝 聚 力 的 強 弱 與 否 對

於 團 體 之 績 效 表 現 有 著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 然 而 不 同 作 業 屬 性

的 團 體 所 需 的 凝 聚 力 要 求 程 度 也 會 有 所 差 異 ， 於 運 動 團 隊 亦

然 （ 吳 慧 卿 ， 2 0 0 1） 。   

卓 國 雄 （ 2 0 0 0） 以 2 2所 國 小 拔 河 校 隊 ， 共 計 6 0隊 ， 選 手

4 7 8名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發 現，集 體 效 能 和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拔 河

成 績 表 現 呈 正 相 關 ； 集 體 效 能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呈 正 相 關 ； 集 體

效 能 和 工 作 凝 聚 力 能 有 效 預 測 國 小 拔 河 隊 之 拔 河 成 績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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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志 成 （ 1 9 9 7） 以 參 加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女 子 甲 一 級 的 運 動

員 共 8隊，選 手 7 9位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發 現，集 體 效 能 與 社 會

凝 聚 力 兩 變 項 ， 可 以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運 動 表 現 。  

    莊 豔 惠 （ 1 9 9 7） 提 出 一 個 凝 聚 力 的 模 式 ， 此 模 式 主 要 分

成 兩 個 類 別 ， 一 為 團 隊 整 合 （ 係 指 要 求 團 隊 個 別 成 員 依 據 團

隊 作 業 和 社 會 活 動 來 評 價 整 個 團 體 ） ； 二 為 個 人 對 團 隊 的 吸

引 （ 係 指 要 求 團 隊 個 別 成 員 依 據 其 個 人 參 與 團 隊 作 業 和 團 隊

活 動 的 評 價 ）。該 量 表 共 分 為 四 個 向 度 ， 分 別 為 ： 1﹒「 團 隊

任 務 對 個 體 的 吸 引 」 ， 係 指 運 動 員 參 加 所 屬 團 隊 任 務 、 活 動

和 接 受 團 隊 目 標 程 度 的 感 覺； 2﹒「 運 動 社 會 對 個 體 的 吸 引 」，

係 指 團 隊 成 員 個 人 在 團 隊 被 接 受 的 程 度 以 及 與 隊 友 人 際 關 係

的 知 覺； 3﹒「 團 隊 任 務 整 合 」，係 指 團 隊 成 員 對 於 團 隊 工 作

能 彼 此 合 作 、 意 見 一 致 ； 4﹒「 團 隊 社 會 整 合 」， 係 指 團 隊 成

員 能 彼 此 關 心 、 尊 重 ， 並 且 相 處 愉 快 。   

陳 其 昌 （ 1 9 9 3） 以 參 加 高 中 及 大 專 排 球 聯 賽 的 男 子 選 手

1 9 4人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顯 示，在 大 學 組 方 面 成 功 球 隊 在「 團

隊 合 作 」 與 「 人 際 親 和 」 這 兩 個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向 度 上 ， 皆 高

於 失 敗 的 球 隊 ， 其 研 究 結 果 與 B i r d ( 1 9 7 7 )的 研 究 結 果 ， 成 功

的 排 球 隊 有 較 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一 致 的 。  

S p i n k  a n d  C a r r o n ( 1 9 9 2 )以 高 中 籃 球 隊 4 4名 隊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球 員 團 隊 凝 聚 力 、 滿 意 度 以 及 成 績 表 現 的 關 係 進 行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 成 績 表 現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滿 意 度 有 正 相 關 ，

團 隊 凝 聚 力 則 和 滿 意 度 有 正 相 關 ， 但 團 隊 凝 聚 力 和 滿 意 度 未

必 能 對 成 績 表 現 有 實 質 的 助 益 。  

    W i l l i a m s  a n d  W i d m e y e r ( 1 9 9 1 )以 大 學 女 子 高 爾 夫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團 隊 凝 聚 力 可 預 測 表 現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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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美 枝 （ 1 9 9 1） 指 出 ， 影 響 團 體 凝 聚 力 的 因 素 ， 亦 有 不

少 是 會 影 響 到 團 體 形 成 的 因 素 。 使 一 個 人 安 於 一 個 團 體 的 凝

聚 力 因 素 有 ：   

（ 一 ） 喜 歡 其 他 的 團 體 成 員 。   

（ 二 ） 作 為 一 個 團 體 成 員 所 具 有 的 尊 嚴 感 覺 。   

（ 三 ） 團 體 協 助 個 人 達 成 他 單 獨 一 個 人 所 無 法 達 成 目 標 的 能

力 。   

（ 四 ） 沒 有 其 他 可 以 取 代 的 團 體 。   

（ 五 ） 面 對 外 來 威 脅 、 外 侮 或 同 仇 敵 愾 能 加 強 內 部 的 團 結 。  

（ 六 ） 團 體 成 員 人 數 的 多 寡 與 參 與 機 會 正 好 成 反 比 ， 因 此 小

團 體 的 凝 聚 力 往 往 要 比 大 團 體 來 的 高 。  

    H o r n e  a n d  C a r r o n ( 1 9 8 5 )  以 大 專 運 動 選 手 與 其 教 練 為 受

試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選 手 知 覺 到 的 和 喜 愛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間 的 差 異 ， 可 預 測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W i l l i a m s  a n d  W i d m e y e r ( 1 9 9 1 )以 大 學 女 子 高 爾 夫 球 選 手

為 受 試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團 隊 凝 聚 力 可 預 測 表 現 結 果 。  

    C a r r o n ,  W i d m e y e r  a n d  B r a w l e y ( 1 9 8 5 )發 展 出 一 種 用 來 測

量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工 具 G E Q（ G r o u p  E n v i r o n m e n t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用 以 測 量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團 隊 整 合 和 團 隊 對

個 別 的 吸 引 ，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可 評 量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可 行 方 法 。        

C a r r o n ( 1 9 8 2 )也 認 為 ， 在 運 動 中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其 對 成 員 個

體 行 為 的 適 應 性 ， 以 及 對 於 行 為 的 改 變 ， 或 使 其 成 員 對 本 身

角 色 的 明 確 化 ， 及 對 團 隊 的 穩 定 性 ， 均 有 其 重 要 的 貢 獻 。  

C a r r o n ,  W i d m e y e r  a n d  B r a w l e y ( 1 9 8 5 )以 成 年 運 動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高 凝 聚 力 團 隊 比 低 凝 聚 力 團 隊 較 能 抗 拒 團

隊 造 成 彼 此 分 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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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r r o n ( 1 9 8 2 )指 出 ， 某 些 變 項 與 凝 聚 力 的 研 究 確 實 有 相

關 存 在 ， 如 成 功 的 運 動 表 現 。 C a r r o n  a n d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8 1 )

的 研 究 指 出 ， 在 高 交 互 作 用 的 團 隊 中 ， 凝 聚 力 與 運 動 表 現 有

很 高 的 正 面 關 係 存 在 ， 而 這 個 關 係 又 可 能 是 循 環 的 ， 即 凝 聚

力 可 導 致 較 佳 的 運 動 表 現 ， 成 功 的 運 動 表 現 又 可 提 昇 團 隊 凝

聚 力 。   

    C a r r o n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8 1） 研 究 指 出 ， 「 工 作 」 取

向 的 領 導 者 所 帶 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較 低 ； 「 人 際 關 係 」 取 向 的

領 導 者 帶 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較 高 ( S c h r e i s h e i m ,  1 9 8 7） 。 此 外 ，

W e s t r e  &  W e i s s（ 1 9 9 1） 研 究 指 出 ， 選 手 知 覺 到 團 隊 成 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 當 選 手 知 覺 到 有 較 高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會 有 較 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當 運 動 員 知 覺 到 教 練 是 專 制 行

為 時 ， 運 動 員 會 產 生 消 極 的 隸 屬 感 和 團 隊 封 閉 性 的 感 覺

（ R o b b i n s o n  &  C a r r o n ,  1 9 8 2）。而 高 社 會 支 持、訓 練 與 教 學 、

正 向 回 饋 及 民 主 方 式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高 任 務 的 凝 聚 力 有 關

（ W e s t r e  &  W e i s s ,  1 9 9 1） 。  

    W i l l i a m s  a n d  H a c k e r ( 1 9 8 2 )即 認 為 隊 員 的 滿 意 度 與 凝 聚

力 和 運 動 表 現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 循 環 的 」 。 根 據 C a r r o n ,  

W i d m e y e r  a n d  B r a w l e y ( 1 9 8 5 )認 為，之 所 以 有 不 一 致 的 研 究 結

果 為 ： 一 、 為 凝 聚 力 的 定 義 模 糊 不 清 ， 採 用 不 適 當 的 測 量 工

具 來 測 量 凝 聚 力 ； 二 、 為 測 量 團 隊 凝 聚 力 前 未 先 確 定 團 隊 交

互 作 用 的 程 度。因 此，本 研 究 蒐 集 各 家 學 者 之 凝 聚 力 的 文 獻，

較 為 人 所 能 認 同 及 接 受 的 理 論 ， 來 闡 述 團 隊 凝 聚 力 。  

    C a r r o n ( 1 9 8 2 )認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就 是 「 團 體 內 成 員 彼 此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並 共 同 完 成 團 隊 目 的 和 目 標 的 動 態 過 程 」。

因 此 ， 團 隊 內 成 員 的 互 助 程 度 和 團 隊 目 標 ， 是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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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 重 要 因 素 。 如 表 現 方 式 是 單 獨 性 的 不 需 要 隊 友 相 互 合 作

的 跳 水 或 體 操 選 手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是 相 當 薄 弱 的 ； 相 反

的 ， 如 ： 籃 球 、 排 球 、 棒 球 需 要 隊 友 相 互 支 援 的 團 隊 選 手 ，

團 隊 凝 聚 力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力 。  

M a r t e n s  &  P e t e r s o n（ 1 9 7 1）針 對 凝 聚 力 、 能 力 與 滿 足 感

之 間 的 相 關 作 研 究 時 也 發 現 ，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愈 高 ， 愈 能 促 進

團 隊 成 員 間 有 效 的 表 演 能 力 ， 並 導 致 團 隊 最 後 的 成 功 。  

B i r d（ 1 9 7 7） 以 排 球 實 證 研 究 上 ， 結 果 證 實 高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團 隊 的 成 功 表 現 有 關 。 團 隊 的 最 後 成 功 又 能 衍 生 團 隊 中

成 員 個 體 的 滿 足 感，進 而 促 進 團 隊 的 滿 足 感（ 林 金 杉，2 0 0 2）。

也 有 人 認 為 低 凝 聚 力 會 有 較 佳 的 運 動 表 現 。 儘 管 各 家 學 者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一 般 仍 認 為 較 高 凝 聚 力 的 團 隊 會 有 較 佳 的 運 動

表 現 。  

    M a t e r n s  a n d  P e t e r s o n ( 1 9 7 1 )以 大 專 籃 球 選 手 為 受 試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團 隊 有 較 高 的 凝 聚 力 會 較 能 成 功 ， 成 功 的 團

隊 比 不 成 功 的 團 隊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 而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帶 來 較

高 的 凝 聚 力 ， 而 形 成 了 一 個 循 環 的 關 係 。 B i r d ( 1 9 7 7 )以 大 專

女 子 排 球 為 受 試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1）成 功 的 排 球 隊 有 較

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2）成 功 的 排 球 隊 和 不 成 功 的 排 球 隊 之 間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有 差 異 。  

    C a r t w r i g h t  a n d  Z a n d e r ( 1 9 6 8 )認 為，團 隊 凝 聚 力 又 可 分 為

「 社 會 凝 聚 力 」 和 「 工 作 凝 聚 力 」 。 所 以 ， 研 究 者 對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測 量 工 具 選 擇 ， 應 包 含 工 作 凝 聚 力 和 社 會 凝 聚 力 二 向

度 的 測 量 工 具 。 而 在 受 試 對 象 方 面 ， 最 好 是 選 擇 具 中 高 交 互

作 用 程 度 的 團 隊，才 能 測 量 出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卓 國 雄，2 0 0 0）。 

    綜 合 上 述 學 者 之 相 關 文 獻 及 研 究 結 果 ， 本 研 究 認 為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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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影 響 之 大 小 是 選 手 運 動 表 現 的 重 要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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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相 關 文 獻  

 
    本 研 究 整 理 自 李 雲 翔 （ 2010） 國 內 外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研 究 文 獻，如 表 下 2-10 所 示。並 整 理 相 關 研 究 者 之

研 究 做 為 結 論 。  

 
表 2 - 1 0 國 內 外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研 究 文 獻 表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論  

B i r d  
( 1 9 7 7 )  

大 專

女 子

排 球

選 手  

1 .成 功 的 球 隊 有 較 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2  .成 功 與 不 成 功 的 球 隊 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有 差 異 。  

C a r r o n  &  
C h a l l a d u r a i  

( 1 9 8 1 )  

兩 種

不 同

型 式

的 運

動 選

手  

「 工 作 取 向 」 的 領 導 者 帶 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較 低 ； 「 人 際 關 係 」 取

向 的 領 導 者 帶 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較

高 。  

B a r w a r l e y ,  
C a r r o n , &  
W i d m e y e r  

( 1 9 8 8 )  

大 專

團 隊

性 和

個 人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1 .團 隊 性 和 個 人 性 運 動 項 目 之
間 ， 其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有 差 異 。 2 .
個 人 性 的 運  動 項 目，舊 有 的 選 手
和 新 加 入 的 選 手 所 知 覺 到 的 團 體

凝 聚 力 有 顯 著 差 異。  3 .低 任 務 凝
聚 力 的 選 手 較 傾 向 於 利 己 的 歸

因 。  
S c h r e i s h e i m  

( 1 9 8 7 )  
大 專

排 球

選 手  

教 練 若 是 強 調 達 成 任 務 或 是 目 標

的 領 導 行 為 ， 往 往 其 凝 聚 力 會 較

低 ； 相 反 的 ， 教 練 若 是 重 視 人 際

間 的 親 和 、 關 懷 取 向 的 領 導 行

為 、 其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則 會 較 高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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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0 續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論  

B a r w a r l e y , C a r r o n ,  
&  W i d m e y e r  

( 1 9 8 8 )  

成 年

運 動

選 手  

高 凝 聚 力 團 隊 比 低 凝 聚 力 團 隊  
較 抗 拒 團 體 造 成 分 裂 。  

黃 金 柱  
( 1 9 9 0 )  

7 8 位
左 訓

中 心

選 手  

大 專 選 手 較 高 中 選 手 喜 愛 教 練 強

調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男 性 選 手 較 女

性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更 強 調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鄭 敏 雄  
劉 一 民  
( 1 9 9 1 )  

6 0 位
大 專

男 子

排 球

選 手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可 以 有 效 的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及 團 隊 滿 意 度 。 2 .角
色 之 差 異 (  教 練 與 選 手 、 保 送 生
與 非 保 送 生 )其 法 或 知 覺 亦 有 差
異 。  

W e s t r e  &  W e i s s  
( 1 9 9 1 )  

高 中

美 式

足 球

選 手  

1 .  選 手 知 覺 到 有 較 高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會 有 較 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2 .「 高 社 會 支 持 」、「 訓 練
與 教 學 」 、 「 正 向 回 饋 」 及 「 民

主 」 方 式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高 任

務 的 凝 聚 力 有 關 。 3 .先 發 球 員 較
替 補 球 員 知 覺 到 較 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4 .選 手 知 覺 到 團 隊 成 功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  
 

鄭 敏 雄  
( 1 9 9 2 )  

大 專

田 徑

及 排

球 選

手  

1 .男 生 比 女 生 更 喜 歡 教 練  的 回
饋、關 懷、專 制 行 為。  2 .女 生 比
男 生 更 喜 歡 教 練 的 民 主 、 公 私 分

明 的 行 為 。 3 .不 同 層 級 的 選 手 ，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喜 好 程 度 也 不

同 。 4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的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滿 意 度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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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0 續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論  

陳 其 昌  
( 1 9 9 3 )  

1 9 4 位
高 中

及 大

專 排

球 聯

賽 選

手  

1 .  除 了 大 學 和 體 育 科 系 組 外，其
餘 在 成 功 與 失 敗 球 隊 間 的 領 導 行

為 有 差 異 存 在 。 2 .只 有 大 學 組 在
「 團 隊 合 作 」和「 人 際 親 和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3 .不 同
族 群 不 同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預 測

不 同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盧 素 娥  

( 1 9 9 5 )  
1 6 3 位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甲 二

級 選

手  

1 .工 作 取 向 氣 候 與 團 隊 中  的「 工
作 凝 聚 力 」 、 「 社 會 凝 聚 力 呈 顯

著 的 相 關。  2 .「 工 作 取 向 氣 候 」、
「 自 我 取 向 氣 候 」 與 加 入 校 隊 時

間 等 三 個 變 項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中 的「 社 會 凝 聚 力 」；其 中 以「 工

作 取 向 氣 候 」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3 .  「 自 我 取 向 」、「 工 作 取 向 氣
候 」 、 「 自 我 取 向 氣 候 」 、 「 年

齡 」 等 四 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中 的 工  作 凝 聚 力；其 中 以 自 我 取
向 具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W e i s s  & F r i d e r i c h s  
( 1 9 9 6 )  

高 中

及 大

學 男

子 籃

球 選

手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可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表 現 及 團 隊 滿 意 。 2 .選 手 對 年 輕
的 教 練 較 滿 意 。 3 .教 練 有 較 好 的
表 現 紀 錄 ， 選 手 較 滿 意 。  

莊 豔 惠  
( 1 9 9 7 )  

1 8 5 位
台 灣

體 院

團 隊

項 目

選 手  

1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行 為 對 「 團 隊 凝
聚 力 」 及 內 在 動 機 有 不 同 的 預 測

結 果 。 2 .喜 好 與 知 覺 的 教 練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 權 威 行 為 」 上

知 覺 的 分 數 較 高 。 3 .不 同 年 級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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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0 續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論  

張 志 成  
( 1 9 9 7 )  

7 9 位
參 加

8 5 學
年 度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甲 一

級 選

手  

1 .「 自 我 效 能 」與「 工 作 凝 聚 力 」
及 「 社 會 凝 聚 力 」 間 皆 無 顯 著 關

係 存 在 。  
2 .「 集 體 效 能 」 與 「 工 作 凝  
聚 力 間 無 顯 著 關 係 存 在 ，  
但 與 「 社 會 凝 聚 力 間 」 則  
有 顯 著 的 負 向 關 係 存 在 。  
3 .「 集 體 效 能 」及「 社 會 凝 聚 力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的 運 動 表 現 。  

楊 純 碧  
( 1 9 9 8 )  

5 8 7 位
大 專

甲 組

教 練

和 選

手  

1 .選 手 所 喜 好 與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五 個 向 度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2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氣 氛 中

地 工 作 團 隊 氣 氛 與 社 會 團  隊 氣
氛 。 3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及 獎 賞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 4 .團 隊 氣 氛 與 教 練 和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相 關 存 在 。 5 .
男 、 女 選 手 在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6 .男、女 選 手
在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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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0 續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論  

蔣 憶 德  
陳 淑 滿  
葉 志 仙  
( 2 0 0 1 )  

5 3 0  
位  大
專 棒

球 、 籃

球 、  
足

球 、 排

球 選

手  

1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之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 專 制 行 為 」 與 選 手

所 喜 愛 的 「 關 懷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2 .選 手 知 覺 的 與 喜 愛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之 差 異  與 工 作 凝
聚 力 呈 現 負 關 係 。 3 .男 選 手 比 女
選 手 有 較 多 的 「 工 作 凝 聚 力 」 。

4 .足 球 選 手 之 「 社 會 凝 聚 力 」 顯
著 高 於 排 球 選 手 ； 棒 球  選 手 之
「 社 會 凝 聚 力 」 低 於 籃 球 及 排 球

選 手 ； 而 足 球 選 手 之 「 社 會 凝 聚

力 」 低 於 籃 球 選 手 。  
吳 慧 卿  
( 2 0 0 1 )  

大 學

院 校

桌  球
選 手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可 有 效 解 釋 ， 其 解 釋 力 為

3 0 . 1 %  。  

邱 旺 璋  
( 2 0 0 2 )  

大 專

院 校

及  高
中 (職 )
足  球
選 手  

在 足 球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的 關 係 中 ，

除 了 教 練 導 行 為 在 關 懷 行 為 向 度

上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係 數 偏 低

外，其 餘 各 向 度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係 數 均 呈 中 度 以 上 之 顯 著 正

相 關 。  
林 金 杉  
( 2 0 0 2 )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拔 河

運 動

教 練  

拔 河 選 手 知 覺 地 與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其 中 專 制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為 負 值 。

本 研 究 引 自 ： 李 雲 翔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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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添 財（ 2 0 0 4）以 3 3 5位 參 加 臺 北 市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國 民 小

學 桌 球 賽 之 隊 員 為 受 試 對 象。結 果 發 現，「 學 習 支 持 」、「 專

制 」及「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整 體 團 隊 凝 聚 力；「 學

習 支 持 」及「 專 制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學 習 支 持 」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訓 練 與 指 導 」、「 專 制 」及「 民

主 」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 「 學 習 支 持 」 和 「 訓 練 與 指

導 」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  

    張 文 財 （ 2 0 0 3） 以 參 加 高 雄 市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假 日 盃 籃 球

賽 之 2 8 3位 男、女 籃 球 代 表 隊 隊 員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發 現，國

小 籃 球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情

形 。 除 了 「 專 制 行 為 」 與 「 人 際 親 和 」 及 「 人 際 吸 引 」 向 度

無 顯 著 相 關 外 ， 其 他 各 方 面 均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 且 顯 示 教 練 的

「 專 制 行 為 」 越 多 對 於 「 團 隊 合 作 」 及 「 團 隊 適 應 」 越 有 不

利 的 影 響 。  

蔣 憶 德 、 陳 淑 滿 、 葉 志 仙（ 2 0 0 1）以 5 3 0名 籃 球 、 足 球 、

排 球 、 棒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及 團 隊 情

境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選 手 所 知 覺 與 喜 愛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差 異 情 形 ； 瞭 解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預 測 力 ； 並 探 究 選 手 所 知 覺 與 喜 愛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關 係 。 結 果 發 現 ， 女 選 手 較

男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及「 關 懷 行 為 」；

而 男 選 手 則 較 女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多 的 「 專 制 行 為 」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喜 愛 教 練 之 「 專 制 行 為 」 ； 籃 球 選 手 較 足 球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 排 球 選 手 較 棒 球 選 手 、

足 球 選 手 及 籃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較 多 之 教 練 「 專 制 行 為 」 ；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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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選 手 與 籃 球 選 手 較 排 球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 關 懷 行

為 」 ； 棒 球 選 手 則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 獎 勵 行 為 」 。  

獎 勵 及 讚 賞 行 為 、 權 威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 團 隊 親 和 凝 聚 力 」 （ 陳 其

昌 ， 1 9 9 3； 莊 豔 惠 ， 1 9 9 7） 。 再 者 ， 獎 勵 及 讚 賞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 （ 陳

其 昌 ， 1 9 9 3） 。  

鄭 敏 雄 、 劉 一 民 （ 1 9 9 1） 以 大 專 男 子 排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可 以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教 練 的 教 學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與 訓 練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任 務 分 配

的 滿 意 度 。 該 研 究 中 也 發 現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體 感 。  

有 學 者 指 出 ，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 其 中 專 制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關 懷 行 為 預 測 力 的 呈 現 是 負 值 （ 陳 玉 娟 ， 1 9 9 5； 鄭 松 益 ，

2 0 0 1； W 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而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訓 練 與 教 學 行 為 ， 能 鼓 舞 選 手 並 促 成 其 運 動

成 績 的 表 現，同 時 對 教 練 的 效 能 也 能 有 影 響（ G o r d o n ,  1 9 8 6；

H o r n e  ＆  C a r r o n ,  1 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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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本 章 總 結  

角 力 運 動 的 發 展 已 經 具 有 悠 久 的 歷 史 ， 但 在 台 灣 推 廣 的

時 間 與 其 他 運 動 相 較 下 ， 尚 稱 為 年 輕 的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 而 角

力 運 的 推 廣 除 了 角 力 協 會 與 基 層 學 校 推 動 外 ； 目 前 在 大 學 推

展 上 ， 於 北 部 有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景 文 科 技 大 學 ； 中 部 有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稻 江 科 技 暨 管 理 學 院 ； 東 部 有 永 達 技 術 學 院

五 所 ， 由 此 可 見 角 力 運 動 在 基 層 推 展 上 有 逐 漸 向 上 推 展 的 趨

勢 ， 過 程 雖 緩 ， 但 已 逐 漸 將 角 力 運 動 慢 慢 的 在 國 內 建 立 基 本

雛 型 。  

「 領 導 」 是 一 種 引 導 亦 是 一 種 管 理 ， 並 維 持 著 人 際 關 係

之 間 的 互 動 ， 創 造 並 維 持 期 望 ， 是 相 互 分 工 配 合 之 過 程 以 及

在 組 織 或 團 隊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下 激 發 其 工 作 意 願 ， 並 朝 向 同 一

目 標 前 進 ， 達 成 團 隊 所 交 付 的 共 同 目 標 並 達 成 的 行 為 。 綜 合

上 述 之 文 獻 研 究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除 了 提 供 選 手 在 訓 練 上 的 幫

助 以 外 ， 也 會 影 響 選 手 在 訓 練 上 的 心 理 感 受 及 成 績 表 現 （ 鄭

孝 存， 2 0 0 8、林 育 宗、 2 0 04，張 文 財、2 0 0 3，賴 世 堤、 2 0 0 2，

涂 志 賢、 2 0 00，楊 純 碧、1 9 9 8，陳 玉 娟、 1 9 9 5，陳 其 昌、 1 9 93，

C h e l l a d u r ai、1 9 8 4） 。  

    而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是 指 ， 「 群 體 的 凝 聚 力 是 群 體 對 於 成 員

的 吸 引 力，以 及 群 體 成 員 相 互 之 間 的 吸 引；凝 聚 力 高 的 成 員，

較 能 彼 此 接 納 並 同 心 協 力 ， 完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 （ 王 加 微 ，

1 9 9 0） 。 綜 合 上 述 章 節 中 學 者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所 下 的 定 義 ， 可

發 現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 一 種 動 態 的 過 程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一 種 相

互 吸 引 並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力 量 ； 促 使 團 體 成 員 共 同 追 求 團 隊 目

標 之 達 成 。 而 凝 聚 力 對 於 運 動 團 隊 與 選 手 的 影 響 ， S p i n k  a n d  

C a r r o n ( 1 9 9 2 )認 為 球 員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滿 意 度 以 及 成 績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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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係 中 ， 成 績 表 現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滿 意 度 有 正 相 關 ， 團 隊

凝 聚 力 則 和 滿 意 度 有 正 相 關 ， 但 團 隊 凝 聚 力 和 滿 意 度 未 必 能

對 成 績 表 現 有 實 質 的 助 益 。 而 W i l l i a m s  a n d  W i d m e y e r ( 1 9 9 1 )

發 現 ， 團 隊 凝 聚 力 可 預 測 選 手 運 動 表 現 的 結 果 。 所 以 團 隊 凝

聚 力 會 影 響 會 影 響 選 手 的 運 動 表 現 與 心 理 感 受 （ C a r r o n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81；C a r r o n , 1 9 82；W e s t r e  &  W e i s s , 1 9 91；

M a r t e n s  &  P e t e r s o n , 1 9 71；B i r d , 1 9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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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一 、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的 關 係 ， 及 其 與 成 績 表 現 之 差 異 情 形 。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假 設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所 示 ：  

 

 

 

 

 

 

 

 

 

 

 

 

 

 

圖 3-1 研 究 架 構  

二 、 研 究 流 程 圖  

    本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2所 示。首 先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及 蒐 集，進

而 編 製 問 卷 ， 經 過 預 試 、 項 目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及 信 、 效 度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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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後 ， 修 定 正 式 問 卷 。 然 後 ， 對 本 研 究 既 定 之 對 象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並 依 據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 加 以 分 析 ， 最 後 提 出 研 究 結

果 。  

 

 

 

 

 

 

 

 

 

 

 

 

 

 

 

 

 

 

 

圖 3-2 研 究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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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一 、  預 試 施 測 對 象   

    本 研 究 預 試 之 對 象 ， 而 由 參 加 同 質 性 較 高 之 「 9 9年 全 國

角 力 錦 標 賽 」 之 角 力 選 手 進 行 普 查 ， 對 象 為 國 中 以 上 之 角 力

團 隊 共 4 8 3位 選 手 ， 為 本 研 究 預 試 樣 本 發 放 於 9 9年 5月 3日 至 5

月 5日 ， 共 計 3天 ， 為 達 到 問 卷 之 高 回 收 率 ， 皆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施 測，施 測 完 畢 後 並 立 即 回 收。共 發 出 問 卷 4 8 3份，計 回 收 4 0 0

份 回 收 率 8 2 . 8 %， 剃 除 無 效 問 卷 2 0份 ， 剩 下 3 8 0份 為 有 效 問

卷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9 5 %。   

二 、  正 式 施 測 對 象  

    本 研 究 正 試 之 對 象 ， 而 由 參 加 「 9 9年 全 國 總 統 盃 角 力 錦

標 賽 」 之 角 力 選 手 進 行 普 查 ， 對 象 為 國 中 以 上 之 角 力 團 隊 共

4 9 8位 選 手 ， 為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於 9 9年 1 1月 9日 1 2日 ， 共

計 4天，為 達 到 問 卷 之 高 回 收 率，皆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施 測，施 測

完 畢 後 並 立 即 回 收 。 共 發 出 問 卷 4 9 8份 ， 計 回 收 4 4 5份 回 收 率

8 9 . 3 %， 剃 除 無 效 問 卷 3 3份 ， 剩 下 4 1 2份 為 有 效 問 卷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2 . 7 %。 王 文 科 、 王 智 弘 （ 2 0 0 9） 認 為 問 卷 回 收

率 若 是 7 0 %以 上 就 可 以 接 受 ， 若 9 0 %則 是 很 好 的 回 收 率 。  

本 研 究 以 參 加 9 9年 全 國 總 統 盃 角 力 錦 標 賽 選 手 ， 共 4 9 8

位 男 女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各 校 代 表 隊 選 手 為 本 研 究 對 象 。 以 探 討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 及 其 在 成

績 表 現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以 期 爾 後 為 角 力 教 練 的 日 常 訓 練 、 領

導 及 教 學 上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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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  研 究 問 卷 之 編 製  

    此 量 表 共 分 為 三 個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為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為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第 三 部 份 為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圖 3-3 量 表 建 構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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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基 本 資 料  

    此 部 份 依 研 究 需 要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所 設 計 而 成 ，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受 測 選 手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 本 研 究 之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共

有 七 種 背 景 變 項 ， 如 性 別 、 就 讀 層 級 、 參 加 角 力 訓 練 年 數 、

最 高 運 動 選 手 層 級 、 每 週 練 習 的 天 數 。   

﹙ 二 ﹚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主 要 參 考

陳 其 昌﹙ 1 9 9 3﹚、 莊 豔 惠﹙ 1 9 9 7﹚、 鄭 志 富﹙ 1 9 9 7 a﹚、 楊 純

碧﹙ 1 9 9 8﹚、吳 慧 卿﹙ 2 0 0 1﹚、呂 建 謀﹙ 2 0 0 1﹚、李 柳 汶﹙ 2 0 0 3﹚、

張 文 財（ 2 0 0 3）、 郭 添 財（ 2 0 0 4）、 陳 建 彰  （ 2 0 0 6）等 人 所

編 製 之 有 關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量 表 ， 再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編 製 而 成 。  

    採 用 L i k e r t  五 等 量 表 ， 由 受 試 者 針 對 量 表 陳 述 之 內 容 ，

依 個 人 看 法 及 感 受 ， 從 五 個 選 項 中 選 取 一 個 作 答 ， 其 計 分 方

式 為 ： 答「 總 是 」 給 5分 ，「 經 常 」 給 4分 ，「 偶 爾 」給 3分 ，

「 很 少 」 給 2分 ， 「 不 曾 」 給 1分 。 每 個 分 量 表 的 得 分 越 高 ，

代 表 教 練 越 傾 向 該 向 度 的 領 導 行 為 。  

﹙ 三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主 要 參 考 陳 其

昌﹙ 1 9 9 3﹚、莊 豔 惠﹙ 1 9 9 7﹚、楊 純 碧﹙ 1 9 9 8﹚、吳 慧 卿﹙ 2 0 0 1﹚、

李 柳 汶 ﹙ 2 0 0 3﹚ 、 張 文 財 （ 2 0 0 3） 、 郭 添 財 （ 2 0 0 4） 、 陳 建

彰  （ 2 0 0 6）等 人 所 編 製 之 有 關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研 究 量 表，再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編 製 而 成 。   

    採 用 L i k e r t  五 等 量 表 ， 由 受 試 者 針 對 量 表 陳 述 之 內 容 ，

依 個 人 看 法 及 感 受 ， 從 五 個 選 項 中 選 取 一 個 作 答 ， 其 計 分 方

式 為 ： 答 「 非 常 同 意 」 給 5分 ， 「 同 意 」 給 4分 ， 「 無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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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3分 ，「 不 同 意 」給 2分 ，「 非 常 不 同 意 」給 1分 。 分 數 愈 高

者 表 示 凝 聚 力 越 好 。   

﹙ 四 ﹚  項 目 分 析  

    項 目 分 析 主 要 目 的 是 求 出 每 一 個 題 目 的 決 斷 值﹙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簡 稱 C R值 ﹚。 其 方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在 預 試 量 表 得 分

總 和，依 高 低 順 序 排 列，然 後 將 得 分 較 高 的 2 7 %設 為 高 分 組 ，

得 分 較 低 的 2 7 %列 為 低 分 組 ， 最 後 比 較 高 低 分 組 受 試 者 在 每

一 題 得 分 平 均 數 差 異 的 顯 著 性 考 驗 。 如 兩 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即 表 示 題 目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反

之 ， 應 予 以 刪 除 ﹙ 如 表 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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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試 量 表 」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  
題項 決斷值（CR值） 題目與總分相關 校正題目與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後的α係數 極端組比較決斷值（CR值）
a1  13.41***  .61(**) 0.58 0.92  保留

a2  0.96  .06 -0.00 0.92  刪除

a3  11.67***  .53(**) 0.50 0.92  保留

a4 12.53***  .57(**) 0.54 0.92 保留

a5  8.50***  .44(**) 0.41 0.92  保留

a6  4.10***  .24(**) 0.18 0.92  保留

a7  2.30  .16(**) 0.10 0.92  刪除

a8  10.64***  .50(**) 0.47 0.92 保留

a9  13.55***  .56(**) 0.53 0.92  保留

a10   13.65***  .60(**) 0.57 0.92 保留

a11  8.89***  .47(**) 0.43 0.92 保留

a12  5.87***  .33(**) 0.28 0.92  保留

a13  7.53***  .43(**) 0.38 0.92  保留

a14  12.72***  .61(**) 0.58 0.92  保留

a15  14.64***  .64(**) 0.62 0.92 保留

a16   12.44***  .58(**) 0.55 0.92  保留

a17   13.18***  .58(**) 0.55 0.92 保留

a18   11.80***  .57(**) 0.54 0.92 保留

a19   12.59***  .63(**) 0.60 0.92 保留

a20   12.90***  .60(**) 0.58 0.92 保留

a21   18.27***  .77(**) 0.72 0.91  保留

a22 14.83***  .64(**) 0.61 0.92 保留

a23  15.59***  .66(**) 0.63 0.91  保留

a24  12.59***  .60(**) 0.57 0.92 保留

a25  11.32***  .55(**) 0.50 0.92  保留

a26   1.17  .11(*) 0.04 0.92  刪除

a27  9.65***  .51(**) 0.47 0.92  保留

a28   16.70***  .64(**) 0.61 0.92 保留

a29   12.22***  .63(**) 0.61 0.92 保留

a30  13.63***  .62(**) 0.59 0.92 保留

a31   15.22***  .63(**) 0.60 0.92  保留

a32   12.16***  .60(**) 0.57 0.92  保留

a33   12.01***  .58(**) 0.55 0.92 保留

a34  17.36***  .65(**) 0.62 0.91  保留

a35   14.20***  .64(**) 0.61 0.92  保留

a36   14.40***  .63(**) 0.59 0.91  保留

a37   3.93***  .27(**) 0.21 0.92  保留

a38   10.39***  .49(**) 0.44 0.92 保留

a39  0.36 .05 -0.02 0.92  刪除

a40  8.26***  .44(**) 0.39 0.92 保留

a41  13.81***  .62(**) 0.58 0.92  保留

* * * p＜ . 0 0 1  總 量 表 的 α 係 數 ＝ . 9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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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團 隊 凝 聚 力 預 試 量 表 」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極 端 組 比 較

決 斷 值  
（ C R值 ）  

同 質 性 檢 驗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項  

極 端 組 比 較

決 斷 值  
（ C R值 ）  

b 1  1 4 . 3 9 * * *  . 7 0 ( * * ) 0 . 6 8 0 . 9 6  保 留

b 2   1 1 . 0 3 * * *  . 5 5 ( * * ) 0 . 5 1  0 . 9 6  保 留

b 3   1 2 . 3 2 * * *  . 5 8 ( * * ) 0 . 5 5  0 . 9 6  保 留

b 4    1 5 . 8 0 * * *  . 6 5 ( * * ) 0 . 6 2  0 . 9 6  保 留

b 5    1 1 . 2 1 * * *  . 5 6 ( * * ) 0 . 5 3 0 . 9 6  保 留

b 6    1 4 . 1 4 * * *  . 6 5 ( * * ) 0 . 6 3  0 . 9 6  保 留

b 7    1 3 . 4 8 * * *  . 6 1 ( * * ) 0 . 5 8  0 . 9 6  保 留

b 8    1 1 . 0 9 * * *  . 5 4 ( * * ) 0 . 5 0  0 . 9 6  保 留

b 9    1 4 . 2 3 * * *  . 6 2 ( * * ) 0 . 5 9 0 . 9 6  保 留

b 1 0   1 2 . 8 0 * * *  . 6 7 ( * * ) 0 . 6 5 0 . 9 6  保 留

b 1 1   1 3 . 5 6 * * *  . 6 5 ( * * ) 0 . 6 2  0 . 9 6  保 留

b 1 2   1 5 . 7 3 * * *  . 6 9 ( * * ) 0 . 6 6 0 . 9 6  保 留

b 1 3   1 4 . 1 3 * * *  . 6 5 ( * * ) 0 . 6 3  0 . 9 6  保 留

b 1 4   1 3 . 4 9 * * *  . 6 3 ( * * ) 0 . 6 1 0 . 9 6  保 留

b 1 5   1 5 . 1 2 * * *  . 7 1 ( * * ) 0 . 6 9 0 . 9 6  保 留

b 1 6   1 6 . 3 7 * * *  . 7 1 ( * * ) 0 . 6 9  0 . 9 6  保 留

b 1 7   1 7 . 3 0 * * *  . 7 0 ( * * ) 0 . 6 8  0 . 9 6  保 留

b 1 8   1 7 . 9 8 * * *  . 7 3 ( * * ) 0 . 7 1  0 . 9 6  保 留

b 1 9   1 1 . 4 5 * * *  . 5 6 ( * * ) 0 . 5 2  0 . 9 6  保 留

b 2 0   1 5 . 6 2 * * *  . 6 6 ( * * ) 0 . 6 3 0 . 9 6  保 留

b 2 1   1 8 . 3 2 * * *  . 6 6 ( * * ) 0 . 6 4 0 . 9 6  保 留

b 2 2   1 7 . 1 5 * * *  . 7 0 ( * * ) 0 . 6 8 0 . 9 6  保 留

b 2 3   1 5 . 3 0 * * *  . 6 6 ( * * ) 0 . 6 3  0 . 9 6  保 留

b 2 4   1 7 . 8 2 * * *  . 6 9 ( * * ) 0 . 6 7 0 . 9 6  保 留

b 2 5   1 8 . 9 7 * * *  . 7 3 ( * * ) 0 . 7 1  0 . 9 6  保 留

b 2 6   1 4 . 9 0 * * *  . 6 7 ( * * ) 0 . 6 4  0 . 9 6  保 留

b 2 7   1 9 . 3 8 * * *  . 7 5 ( * * ) 0 . 7 3  0 . 9 6  保 留

b 2 8   1 5 . 4 0 * * *  . 6 7 ( * * ) 0 . 6 4  0 . 9 5 6  保 留

b 2 9   1 4 . 3 4 * * *  . 6 6 ( * * ) 0 . 6 4 0 . 9 6  保 留

b 3 0   9 . 0 0 * * *  . 5 1 ( * * ) 0 . 4 8 0 . 9 6  保 留

b 3 1   1 2 . 1 0 * * *  . 6 5 ( * * ) 0 . 6 2  0 . 9 6  保 留

b 3 2   1 2 . 4 1 * * *  . 5 9 ( * * ) 0 . 5 6  0 . 9 6  保 留

b 3 3   1 1 . 4 5 * * *  . 6 1 ( * * ) 0 . 5 8 0 . 9 6  保 留

b 3 4   1 1 . 9 6 * * *  . 6 5 ( * * ) 0 . 6 3 0 . 9 6  保 留

* * * p＜ . 0 0 1  總 量 表 的 α 係 數 ＝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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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第 一 部 份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方

面 ， 刪 除 未 達 顯 著 性 題 目（ 2、 7、 2 6、 3 9題 ）共 4題 ， 保 留 3 7

題 ； 第 二 部 份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方 面 ， 各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保 留 全 數 3 4題 。  

 ﹙ 五 ﹚ 因 素 分 析   

    預 試 問 卷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完 後 ， 緊 接 著 便 要 將 保 留 下 來 的

題 目 進 行 「 因 素 分 析 」 ， 以 抽 取 本 研 究 的 相 關 因 素 ， 考 驗 問

卷 的 建 構 效 度 ﹙ c o n s t r u c t  v a l i d i t y﹚ 。  本 研 究 有 關 第 一 部 份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 與 第 二 部 份 「 團 隊 凝 聚 力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 ， 係 先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a l y s i s﹚來 估 計 因 素 負 荷 量 及 共 同 性，分 別 抽 取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共 同 性 因 素 ， 然 後 用 斜 交 法 予 以 轉 軸 ，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負 荷 量

絕 對 值 大 於 . 4 0的 題 目 ， 解 釋 所 萃 取 的 因 素 。  

    由 表 3 -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 ， 量 表 轉 軸

後 共 萃 取 出 六 個 因 素 各 題 的 因 素 皆 高 於 . 4 0，並 刪 除 了（ 4、6、

1 1、 3 2、 4 1題，共 4題 ），總 計 共 3 2題，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5 7 . 7 4

％ 。 顯 示 表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效 度 。 其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  

因 素 一 ： 命 名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 2 0、 1 9、 2 2、 2 1、 1 8、

1 6、 3 3、 1 5、 5、 1 4、 2 4、 3、 2 3、 1題 ， 共 1 4題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8 . 1 6。  

因 素 二 ： 命 名 為 「 關 懷 行 為 」 （ 2 7、 2 9、 2 8、 3 6、 3 4、 3 5、

3 0、 3 1題 ， 共 8題 ）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4 . 6 0。  

因 素 三 ： 命 名 為「 獎 勵 行 為 」（ 8、 9、 1 0題 ， 共 3題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 9 7。  

因 素 四 ： 命 名 為「 民 主 行 為 」（ 4 0、 3 8、 3 7題 ， 共 3題 ），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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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變 異 量 為 5 . 4 8。  

因 素 五 ： 命 名 為「 自 主 行 為 」（ 1 2、 1 3題 ， 共 2題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 3 2 9。  

因 素 六 ： 命 名 為「 鼓 勵 行 為 」（ 2 5、 1 7題 ， 共 2題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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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成 份  

  題 項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因 素

四  
因 素

五  
因 素

六  
a 2 0  . 7 9  
a 1 9  . 7 0  
a 2 2  . 6 7  
a 2 1  . 6 6  
a 1 8  . 6 4  
a 1 6  . 6 4  
a 3 3  . 5 9  
a 1 5  . 5 3  
a 5  . 5 2  
a 1 4  . 5 1  
a 2 4  . 4 9  
a 3  . 4 9  
a 2 3  . 4 6  
a 1  . 4 1  
a 2 7  . 7 0  
a 2 9  . 6 7  
a 2 8  . 6 7  
a 3 6  . 6 3  
a 3 4  . 6 1  
a 3 5  . 5 9  
a 3 0  . 5 9  
a 3 1  . 5 8  
a 8  . 6 9  
a 9  . 6 4  
a 1 0  . 6 3  
a 4 0  . 6 9  
a 3 8  . 6 5  
a 3 7  . 6 0  
a 1 2  . 7 7  
a 1 3  . 7 2  
a 2 5   . 6 2
a 1 7   . 4 7
特 徵 值  1 1 . 6 0 1 . 8 9 1 . 5 2 1 . 2 8 1 . 1 3  1 . 0 6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1 8 . 1 6 3 2 . 7 5 4 1 . 7 2 4 7 . 2 1 5 2 . 5 4  5 7 . 7 4
解 釋 變 異 量  1 8 . 1 6 1 4 . 6 0 8 . 9 7 5 . 4 8 5 . 3 3  5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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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表 3 - 4   團 隊 凝 聚 力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量 表 轉 軸 後

共 萃 取 出 四 個 因 素 各 題 的 因 素 皆 高 於 . 4 0， 並 刪 除 了（ 1、 3、

4、 1 1、 1 8、 2 6、 2 7、 3 3、 3 4題 ， 共 9題 ） ， 總 計 共 2 5題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5 9 . 8 9％。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效 度。其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  

因 素 一：命 名 為「 人 際 親 和 」（ 1 3、 1 2、 1 5、 1 4、 1 6、 9、 1 7、

1 0、 2 9題 ， 共 9題 ）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1 . 3 7。  

因 素 二 ： 命 名 為 「 團 隊 合 作 」 （ 1 9、 2 2、 2 4、 2 3、 2 0、 2 5、

2 1題 ， 共 7題 ）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5 . 5 4。  

因 素 三 ：命 名 為「 團 隊 適 應 」（ 8、 2、 7、 6、 5題 ， 共 5題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6 4。  

因 素 四：命 名 為「 人 際 吸 引 」（ 3 0、 3 1、 3 2、 2 8題，共 4題 ），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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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團 隊 凝 聚 力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成 份  
 題 項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因 素 四  
b 1 3  . 8 0  
b 1 2  . 7 7  
b 1 5  . 7 5  
b 1 4  . 7 4  
b 1 6  . 7 1  
b 9  . 5 8  
b 1 7   . 5 8  
b 1 0  . 5 7  
b 2 9  . 5 2  
b 1 9   . 7 1  
b 2 2  . 7 1  
b 2 4  . 7 0  
b 2 3  . 6 7  
b 2 0  . 6 4  
b 2 5  . 5 9  
b 2 1  . 5 2  
b 8  . 7 0  
b 2  . 6 4  
b 7   . 6 3  
b 6  . 6 2  
b 5  . 4 2  
b 3 0   . 8 2
b 3 1   . 7 6
b 3 2   . 6 6
b 2 8   . 5 6
特 徵 值  1 0 . 5 6 1 . 9 3 1 . 3 5  1 . 1 3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2 1 . 3 7 3 6 . 9 0 4 8 . 5 4  5 9 . 8 9
解 釋 變 異 量  2 1 . 3 7 1 5 . 5 4 1 1 . 6 4  1 1 . 3 5

﹙ 六 ﹚ 信 度 考 驗   

 

    本 研 究 量 表 之 信 度 是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求 取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其 結 果 分 別 為 ，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總 量

表 之 α = . 9 1， 各 分 量 表 之 α值 介 於 . 7 5 ~ . 8 3之 間 。 另 外 ，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總 量 表 之 α = . 9 5， 各 分 量 表 之 α值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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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 8 5 ~ . 8 8之 間 。   

一 般 而 言 ， α係 數 值 如 果 在 . 6 0至 . 6 5之 間 表 示 信 度 不 佳 。

α係 數 值 界 於 . 6 5至 . 7 0間 是 仍 可 接 受 ； α係 數 值 界 於 . 7 0至 . 8 0

之 間 相 當 好 ； α係 數 值 界 於 . 8 0至 . 9 0之 間 非 常 好 (吳 明 隆 ，

2 0 0 3） 。 由 上 述 各 量 表 之 總 量 表 與 分 量 表 之 α值 可 知 ， 本 研

究 的 工 具 皆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各 因 素 之 α值 請 參 考 表 3 - 5及 表

3 - 6。   

表  3 - 5  「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內 含 題 目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訓 練 與 指 導  2 0、 1 9、 2 2、 2 1、 1 8、 1 6、 3 3、 1 5、
5、 1 4、 2 4、 3、 2 3、 1題 ， 共 1 4題  

. 9 2  

關 懷 行 為  2 7、 2 9、 2 8、 3 6、 3 4、 3 5、 3 0、 3 1
題 ， 共 8題  

. 8 8  

獎 勵 行 為  8、 9、 1 0題 ， 共 3題  . 6 8  
民 主 行 為  4 0、 3 8、 3 7題 ， 共 3題  . 5 1  
自 主 行 為  1 2、 1 3題 ， 共 2題  . 5 1  
鼓 勵 行 為  2 5、 1 7題 ， 共 2題  . 5 6  
總 量 表  共 3 2題  . 9 9  

表  3 - 6  「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內 含 題 目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人 際 親 和  1 3、 1 2、 1 5、 1 4、 1 6、 9、 1 7、 1 0、
2 9題 ， 共 9題  

. 9 1  

團 隊 合 作  1 9、 2 2、 2 4、 2 3、 2 0、 2 5、 2 1題 ，
共 7題  

. 8 8  

團 隊 適 應  8、 2、 7、 6、 5題 ， 共 5題  . 7 7  
人 際 吸 引  3 0、 3 1、 3 2、 2 8題 ， 共 4題  . 8 1  
總 量 表  共 2 5題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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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調 查 與 實 施 程 序  

 

    本 研 究 係 以 參 加 9 9年 全 國 總 統 盃 角 力 錦 標 賽 選 手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皆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帶 問 卷 至 比 賽 會 場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本 研 究 共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為 預 試 （ 9 9年 5月 3日

至 5月 5日 )：在 本 研 究 調 查 實 施 前，先 以 電 話 與 各 隊 之 教 練 取

得 聯 繫 ， 並 取 得 各 隊 教 練 的 同 意 與 確 定 施 測 時 間 。 第 二 階 段

為 正 式 施 測 （ 9 9年 1 1月 9日 至 1 1月 1 2日 )：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攜 帶

問 卷 至 比 賽 會 場 進 行 說 明 與 施 測 並 當 場 回 收 問 卷 。 第 四 階 段

為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9 9年 1 2月 1 5日 至 1 2月 1 8日 )：將 回 收 之 問

卷 ， 先 進 行 問 卷 整 理 工 作 ， 將 無 效 問 卷 剔 除 後 對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碼 ， 並 使 用 統 計 軟 體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進 行 資 料 分

析 與 解 釋 ， 最 後 與 過 去 文 獻 相 互 比 較 ， 並 提 呈 研 究 報 告 。  

 

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研 究 調 查 所 得 之 資 料 ， 利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並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所

使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為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以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來 描 述 樣 本 特 性 。   

二 、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 t - t e s t﹚ ： 以 t考 驗 ， 考 驗 性 別 在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考 驗 就 讀 層 級 、 參 與 角 力 訓 練 年 數 、 最 高 運 動 選 手

層 級 、 每 週 練 習 的 天 數 以 及 團 體 不 同 成 績 表 現 如 ： 全 國 性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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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1 - 3名 ）、全 國 性 成 績（ 4 - 6名 ）、全 國 性 成 績（ 7以 後 ）、

縣 市 級 成 績 （ 1 - 3名 ） 、 縣 市 級 成 績 （ 4 - 6名 ） 等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 在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 在 分 析 後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則 進 一 步 以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 ’ s  M e t h o d﹚進 行 事 後 比 較，以 了 解 差 異 的 組 別。  

四 、 典 型 相 關 ： 探 討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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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的 次 序 共 分 為 以 下 四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樣

本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現 況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國 內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現 況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比 較 ； 第

四 節 為 角 力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分 析 。  

 

第 一 節   研 究 樣 本 之 人 口 背 景 現 況 分 析  

 

問 題 一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現 況 為 何 ？  

本 節 是 以 問 卷 調 查 之 有 效 問 卷 之 背 景 資 料 變 項 的 分 配 狀

況 分 別 加 以 敘 述 分 析，包 括：性 別、訓 練 總 年 數、參 賽 組 別 、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等 五 項 ， 如 表 4 - 1 所 示 。  

一 、 性 別  

本 研 究 中 之 男 、 女 生 角 力 選 手 之 分 佈 情 形 經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性 別 以 「 男 生 」 居 多 ， 佔 8 0 . 8 %；「 女 生 」 佔 1 9 . 2 %。  

二 、 訓 練 總 年 數  

    本 研 究 之 角 力 選 手 之 訓 練 總 年 數 的 分 佈 以 「 1 - 3 年 」 的

人 數 最 多 ， 佔 4 6 . 4 %； 而 「 1 年 以 下 」 與 「 4 - 6 年 」 人 數 相 當

皆 佔 2 1 . 4 %； 而 「 7 年 以 上 」 的 人 數 佔 最 少 ， 為 1 0 . 9 %。  

三 、 參 賽 組 別  

    本 研 究 之 角 力 選 手 之 參 賽 組 別 ， 以 「 國 中 組 」 者 居 多 佔

5 6 . 8 %； 其 次 為 「 高 中 組 」 者 佔 2 5 . 7 %； 而 「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比 例 較 低 佔 1 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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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本 研 究 之 角 力 選 手 之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 以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 者 居 多 ， 佔 5 3 . 6 %； 其 次 依 序 為 「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 者 佔 1 9 . 4 %；「 無 名 次 」 者 佔 1 5 . 5 8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者 6 . 1 %；「 縣（ 市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者

5 . 3 %。  

五 、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本 研 究 之 角 力 選 手 之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 以「 4 - 5  天 /週 」者

最 多，佔 4 9 . 3％；其 次 依 序 為「 6  天 以 上 /週 」佔 3 6 . 2％；「 2 - 3  

天 /週 」 佔 1 1 . 4 %； 最 後 是 「 1  天 以 下 /週 」 下 場 者 佔 3 . 2％ 。  

 
表 4 - 1   選 手 人 口 背 景 現 況 分 析 表  

人 口 變 項  分 組  人

數  
百 分 比

（ ％ ）

性 別  男 生  3 3 3  8 0 . 8
 女 生  7 9  1 9 . 2
訓 練 總 年 數  1年 以 下  8 8  2 1 . 4
 1 - 3年  1 9 1  4 6 . 4
 4 - 6年  8 8  2 1 . 4
 7年 以 上  4 5  1 0 . 9
參 賽 組 別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7 2  1 7 . 5
 高 中 組  1 0 6  2 5 . 7
 國 中 組  2 3 4  5 6 . 8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2 2 1  5 3 . 6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2 5  6 . 1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8 0  1 9 . 4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2 2  5 . 3
 無  6 4  1 5 . 5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1  天 以 下 /週  1 3  3 . 2
 2 - 3  天 /週  4 7  1 1 . 4
 4 - 5  天 /週  2 0 3  4 9 . 3
 6  天 以 上 /週  1 4 9  3 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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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 由 以 上 描 述 性 統 計 資 料 結 果 得 知 ， 本 次 參 賽 的 選 手 主

要 為 ：「 男 性 」選 手 ， 大 多 為 訓 練「 1 - 3年 」的 選 手 ， 參 賽 組

別 以 「 國 中 組 」 為 多 數 。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以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 。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以「 4 - 5  天 /週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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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現 況 分 析  

 

問 題 二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2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各 構 面 行 為 分 析 表 順

序 所 示 ， 選 手 所 知 覺 到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之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關 懷 行 為 」 ； 其 他 依 序 為 「 獎 勵

行 為 」 、 「 鼓 勵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而 以 「 自 主 行 為 」

的 得 分 最 低 。  

    在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各 構 面 上 ， 無 論 是 社 會

組 （ 與 大 專 組 ） 、 高 中 組 與 國 中 組 的 選 手 ， 皆 是 以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的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 顯 示 角 力 選 手 們 對 於 知 覺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最 為 高 ； 而 不 論 是 任 何 組 別 ，

皆 以 自 主 行 為 最 低。在 社會組 (與大專組 )的 選 手，其 在 教 練 領 行

為 各 構 面 所 知 覺 的 分 數 依 序 為 以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之 得 分

最 高；其 次 為「 鼓 勵 行 為 」；其 他 依 序 為「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而 以 「 自 主 行 為 」 的 得 分 最 低 。

而 高 中 組 與 國 中 組 的 選 手 對 於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各 構 面 行 為 分

析 表 順 序 所 示 ， 選 手 所 知 覺 到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之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關 懷 行 為 」 ； 其 他 依 序 為

「 獎 勵 行 為 」 、 「 鼓 勵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而 以 「 自 主

行 為 」 的 得 分 最 低 。 顯 示 社 會 組 （ 與 大 專 組 ） 選 手 與 高 中 組

與 國 中 組 選 手 認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有 相 同 的 重 要 外 ， 社 會 組

（ 與 大 專 組 ） 選 手 第 二 重 視 的 是 教 練 的 「 鼓 勵 行 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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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各 構 面 行 為 分 析 表  
組別  領導行為構面 順序 平均數（M）  標準差（SD）
全體  訓練與指導  1 4.24 0.59
 關懷行為  2 4.08 0.68
 獎勵行為  3 3.94 0.77
 鼓勵行為  4 3.93 0.87
 民主行為  5 3.50 0.80
 自主行為  6 3.38 0.92

訓練與指導  1 3.92 0.52 社會組 (與大專組 ) 
關懷行為  3 3.71 0.69 

 獎勵行為  4 3.64 0.72 
 鼓勵行為  2 3.79 0.65 
 民主行為  5 3.43 0.74 
 自主行為  6 3.29 0.68 
高中組  訓練與指導  1 4.19 0.56 
 關懷行為  2 4.14 0.60 
 獎勵行為  3 4.01 0.71 
 鼓勵行為  4 3.99 0.79 
 民主行為  5 3.58 0.82 
 自主行為  6 3.42 0.80 
國中組  訓練與指導  1 4.37 0.58 
 關懷行為  2 4.17 0.68 
 獎勵行為  3 3.99 0.79 
 鼓勵行為  4 3.96 0.97 
 民主行為  5 3.48 0.81 
 自主行為  6 3.40 1.02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中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向 每 位 選 手 解 釋 在 團 隊 中 何 種 行 為 是

被 允 許 的，何 種 行 為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M = 4 . 4 2，

S D = 0 . 8 2）；「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 民 主

行 為 ）」 得 分 最 低 （ M = 3 . 1 6， S D = 1 . 2）。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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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每 位 選 手 有 「 不 放 棄 並 達 成 目 標 」 的 精 神 （ 訓 練 與 指 導 ）」

（ M = 4 . 2 4， S D = 0 . 7 2），「 教 練 會 自 己 決 定 比 賽 時 要 使 用 的 戰

術（ 自 主 行 為 ）」（ M = 3 . 2 1， S D = 0 9 9）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向 每 位

選 手 解 釋 在 團 隊 中 何 種 行 為 是 被 允 許 的 ， 何 種 行 為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M = 4 . 4 1， S D = 0 . 8 0），「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 民 主 行 為 ）」（ M = 3 . 2 1， S D = 1 . 2 0）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向 每 位 選 手 解 釋 在 團 隊 中 何 種 行 為 是 被 允 許

的 ， 何 種 行 為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 M = 4 . 5 1，

S D = 0 . 7 2），「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 民 主

行 為 ）」（ M = 3 . 0 8， S D = 1 . 2 5） 得 分 最 低 。  

    在 訓練與指導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向 每 位 選 手 解 釋 在 團 隊 中 何 種 行 為 是 被 允

許 的 ， 何 種 行 為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 M=4.42， SD= 0.82），「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制 訂 的 過 程 」（ M=3.90， SD=0.99）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期 望 每 位 選 手 有 「 不 放 棄 並 達 成 目

標 」 的 精 神 」（ M=4.24， SD=0.72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制 訂 的 過 程 」（M=3.58，SD=0.85）得 分 最 低。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期 望 每

位 選 手 有 「 不 放 棄 並 達 成 目 標 」 的 精 神 （ M=4.20 SD=1.00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制 訂 的 過 程 」（M=3.90，SD=0.98）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花 時 間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及 行 為 」

（ M=4.51， SD=0.72），「 教 練 會 與 選 手 建 立 親 切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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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29， SD=0.87） 得 分 最 低 。  

    在 關 懷 行 為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M=4.19， SD=

0.87），「 教 練 會 詢 問 選 手 對 特 定 比 賽 策 略 的 意 見 」（M=3.91，

SD=0.95）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在 選 手 有 良 好 的 表

現 時 ， 會 讓 選 手 知 道 」（ M=3.90， SD=0.81），「 教 練 會 詢 問 選

手 對 特 定 比 賽 策 略 的 意 見 」（ M=3.44， SD=0.93） 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M=4.28 SD=0.75），「 教

練 會 在 選 手 表 現 優 良 時，表 示 欣 賞 之 意 」（M=4.03，SD=0.86）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教 練 會 鼓 勵 選 手 對 練 習 的 方 法 提 出 建 議 」（ M=4.29 

SD=0.88），「 教 練 會 詢 問 選 手 對 特 定 比 賽 策 略 的 意 見 」

（ M=3.95， SD=0.98） 得 分 最 低 。 

    在 獎 勵 行 為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詳 細 說 出 他 對 選 手 的 期 望 」（ M=4.08， SD=

0.89），「 教 練 會 該 獎 賞 時 才 給 予 獎 賞 」（ M=3.83， SD=1.07）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詳 細 說 出 他 對 選 手 的 期 望 」

（ M=3.92， SD=0.88），「 教 練 會 向 選 手 說 明 其 對 團 體 的 貢 獻 」

（ M=3.49， SD=0.96） 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詳 細 說 出 他 對 選 手

的 期 望 」（M=4.12，SD=0.92），「 教 練 會 該 獎 賞 時 才 給 予 獎 賞 」

（ M=3.91， SD=0.96）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詳 細 說 出 他 對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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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期 望 」（M=4.12，SD=0.87），「 教 練 會 該 獎 賞 時 才 給 予 獎 賞 」

（ M=3.89， SD=1.12） 得 分 最 低 。  

    在 鼓 勵 行 為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教 練 會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M=4.02，

SD=0.95），「 教 練 會 說 些 如 「 我 們 是 最 強 的 」 等 名 言 ， 鼓 勵

選 手 努 力 」（ M=3.85， SD=1.14）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M=3.89， SD=0.85），「 教

練 會 說 些 如 「 我 們 是 最 強 的 」 等 名 言 ， 鼓 勵 選 手 努 力 」

（ M=3.69， SD=0.88） 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說 些 如 「 我 們 是 最

強 的 」 等 名 言 ， 鼓 勵 選 手 努 力 」（ M=4.04， SD=1.08），「 教 練

會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M=3.93， SD=0.93）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M=4.10， SD=

0.99），「 教 練 會 說 些 如 「 我 們 是 最 強 的 」 等 名 言 ， 鼓 勵 選 手

努 力 」（ M=3.81， SD=1.23） 得 分 最 低 。 

    在 民 主 行 為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設 定 他 們 自 己 的 訓 練 目 標 」

（ M=3.67， SD=1.06），「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 M=3.16， SD=1.20）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處

罰 懶 散 的 選 手 ， 鼓 舞 練 習 積 極 認 真 的 選 手 」（ M=3.50， SD=

1.07），「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M=3.29，

SD=1.01） 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設 定 他 們 自 己 的 訓 練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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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 M=3.76， SD=1.07），「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 M=3.24， SD=1.20）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設 定

他 們 自 己 的 訓 練 目 標 」（ M=3.69， SD=1.09），「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 M=3.08， SD=1.25） 得 分 最 低 。 

    在 自 主 行 為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依 照 他 自 己 的 進 度 練 習 」（M=3.51，

SD=1.09），「 教 練 會 自 己 決 定 比 賽 時 要 使 用 的 戰 術 」

（ M=3.26， SD=1.14）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依 照 他 自 己 的 進 度 練 習 」（ M=3.38， SD=0.85），「 教 練 會 自 己

決 定 比 賽 時 要 使 用 的 戰 術 」（ M=3.21， SD=0.99） 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依 照 他 自 己 的 進 度 練 習 」（ M=3.54，

SD=0.94），「 教 練 會 自 己 決 定 比 賽 時 要 使 用 的 戰 術 」

（ M=3.30， SD=1.08）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教 練 會 讓 選 手 依 照 他 自 己

的 進 度 練 習 」（ M=3.54， SD=1.22），「 教 練 會 自 己 決 定 比 賽 時

要 使 用 的 戰 術 」（ M=3.25， SD=1.22） 得 分 最 低 。  

    綜 合 以 上 全 體 構 面 資 料 分 析 顯 示 國 內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中 ， 最 關 注 的 項 目 是 「 教 練 會 向 每 位 選 手 解

釋 在 團 隊 中 何 種 行 為 是 被 允 許 的，何 種 行 為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

選 手 最 不 關 注 的 項 目 是 「 教 練 會 在 做 計 畫 時 都 以 自 己 的 意 見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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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分 析 表  

        全體         社會組 

     (與大專組)

        高中組         國中組 

題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教練會向每位選手解釋在團

隊中何種行為是被允許的，何

種行為是不被允許的（訓練與

指導） 

1 4.420.823 4.070.971 4.410.8 1 4.540.75

教練會期望每位選手有「不放

棄並達成目標」的精神（訓練

與指導） 

2 4.370.841 4.240.7210 4.2 1 4 4.490.78

教練會花時間修正選手錯誤

的動作及行為（訓練與指導） 
3 4.330.787 3.930.76114.190.81 2 4.510.72

教練會對該做的事務會預作

計畫（訓練與指導） 
4 4.330.86 3.940.877 4.250.82 5 4.480.73

教練會模擬比賽時可能發生

的各種不同情境，並針對選手

專長（訓練與指導） 

5 4.33 0.8 2 4.08 0.76 5 4.26 0.82 6 4.44 0.78

教練會注意每位選手都能發

揮潛能（訓練與指導） 
6 4.31 0.79 9 3.9 0.84 12 4.17 0.72 3 4.5 0.75

教練會向選手說明角力的「戰

術」與「戰略」如何運用（訓

練與指導） 

7 4.28 0.84 5 3.96 0.78 13 4.15 0.87 7 4.44 0.82

教練會關心選手的努力程度

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訓練與

指導） 

8 4.26 0.79 4 3.97 0.77 6 4.26 0.69 8 4.35 0.82

教練會與選手建立親切的關

係（訓練與指導） 
9 4.22 0.86 10 3.9 0.92 2 4.28 0.77 11 4.29 0.87

教練會協助解決選手間的衝

突與誤會（訓練與指導） 
10 4.21 0.85 15 3.81 0.72 8 4.21 0.79 9 4.34 0.88

教練會個別指導每位選手的

基本動作（訓練與指導） 
11 4.2 0.9 14 3.83 0.92 14 4.14 0.83 10 4.34 0.88

教練會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

問題（關懷行為） 
12 4.19 0.87 18 3.78 0.95 3 4.28 0.75 14 4.27 0.87

教練會在選手有良好的表現

時，會讓選手知道（關懷行為） 
13 4.17 0.86 11 3.9 0.81 19 4.09 0.85 13 4.29 0.86

教練會確定每位選手都能瞭

解教練在團隊中的功能（訓練

與指導） 

14 4.17 0.86 16 3.81 0.76 9 4.21 0.76 15 4.27 0.89

教練會重視每位選手的個人

的福利（關懷行為） 
15 4.16 0.87 19 3.76 0.96 4 4.27 0.71 16 4.23 0.8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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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 ) 

 
         全體           社會組 

        (與大專組)

           高中組            國中組 

題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教練會重視每位選手的個人

的福利（關懷行為） 
15 4.16 0.87 19 3.76 0.96 4 4.27 0.71 16 4.23 0.87

教練會鼓勵選手對練習的方

法提出建議（關懷行為） 
16 4.15 0.91 22 3.68 0.95 15 4.13 0.85 12 4.29 0.88

教練會在選手表現優良時，表

示欣賞之意（關懷行為） 
17 4.09 0.9 17 3.79 0.8 23 4.03 0.86 17 4.21 0.93

教練會在每一個訓練情境

裡，對於該完成的訓練給予每

位選手特別（訓練與指導） 

18 4.08 0.88 13 3.86 0.83 21 4.04 0.88 18 4.17 0.88

教練會詳細說出他對選手的

期望（獎勵行為） 
19 4.08 0.89 8 3.92 0.88 16 4.12 0.92 20 4.12 0.87

教練會在進行重要事務前會

先徵詢全隊的同意（關懷行

為） 

20 4.07 0.97 20 3.71 0.83 18 4.11 0.91 19 4.15 1.02

教練會在他人面前稱讚選手

好的表現（鼓勵行為） 
21 4.02 0.95 12 3.89 0.85 25 3.93 0.93 21 4.1 0.99

教練會關心選手表現良好

時，是否得到獎勵（關懷行為） 
22 3.93 1.06 23 3.61 0.97 20 4.07 0.94 23 3.97 1.12

教練會詢問選手對特定比賽

策略的意見（關懷行為） 
23 3.91 0.95 29 3.44 0.93 17 4.12 0.79 25 3.95 0.98

教練會讓選手參與決策制訂

的過程（訓練與指導） 
24 3.9 0.99 24 3.58 0.85 27 3.9 0.98 22 4.00 1.01

教練會向選手說明其對團體

的貢獻（獎勵行為） 
25 3.89 0.99 27 3.49 0.96 24 3.99 0.82 24 3.97 1.04

教練會說些如「我們是最強

的」等名言，鼓勵選手努力（鼓

勵行為） 

26 3.85 1.14 21 3.69 0.88 22 4.04 1.08 27 3.81 1.23

教練會該獎賞時才給予獎賞

（獎勵行為） 
27 3.83 1.07 25 3.51 1.02 26 3.91 0.96 26 3.89 1.12

教練會讓選手設定他們自己

的訓練目標（民主行為） 
28 3.67 1.06 28 3.49 0.9 28 3.76 1.07 28 3.69 1.09

教練會處罰懶散的選手，鼓舞

練習積極認真的選手（民主行

為） 

29 3.66 1.1 26 3.5 1.07 29 3.73 1 29 3.68 1.16

教練會讓選手依照他自己的

進度練習（自主行為） 
30 3.51 1.09 30 3.38 0.85 30 3.54 0.94 30 3.54 1.22

教練會自己決定比賽時要使

用的戰術（自主行為） 
31 3.26 1.14 32 3.21 0.99 31 3.3 1.08 31 3.25 1.22

教練會在做計畫時都以自己

的意見為主（民主行為） 
32 3.16 1.2 31 3.29 1.01 32 3.24 1.2 32 3.0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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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現 況 分 析  

 

問 題 三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4角 力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表 得 知，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4個 構 面 的 得 分，以「 團 隊 合 作 」的 得 分 最 高；其 他 依 序 為

「 人 際 親 和 」 、 「 團 隊 適 應 」 ， 而 以 「 人 際 吸 引 」 的 得 分 最

低 。  

    而 在 各 分 組 的 選 手 對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的 看 法 ， 在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高 中 組 與 國 中 組 的 選 手 皆 以「 團 隊 合 作 」

的 得 分 最 高 ； 其 他 依 序 為 「 人 際 親 和 」 、 「 團 隊 適 應 」 ， 而

以 「 人 際 吸 引 」 的 得 分 最 低 。  
表 4 - 4   角 力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表  

組 別  構 面  順 序 平 均 數 （ M） 標 準 差 （ S D）
全 體  團 隊 合 作  

人 際 親 和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吸 引  

1  
2  
3  
4  

4 . 2 7  
4 . 0 4  
3 . 8 9  
3 . 8 6  

0 . 6 3  
0 . 6 7  
0 . 7 2  
0 . 7 4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團 隊 合 作  
人 際 親 和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吸 引  

1  
2  
3  
4  

3 . 9 7  
3 . 9 0  
3 . 6 5  
3 . 6 1  

0 . 6 3  
0 . 6 6  
0 . 6 1  
0 . 6 5  

高 中 組  團 隊 合 作  
人 際 親 和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吸 引  

1  
2  
3  
4  

4 . 2 5  
4 . 0 5  
3 . 9 3  
3 . 8 7  

0 . 5 9  
0 . 6 3  
0 . 6 8  
0 . 6 9  

國 中 組  團 隊 合 作  
人 際 親 和  
團 隊 適 應  
人 際 吸 引  

1  
2  
3  
4  

4 . 3 7  
4 . 0 7  
3 . 9 4  
3 . 9 3  

0 . 6 3  
0 . 6 8  
0 . 7 5  
0 .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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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中 ，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喜 歡 與 團 隊 ， 共 同 參 與 校 外 比 賽 （ 團 隊 合 作 ）」

（ M = 4 . 3 9， S D = 0 . 7 9），「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人 際 親 和 ）」（ M = 3 . 5 3， S D = 1 . 0 7）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管 表 現 如 何 ， 都 會 相 互 鼓 勵 （ 團 隊

適 應 ）」（ M = 4 . 1 5， S D = 0 . 7 3），「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人 際 親 和 ）」（ M = 3 . 4 4， S D = 0 . 9 5） 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覺 得 與 隊 友 聊 天 是 一 件 非 常 愉 快 的 事 情 （ 團 隊 合 作 ）」

（ M = 4 . 4 1， S D = 0 . 7 0），「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人 際 親 和 ）」（ M = 3 . 5 7， S D = 0 . 9 8）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我

喜 歡 與 團 隊 ， 共 同 參 與 校 外 比 賽 （ 團 隊 合 作 ）」（ M = 4 . 4 9，

S D = 0 . 7 9），「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人 際

親 和 ）」（ M = 3 . 5 4， S D = 1 . 1 4） 得 分 最 低 。  

   在 團 隊 合 作 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喜 歡 與 團 隊 ， 共 同 參 與 校 外 比 賽 」（ M = 4 . 3 9，

S D = 0 . 7 9），「 在 團 隊 中，我 覺 得 能 發 揮 本 身 的 能 力 」（M = 4 . 1 3，

S D = 0 . 8 9）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喜 歡 與 團 隊 ， 共

同 參 與 校 外 比 賽 」（ M = 4 . 1 3， S D = 0 . 7 5），「 我 樂 於 參 加 團 隊 訓

練 的 相 關 事 務 」（M = 3 . 8 5， S D = 0 . 8 7）得 分 最 低。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覺 得 與 隊

友 聊 天 是 一 件 非 常 愉 快 的 事 情 」（ M = 4 . 4 1， S D = 0 . 7 0），「 我 能

樂 意 接 受 團 隊 所 分 配 的 任 務 」（M = 4 . 1 0，S D = 0 . 8 0）得 分 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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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喜 歡 與 團 隊 ， 共 同 參 與 校 外 比 賽 」（ M = 4 . 4 9，

S D = 0 . 7 9），「 在 團 隊 中，我 覺 得 能 發 揮 本 身 的 能 力 」（M = 4 . 2 0，

S D = 0 . 8 9） 得 分 最 低 。  

    在 人 際 親 和 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我 們 的 隊 友 能 互 相 幫 助 解 決 生 活 上 的 問 題 」（M = 4 . 0 4，

S D = 0 . 8 7），「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 M = 3 . 5 3， S D = 1 . 0 7）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覺 得

我 能 充 分 配 合 團 隊 的 練 習 ， 來 提 高 我 在 團 隊 中 的 表 現 」

（ M = 3 . 8 8， S D = 0 . 7 5），「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M = 3 . 4 4， S D = 0 . 9 5） 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們 的 隊 友 能 互 相

幫 助 解 決 生 活 上 的 問 題 」（ M = 4 . 0 8， S D = 0 . 8 2），「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M = 3 . 5 7，S D = 0 . 9 8）得 分 最 低。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我 們 的 隊 友 都 能 尊 重 彼 此 對 生 活 上 的 看 法 」（M = 4 . 1 3，

S D = 0 . 9 6），「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 M = 3 . 5 4， S D = 1 . 1 4） 得 分 最 低 。  

    在 團 隊 適 應 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管 表 現 如 何，都 會 相 互 鼓 勵 」（M = 4 . 1 7，

S D = 0 . 8 4），「 我 們 的 隊 友 都 能 接 受 彼 此 的 個 性 」（ M = 3 . 7 7，

S D = 1 . 0 6）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管 表

現 如 何 ， 都 會 相 互 鼓 勵 」（ M = 4 . 1 5， S D = 0 . 7 3），「 我 們 的 隊 友

都 能 接 受 彼 此 的 個 性 」（ M = 3 . 5 4， S D = 1 . 0 9）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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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組 上 ， 選 手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能 接 受 團 隊 的 批 評 ， 以 改 進 本 身 的 技 術 」（ M = 4 . 2 5，

S D = 0 . 7 5），「 我 們 的 隊 友 都 能 接 受 彼 此 的 個 性 」（ M = 3 . 7 2，

S D = 0 . 9 4）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管 表 現 如 何 ， 都

會 相 互 鼓 勵 」（ M = 4 . 2 1， S D = 0 . 8 6），「 我 們 的 隊 友 都 能 接 受 彼

此 的 個 性 」（ M = 3 . 8 7， S D = 1 . 0 8） 得 分 最 低 。  

    在 人 際 吸 引 構 面 中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覺 得 我 是 一 位 能 被 團 隊 接 受 的 隊 友 」（ M = 4 . 0 0，

S D = 0 . 9 0），「 我 覺 得 我 是 一 位 在 團 隊 中 受 歡 迎 的 人 物 」

（ M = 3 . 6 5， S D = 0 . 9 4） 得 分 最 低 。 在 社 會 組 （ 大 專 組 ）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覺 得

我 是 一 位 能 被 團 隊 接 受 的 隊 友 」（ M = 3 . 7 9， S D = 0 . 7 9），「 我 們

的 隊 友 會 關 心 我 生 活 上 的 問 題 」（ M = 3 . 4 9， S D = 0 . 8 7）得 分 最

低 。 在 高 中 組 上 ， 選 手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我 們 的 隊 友 能 彼 此 暢 談 心 事 」（M = 3 . 9 9，S D = 0 . 9 4），「 我

覺 得 我 是 一 位 在 團 隊 中 受 歡 迎 的 人 物 」（ M = 3 . 6 4， S D = 0 . 9 5）

得 分 最 低 。 在 國 中 組 上 ， 選 手 知 覺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得

分 最 高 的 題 項 為 「 我 覺 得 我 是 一 位 能 被 團 隊 接 受 的 隊 友 」

（ M = 4 . 1 2， S D = 0 . 9 1），「 我 覺 得 我 是 一 位 在 團 隊 中 受 歡 迎 的

人 物 」（ M = 3 . 7 0， S D = 0 . 9 9） 得 分 最 低 。  

    綜 合 以 上 全 體 構 面 資 料 分 析 顯 示 國 內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各 構 面 中 ， 最 關 注 的 項 目 是 「 我 喜 歡 與 團 隊 ， 共 同 參

與 校 外 比 賽 」；選 手 最 不 關 注 的 項 目 是「 我 們 的 隊 友 不 會 為 日

常 的 小 事 而 起 爭 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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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表  

 全體    社會組
(與大專組) 

高中組 國中組 

題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我喜歡與團隊，共同參與校外比賽（團

隊合作） 
1 4.39 0.79 2 4.13 0.75 2 4.35 0.78 1 4.49 0.79

我覺得與隊友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

事情（團隊合作） 
2 4.38 0.77 3 4.07 0.78 1 4.41 0.70 3 4.46 0.78

我認為跟隨團隊參加比賽能獲得樂趣

（團隊合作） 
3 4.35 0.83 6 4.03 0.89 4 4.27 0.90 2 4.48 0.74

我樂於接受團隊所訂定的目標（團隊

合作） 
4 4.27 0.82 13 3.85 0.76 5 4.27 0.82 4 4.4 0.79

我們的隊友會彼此協助在訓練的上的

問題（團隊合作） 
5 4.26 0.84 4 4.04 0.76 3 4.27 0.83 7 4.32 0.86

我們的隊友能互相幫忙，促進彼此的

技術水準（團隊合作） 
6 4.25 0.83 5 4.04 0.9 8 4.2 0.77 6 4.33 0.82

我樂於參加團隊訓練的相關事務（團

隊合作） 
7 4.25 0.87 14 3.85 0.87 7 4.21 0.89 5 4.39 0.82

我們的隊友不管表現如何，都會相互

鼓勵（團隊適應） 
8 4.17 0.84 1 4.15 0.73 11 4.11 0.87 9 4.21 0.86

我能樂意接受團隊所分配的任務（團

隊合作） 
9 4.15 0.82 9 3.88 0.73 12 4.1 0.8 8 4.25 0.83

我能接受團隊的批評，以改進本身的

技術（團隊適應） 
10 4.14 0.86 7 3.96 0.81 6 4.25 0.75 11 4.15 0.91

在團隊中，我覺得能發揮本身的能力

（團隊合作） 
11 4.13 0.89 10 3.88 0.9 9 4.17 0.86 10 4.2 0.89

我們的隊友會共同討論比賽時出現的

缺失（團隊適應） 
12 4.07 0.92 8 3.96 0.81 10 4.13 0.79 16 4.07 1.01

我們的隊友能互相幫助解決生活上的

問題（人際親和） 
13 4.04 0.87 15 3.81 0.76 13 4.08 0.82 15 4.09 0.92

我覺得我能充分配合團隊的練習，來

提高我在團隊中的表現（人際親和）

14 4.03 0.86 11 3.88 0.75 19 3.95 0.87 13 4.12 0.89

我們的隊友都能尊重彼此對生活上的

看法（人際親和） 
15 4.03 0.93 17 3.71 0.88 16 4.01 0.87 12 4.13 0.96

我們的隊友對於團隊目標的看法都很

一致（團隊適應） 
16 4.03 0.92 12 3.88 0.8 15 4.03 0.88 17 4.07 0.97

我覺得我是一位能被團隊接受的隊友

（人際吸引） 
17 4.00 0.9 16 3.79 0.79 21 3.91 0.92 14 4.12 0.9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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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續 ） 

  全體    社會組
(與大專組) 

 高中組  國中組

題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我會找隊友協助解決我在生活上遭遇

的困難（人際親和） 
18 3.95 0.91 19 3.65 0.91 14 4.06 0.83 19 4.00 0.93

我們的隊友能彼此暢談心事（人際吸

引） 
19 3.95 0.94 18 3.67 0.87 17 3.99 0.94 18 4.02 0.94

我們的隊友對於團隊的事務能有一致

的看法（人際親和） 
20 3.85 0.95 20 3.58 0.95 18 3.96 0.88 21 3.89 0.97

我們的隊友會關心我生活上的問題

（人際吸引） 
21 3.83 0.92 23 3.49 0.87 20 3.92 0.80 20 3.90 0.97

我們的隊友在日常相處時，彼此的意

見都很一致（人際親和） 
22 3.77 0.98 24 3.49 0.8 22 3.86 0.97 23 3.82 1.02

我們的隊友都能接受彼此的個性（團

隊適應） 
23 3.77 1.06 21 3.54 1.09 23 3.72 0.94 22 3.87 1.08

我覺得我是一位在團隊中受歡迎的人

物（人際吸引） 
24 3.65 0.94 22 3.5 0.75 24 3.64 0.95 24 3.70 0.99

我們的隊友不會為日常的小事而起爭

執（人際親和） 
25 3.53 1.07 25 3.44 0.95 25 3.57 0.98 25 3.5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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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比 較  

 

假 設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6 得 知 不 同 性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各 構 面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得 知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男 性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在 「 訓 練 與 指 導 」 及 「 自 主 行 為 」 上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   

表 4 - 6  不 同 性 別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項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顯 著 性  

訓 練 與 指 導 男 生  3 3 3 4 . 2 8 . 5 8 2 . 7 9  . 0 0 6
  女 生  7 9 4 . 0 8 . 6 2  
關 懷 行 為  男 生  3 3 3 4 . 1 1 . 6 8 1 . 4 2  . 1 5 6
  女 生  7 9 3 . 9 8 . 6 9  
獎 勵 行 為  男 生  3 3 3 3 . 9 7 . 7 8 1 . 9 4  . 0 5 3
  女 生  7 9 3 . 7 8 . 7 7  
民 主 行 為  男 生  3 3 3 3 . 5 3 . 8 1 1 . 9 4  . 0 5 3
  女 生  7 9 3 . 3 4 . 7 1  
自 主 行 為  男 生  3 3 3 3 . 4 5 . 9 3 3 . 0 9  . 0 0 2
  女 生  7 9 3 . 1 0 . 8 2  
鼓 勵 行 為  男 生  3 3 3 3 . 9 7 . 8 8 1 . 6 2  . 1 0 5
  女 生  7 9 3 . 7 9 . 8 5  
領 導 行 為  男 生  3 3 3 4 . 0 7 . 5 3 2 . 8 2  . 0 0 5
 女 生  7 9 3 . 8 8 . 5 4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男選 手 在 「 訓 練 與 指 導 」 的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女 選 手 ； 男 選 手 在 「 自 主 行 為 」 的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女 選

手。此 結 果 與 鄭 孝 存（ 2008）、李 松 宜（ 2009）之 研 究 大 致 相

同 。 推 論 原 因 應 是 男 性 選 手 較 為 女 性 選 手 被 動 、 訓 練 積 極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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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女 性 選 手 低 ， 所 以 教 練 必 須 不 斷 且 明 確 的 表 達 其 領 導 方

式 ， 方 能 讓 男 性 選 手 接 受  

（ 二 ）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7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方 面 「 訓 練 與 指 導 」、「 鼓 勵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自 主 行 為 」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而「 關 懷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1 年 以 下 」、

「 1 - 3 年 」訓 練 年 數 的 選 手 知 覺 關 懷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7 年 以 上 」

的 選 手 。  

陳 玉 娟 （ 1 9 9 5） 研 究 發 現 ， 泳 齡 短 的 選 手 較 泳 齡 長 的 選

手 ， 知 覺 教 練 運 用 較 多 「 訓 練 與 指 導 」 的 領 導 行 為 ； 而 泳 齡

長 的 選 手 較 泳 齡 短 的 選 手，知 覺 教 練 有 更 高 的「 專 制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a n d  S a l e h（ 1 9 7 8）結 果 指 出 ， 選 手 接 受 訓 練 時 間

的 長 短 ， 往 往 會 影 響 其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但 是 ， 一 些 研

究 結 果（ 鄭 志 富 ， 1 9 9 7 a； 吳 慧 卿 ， 2 0 0 1； 李 柳 汶 ， 2 0 0 3）皆

認 為 無 顯 著 差 異 。 由 本 研 究 及 幾 位 專 家 學 者 之 研 究 得 知 ， 國

內 外 的 研 究 無 一 致 的 定 論 ， 不 同 項 目 訓 練 總 年 數 的 選 手 ，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仍 有 待 未 來 更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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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分 析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事 後 比 較

訓 練  1 . 1年 以 下  8 8 4 . 2 7 . 5 1 1 . 1 3 . 3 4  
  2 . 1 - 3年  1 9 1 4 . 2 8 . 6 1  
  3 . 4 - 6年  8 8 4 . 2 0 . 5 5  
  4 . 7年 以 上  4 5 4 . 1 3 . 7 0  
關 懷  1 . 1年 以 下  8 8 4 . 1 4 . 5 9 3 . 4 0 . 0 2  1、 2＞ 4
  2 . 1 - 3年  1 9 1 4 . 1 3 . 7 0  
  3 . 4 - 6年  8 8 4 . 0 8 . 6 5  
  4 . 7年 以 上  4 5 3 . 7 8 . 7 7  
獎 勵  1 . 1年 以 下  8 8 4 . 0 0 . 7 4 1 . 3 2 . 2 7  
  2 . 1 - 3年  1 9 1 3 . 9 6 . 7 9  
  3 . 4 - 6年  8 8 3 . 9 2 . 7 6  
  4 . 7年 以 上  4 5 3 . 7 3 . 7 6  
民 主  1 . 1年 以 下  8 8 3 . 4 4 . 7 3 1 . 4 0 . 2 4  
  2 . 1 - 3年  1 9 1 3 . 5 6 . 8 0  
  3 . 4 - 6年  8 8 3 . 3 8 . 8 8  
  4 . 7年 以 上  4 5 3 . 5 8 . 7 0  
自 主  1 . 1年 以 下  8 8 3 . 2 8 1 . 0 2 1 . 5 4 . 2 0  
  2 . 1 - 3年  1 9 1 3 . 4 3 . 9 4  
  3 . 4 - 6年  8 8 3 . 4 9 . 7 9  
  4 . 7年 以 上  4 5 3 . 2 0 . 8 1  
鼓 勵  1 . 1年 以 下  8 8 3 . 8 8 . 8 9 . 3 5 . 7 9  
  2 . 1 - 3年  1 9 1 3 . 9 5 . 9 1  
  3 . 4 - 6年  8 8 3 . 9 9 . 7 3  
  4 . 7年 以 上  4 5 3 . 8 8 . 9 5  
領 導  1 . 1年 以 下  8 8 4 . 0 5 . 4 7 1 . 6 5 . 1 8  
行 為  2 . 1 - 3年  1 9 1 4 . 0 7 . 5 7  
 3 . 4 - 6年  8 8 4 . 0 1 . 5 0  
 4 . 7年 以 上  4 5 3 . 8 8 . 5 8  

 

（ 三 ）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8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高 中 組 與 國 中 組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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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大 專 社 會 組 。 在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中

「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上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而 「 民 主 行 為 」、「 自 主 行 為 」、「 鼓 勵 行 為 」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此 結 果 與 張 滄 彬 （ 2 0 0 3）、 林 博 文 （ 2 0 0 6）、

李 松 宜 （ 2 0 0 9） 之 研 究 類 似 。  

 
表 4 - 8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分 析

摘 要 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訓練 1.社會組(與大專組) 72 3.92 .52 18.01 .000 2.3.＞1
  2.高中組 106 4.19 .56  
  3.國中組 234 4.37 .58  
關懷 1.社會組(與大專組) 72 3.71 .69 13.88 .000 2.3.＞1
  2.高中組 106 4.14 .60  
  3.國中組 234 4.17 .68  
獎勵 1.社會組(與大專組) 72 3.64 .72 6.64 .001 2.3.＞1
  2.高中組 106 4.01 .71  
  3.國中組 234 3.990 .79  
民主 1.社會組(與大專組) 72 3.43 .74 .83 .437 
  2.高中組 106 3.58 .82  
  3.國中組 234 3.48 .81  
自主 1.社會組(與大專組) 72 3.29 .68 .47 .625 
  2.高中組 106 3.42 .80  
  3.國中組 234 3.40 1.02  
鼓勵 1.社會組(與大專組) 72 3.79 .65 1.21 .299 
  2.高中組 106 3.99 .79  
  3.國中組 234 3.96 .97  
領導 1.社會組(與大專組) 72 3.75 .45 13.67 .000 2.3.＞1
行為 2.高中組 106 4.04 .49  
 3.國中組 234 4.11 .55  

 

（ 四 ） 不 同 最 高 選 手 層 級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9 不 同 最 高 選 手 層 級 ，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 分 析 得 知 ， 不 同 最 高 選 手 層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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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方 面 呈 現 顯 著 性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 的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在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上「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經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 的 選 手 在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構 面 上 顯 著 高 於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 選 手 。 而 在

「 鼓 勵 行 為 」上 ，「 縣（ 市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與「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的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鼓 勵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 此 結 果 與 邱 旺 彰 （ 2 0 0 2）、 李 松

宜 （ 2 0 0 9） 之 研 究 結 果 類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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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不 同 最 高 選 手 層 級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分
析 摘 要 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訓練與指導 1.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221 4.23 .61 3.48 .008 3＞2
  2.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25 4.04 .66   
  3.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80 4.44 .47   
  4.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22 4.21 .57   
  5.無 64 4.15 .58   
關懷 1.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221 4.09 .70 3.45 .009 3＞2
  2.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25 3.83 .68   
  3.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80 4.25 .61   
  4.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22 4.20 .70   
  5.無 64 3.91 .65   
獎勵 1.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221 3.96 .71 3.14 .015 3＞2
  2.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25 3.56 .95   
  3.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80 4.09 .81   
  4.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22 3.97 .85   
  5.無 64 3.78 .76   
民主 1.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221 3.48 .82 1.29 .274 
  2.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25 3.44 .76   
  3.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80 3.63 .67   
  4.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22 3.64 .87   
  5.無 64 3.36 .82   
自主 1.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221 3.41 .87 .80 .528 
  2.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25 3.14 .92   
  3.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80 3.47 .93   
  4.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22 3.27 1.07   
  5.無 64 3.33 1.00   
鼓勵 1.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221 4.01 .83 6.28 .000 1.3.＞2
  2.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25 3.42 .92   
  3.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80 4.15 .81   
  4.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22 3.96 1.02   
  5.無 64 3.61 .89   
領導 1.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221 4.03 .54 4.55 .001 3＞2
行為 2.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25 3.79 .59924   
 3.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80 4.21 .44064   
 4.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22 4.06 .57813   
 5.無 64 3.90 .5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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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0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在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方 面「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自

主 行 為 」、「 鼓 勵 行 為 」 上 ， 在 1 天 以 下 、 2 - 3 天 、 4 - 5 天 、 6

天 以 上 的 選 手 ， 在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方 面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而 「 民 主 行 為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1  天 以

下 /週 」 的 選 手 知 覺 民 主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 2 - 3  天 /週 」、「 6  天

以 上 /週 」 的 選 手 。 此 結 果 與 多 數 吳 慧 卿 （ 2 0 0 1）、 賴 世 堤

（ 2 0 0 2）、 李 柳 汶 （ 2 0 0 3）、 張 文 財 （ 2 0 0 3）、 W u（ 2 0 0 0） 學

者 的 研 究 不 一 致，而 只 與 郭 添 財（ 2 0 0 4）、陳 建 彰（ 2 0 0 6）之

研 究 結 果 接 近 。  

    在 訓 練 期 間 選 手 有 較 多 的 機 會 與 教 練 相 處 或 接 受 教 練 的

臨 場 指 導 ， 增 加 彼 此 互 動 頻 繁 的 次 數 ， 理 論 上 ， 應 會 對 教 練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 有 較 高 的 知 覺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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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分 析 摘 要 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訓練 1.1 天以下/週 13 4.31 .57 2.90 .035 
  2.2-3 天/週 47 4.03 .53  
  3.4-5 天/週 203 4.24 .57  
  4.6 天以上/週 149 4.31 .62  
關懷 1.1 天以下/週 13 4.18 .66 .17 .916 
  2.2-3 天/週 47 4.05 .59  
  3.4-5 天/週 203 4.07 .68  
  4.6 天以上/週 149 4.10 .72  
獎勵 1.1 天以下/週 13 4.08 .70 .60 .618 
  2.2-3 天/週 47 3.83 .70  
  3.4-5 天/週 203 3.92 .74  
  4.6 天以上/週 149 3.98 .84  
民主 1.1 天以下/週 13 3.87 .78 2.71 .045 1＞2.4.
  2.2-3 天/週 47 3.45 .65  
  3.4-5 天/週 203 3.57 .80  
  4.6 天以上/週 149 3.38 .82  
自主 1.1 天以下/週 13 3.81 .99 2.22 .086 
  2.2-3 天/週 47 3.39 .72  
  3.4-5 天/週 203 3.45 .88  
  4.6 天以上/週 149 3.26 .99  
鼓勵 1.1 天以下/週 13 4.04 .78 .68 .564 
  2.2-3 天/週 47 3.80 .71  
  3.4-5 天/週 203 3.98 .82  
  4.6 天以上/週 149 3.91 .99  
領導 1.1 天以下/週 13 4.17 .57 1.20 .311 
行為 2.2-3 天/週 47 3.91 .47  
 3.4-5 天/週 203 4.04 .53  
 4.6 天以上/週 149 4.0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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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比 較  

假 設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無 顯 著 差 異  

（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1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得 知 不 同 性 別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且 各 構 面 不 同 性 別 之 選

手 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顯 示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部 份 ， 男 女 選

手 皆 呈 現 相 同 的 態 度 。  
表 4 - 1 1   不 同 性 別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摘 要 表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顯 著 性  
(雙 尾 )  

合 作  男 生  3 3 2 4 . 2 7 . 6 4 . 1 5  . 8 8 1
  女 生  7 9 4 . 2 6 . 6 3  
適 應  男 生  3 3 3 3 . 9 1 . 7 2 1 . 1 6  . 2 4 8
  女 生  7 9 3 . 8 0 . 7 2  
親 和  男 生  3 3 3 4 . 0 4 . 6 6 . 3 9  . 6 9 8
  女 生  7 9 4 . 0 1 . 7 2  
吸 引  男 生  3 3 3 3 . 8 8 . 7 6 . 9 5  . 3 4 2
  女 生  7 9 3 . 7 9 . 6 3  
團 隊  男 生  3 3 3 4 . 0 6 . 5 8 . 7 3  . 4 6 3
凝 聚  女 生  7 9 4 . 0 1 . 5 7  

    此 結 果 與 郭 添 財（ 2 0 0 4）、鄭 孝 存（ 2 0 0 8）、李 松 宜（ 2 0 0 9）

之 研 究 不 一 致 ， 推 論 可 能 是 因 為 在 角 力 競 技 運 動 上 女 性 選 手

較 為 少 數 ， 在 團 隊 中 容 易 被 男 性 選 手 所 引 導 ， 相 對 在 成 績 表

現 上 亦 不 服 輸 於 男 性 選 手 所 致 。 本 研 究 發 現 與 過 去 研 究 （ 蔣

憶 德、陳 淑 滿、葉 志 仙， 2 0 0 1；林 金 杉， 2 0 0 2；李 柳 汶， 2 0 0 3；

張 文 財 ， 2 0 0 3； 林 育 宗 ， 2 0 0 4） 的 結 果 相 符 。 但 此 結 果 與 邱

旺 璋 （ 2 0 0 2） 研 究 結 果 恰 巧 相 反 ， 該 研 究 指 出 女 足 球 選 手 之

「 團 隊 人 際 關 係 」 顯 著 高 於 男 選 手 。 針 對 本 研 究 結 果 亦 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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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多 數 研 究 ， 對 於 男 、 女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有 差 異 的 論

點 ， 不 謀 而 合 。  

（ 二 ）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12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呈

現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1-3 年 」、「 4-6 年 」 的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顯 著 高 於「 7 年 以 上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 「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 構 面 上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而

「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達 顯 著 差 異，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1-3

年 」、的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合 作 」顯 著 高 於「 7 年 以 上 」的 選 手 ，

「 1-3 年 」、「 4-6 年 」 的 選 手 知 覺 「 團 隊 適 應 」 顯 著 高 於 「 7

年 以 上 」。  



 104

表 4 - 1 2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事 後 比 較  

合 作  1 . 1年 以 下  8 7 4 . 2 6 . 6 0 2 . 7 3 . 0 4 4  2＞ 4
  2 . 1 - 3年  1 9 1 4 . 3 3 . 6 5  
  3 . 4 - 6年  8 8 4 . 2 6 . 6 0  
  4 . 7年 以 上  4 5 4 . 0 3 . 6 8  
適 應  1 . 1年 以 下  8 8 3 . 9 0 . 7 2 2 . 8 9 . 0 3 5  2 . 3 .＞ 4
  2 . 1 - 3年  1 9 1 3 . 9 3 . 7 3  
  3 . 4 - 6年  8 8 3 . 9 2 . 6 6  
  4 . 7年 以 上  4 5 3 . 6 0 . 7 2  
親 和  1 . 1年 以 下  8 8 4 . 0 3 . 6 1 2 . 2 6 . 0 8 0  
  2 . 1 - 3年  1 9 1 4 . 0 7 . 6 7  
  3 . 4 - 6年  8 8 4 . 1 0 . 6 7  
  4 . 7年 以 上  4 5 3 . 8 0 . 7 3  
吸 引  1 . 1年 以 下  8 8 3 . 8 2 . 7 0 2 . 0 3 . 1 0 9  
  2 . 1 - 3年  1 9 1 3 . 9 2 . 7 4  
  3 . 4 - 6年  8 8 3 . 8 9 . 7 5  
  4 . 7年 以 上  4 5 3 . 6 3 . 7 5  
團 隊  1 . 1年 以 下  8 8 4 . 0 4 . 5 4 3 . 4 0 . 0 1 8  2 . 3 .＞ 4
凝 聚  2 . 1 - 3年  1 9 1 4 . 1 0 . 5 9  
 3 . 4 - 6年  8 8 4 . 0 7 . 5 6  
 4 . 7年 以 上  4 5 3 . 8 0 . 6 4  

    此 結 果 與 多 數 學 者 的 研 究 （ 鄭 志 富 ， 1 9 9 7； 蕭 嘉 惠 、 黃

明 玉 ， 1 9 9 8； 林 金 杉 ， 2 0 0 2； 李 柳 汶 ， 2 0 0 3； 郭 添 財 ， 2 0 0 4）

發 現 不 一 致 ， 而 只 與 （ 邱 旺 璋 ， 2 0 0 2； 張 文 財 ， 2 0 0 3； 林 育

宗 ， 2 0 0 4） 之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 三 ）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3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與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各 構 面 「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上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在 「 人 際 親 和 」 構 面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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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法 事 後 比 較，結 果 發 現，團 隊 凝 聚 力 與 各 構 面「 團 隊 合 作 」、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上 中 ，「 國 中 組 」與「 高 中 組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表 4 - 1 3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之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事 後  

比 較  
合 作  1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7 2 3 . 9 7 . 6 3 1 1 . 3 1 . 0 0 0  2 . 3 .＞ 1
  2 .高 中 組  1 0 6 4 . 2 5 . 5 9  
  3 .國 中 組  2 3 3 4 . 3 7 . 6 3  
適 應  1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7 2 3 . 6 5 . 6 1 4 . 8 2 . 0 0 9  2 . 3 .＞ 1
  2 .高 中 組  1 0 6 3 . 9 3 . 6 8  
  3 .國 中 組  2 3 4 3 . 9 4 . 7 5  
親 和  1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7 2 3 . 9 0 . 6 6 1 . 9 6 . 1 4 2  
  2 .高 中 組  1 0 6 4 . 0 5 . 6 3  
  3 .國 中 組  2 3 4 4 . 0 7 . 6 8  
吸 引  1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7 2 3 . 6 1 . 6 5 5 . 3 1 . 0 0 5  2 . 3 .＞ 1
  2 .高 中 組  1 0 6 3 . 8 7 . 6 9  

  3 .國 中 組  2 3 4 3 . 9 3 . 7 7  
團 隊  1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7 2 3 . 8 1 . 5 5 8 . 1 0 . 0 0 0  2 . 3 .＞ 1
凝 聚  2 .高 中 組  1 0 6 4 . 0 6 . 5 6  
 3 .國 中 組  2 3 4 4 . 1 2 . 5 9  

 

（ 四 ） 不 同 最 高 運 動 層 級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4  不 同 最 高 運 動 層 級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與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最 高 運 動 層 級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 與「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合 作 」、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的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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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不 同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之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合 作  1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2 2 1 4 . 2 7 . 6 5  2 . 0 2  . 0 9 2
  2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2 5 3 . 9 7 . 7 1   

  3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8 0 4 . 3 8 . 6 2   
  4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2 2 4 . 2 9 . 5 9   
  5 .無  6 3 4 . 2 4 . 5 6   
適 應  1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2 2 1 3 . 8 6 . 7 1  1 . 0 2  . 3 9 8
  2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2 5 3 . 7 3 . 8 1   

  3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8 0 4 . 0 1 . 7 7   
  4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2 2 3 . 8 2 . 7 8   
  5 .無  6 4 3 . 9 1 . 6 1   
親 和  1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2 2 1 4 . 0 1 . 7 1  1 . 0 9  . 3 6 3
  2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2 5 3 . 8 8 . 7 0   

  3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8 0 4 . 1 6 . 6 3   
  4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2 2 4 . 0 1 . 5 6   
  5 .無  6 4 4 . 0 5 . 5 9   
吸 引  1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2 2 1 3 . 8 3 . 7 2  1 . 9 8  . 0 9 7
  2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2 5 3 . 6 3 1 . 0 1   

  3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8 0 4 . 0 3 . 6 9   
  4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2 2 3 . 9 4 . 7 8   
  5 .無  6 4 3 . 8 1 . 7 1   
團 隊  1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2 2 1 4 . 0 3 . 5 9  1 . 9 0  . 1 1 0
凝 聚  2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2 5 3 . 8 3 . 7 2   
 3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8 0 4 . 1 8 . 5 5   
 4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2 2 4 . 0 5 . 5 2   
 5 .無  6 4 4 . 0 4 . 5 2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吳 慧 卿 （ 2 0 0 1）、 李 柳 汶 （ 2 0 0 3）、 郭 添 財

（ 2 0 0 4）、陳 建 彰（ 2 0 0 6）之 研 究 一 致。但 是，邱 旺 璋（ 2 0 0 2）

之 研 究 指 出 ， 國 家 級 選 手 在 團 隊 目 標 達 成 凝 聚 力 ， 顯 著 高 於

全 運 會 、 大 運 會 級 選 手 。 由 於 相 關 研 究 不 多 ， 仍 有 待 未 來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 五 ）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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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由 表 4 - 1 5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與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及「 人 際 吸 引 」構 面 中， 1 天 以 下、 2 - 3 天、 4 - 5 天 、

6 天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 各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此 結 果 與 國 內 學 者 吳 慧 卿（ 2 0 0 1）、郭 添 財（ 2 0 0 4）研 究 結 果

不 一 致，與 邱 旺 璋（ 2 0 0 2）、陳 建 彰（ 2 0 0 6）之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可 能 原 因 是 研 究 對 象 不 同 ，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較 少 之 緣 故 ， 造 成

此 對 立 的 原 因 爾 後 仍 需 再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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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之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合 作  1 . 1  天 以 下 /週  1 2 4 . 3 0 . 5 9 1 . 2 9  . 2 7 8
  2 . 2 - 3  天 /週  4 7 4 . 1 0 . 5 9  
  3 . 4 - 5  天 /週  2 0 3 4 . 2 8 . 6 2  
  4 . 6  天 以 上 /週  1 4 9 4 . 3 0 . 6 7  
適 應  1 . 1  天 以 下 /週  1 3 4 . 0 9 . 6 0 2 . 2 0  . 0 8 8
  2 . 2 - 3  天 /週  4 7 3 . 9 1 . 5 0  
  3 . 4 - 5  天 /週  2 0 3 3 . 9 5 . 6 9  
  4 . 6  天 以 上 /週  1 4 9 3 . 7 7 . 8 1  
親 和  1 . 1  天 以 下 /週  1 3 4 . 2 5 . 6 3 . 5 1  . 6 7 4
  2 . 2 - 3  天 /週  4 7 4 . 0 6 . 6 5  
  3 . 4 - 5  天 /週  2 0 3 4 . 0 4 . 6 7  
  4 . 6  天 以 上 /週  1 4 9 4 . 0 1 . 6 8  
吸 引  1 . 1  天 以 下 /週  1 3 4 . 2 3 . 7 2 1 . 6 7  . 1 7 3
  2 . 2 - 3  天 /週  4 7 3 . 8 1 . 5 9  
  3 . 4 - 5  天 /週  2 0 3 3 . 8 9 . 7 1  
  4 . 6  天 以 上 /週  1 4 9 3 . 8 0 . 8 2  
團 隊  1 . 1  天 以 下 /週  1 3 4 . 2 0 . 5 8 . 8 1  . 4 9 0
凝 聚  2 . 2 - 3  天 /週  4 7 3 . 9 9 . 5 1  
 3 . 4 - 5  天 /週  2 0 3 4 . 0 8 . 5 7  
 4 . 6  天 以 上 /週  1 4 9 4 . 0 1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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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情 形  

 

假 設 三 、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無 顯 著

相 關  

為 瞭 解 角 力 選 手 所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兩 者

間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利 用 典 型 相 關 考 驗 其 相 關 情 形 。  

由 表 4 - 1 6 結 果 得 知，研 究 樣 本 之 角 力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與 「 團 隊 凝 聚 力 」 中 ， 除 了 「 團 隊 合 作 」 與 「 自

主 行 為 」；「 人 際 吸 引 」 與 「 自 主 行 為 」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外 ， 各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由 此 得 知，教 練 之 領 導 行 為 越 積 極，團 隊 之 凝 聚 力 越 好。

其 中 又 以「 整 體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和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人 際 吸 引 」

與 「 整 體 團 隊 凝 聚 力 」 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 獎 勵 行 為 」 相 關

最 高；以 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構 面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獎 勵 行 為 」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 人 際 吸 引 」 兩 者 的 相 關 次 高 ； 然 而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 民 主 行 為 」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各 構 面 之 得 分 最

低 。  

    由 此 可 知，教 練 對 選 手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與「 獎 勵 行 為 」

的 行 為 越 多 ， 其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人 際 吸 引 越 正 面 。 此 結 果 與 大

部 份 學 者 的 研 究 （ 楊 純 碧 ， 1 9 9 8； 吳 慧 卿 ， 2 0 0 1； 蔣 憶 德 、

陳 淑 滿 、 葉 志 仙 ， 2 0 0 1； 林 金 杉 ， 2 0 0 2； 邱 旺 璋 ， 2 0 0 2； 李

柳 汶 ， 2 0 0 3； 郭 添 財 ， 2 0 0 4） 結 果 一 致 。 推 估 ， 應 該 是 自 主

訓 練 的 行 為 與 提 昇 團 隊 凝 聚 間 ， 彼 此 的 相 關 並 不 明 顯 ， 尤 其

是 在 合 作 和 吸 引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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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訓 練  關 懷  獎 勵  民 主  自 主  鼓 勵  領 導  

團 隊 合 作  . 6 7 ( * * )  . 6 3 ( * * ) . 4 3 ( * * ) . 1 9 ( * * ) . 0 6  . 4 2 ( * * )  . 6 5 ( * * )

團 隊 適 應  . 4 6 ( * * )  . 4 8 ( * * ) . 3 3 ( * * ) . 2 3 ( * * ) . 2 5 ( * * ) . 3 6 ( * * )  . 5 1 ( * * )

人 際 親 和  . 4 7 ( * * )  . 4 9 ( * * ) . 4 0 ( * * ) . 2 3 ( * * ) . 2 0 ( * * ) . 3 4 ( * * )  . 5 2 ( * * )

人 際 吸 引  . 4 1 ( * * )  . 4 1 ( * * ) . 3 0 ( * * ) . 2 2 ( * * ) . 0 6  . 3 5 ( * * )  . 4 4 ( * * )

團 隊 凝 聚  . 6 1 ( * * )  . 6 1 ( * * ) . 4 4 ( * * ) . 2 5 ( * * ) . 1 7 ( * * ) . 4 4 ( * * )  . 6 4 ( * * )

* *在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1 時  (雙 尾 )， 相 關 顯 著 。  

 

    陳 秀 惠 （ 1 9 9 7） 認 為 ， 教 練 在 決 策 時 ， 若 能 允 許 隊 員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參 與 ， 就 能 使 他 們 覺 得 更 有 參 與 感 ， 並 促 進 選 手

對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提 昇 。 陳 其 昌 （ 1 9 9 3） 研 究 中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具 有 影 響 力 。 在 高 中 組 是 教 練 的 「 獎

勵 及 讚 賞 行 為 」；在 專 科 組 及 大 學 組 是「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具 有

影 響 力 。 郭 添 財 （ 2 0 0 4）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對 學 生 的 「 學 習 支

持 」、「 民 主 行 為 」 及 「 訓 練 與 指 導 」 行 為 越 多 ， 其 團 隊 凝 聚

力 愈 高；「 專 制 」行 為 越 低， 則 團 隊 凝 聚 力 越 高。 有 鑑 於 此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於 團 隊 凝 聚 力 兩 者 會 互 相 產 生 影 響 。 所 以 ，

擔 任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們 如 果 要 提 高 該 隊 之 向 心 力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應 多 朝 向 表 現 出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與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之 類 的 行 為 ； 以 及 ， 往 後 多 加 強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 民 主 行 為 」 作 風 ， 以 提 昇 球 隊 之 成 績

表 現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提 及 如 果 研 究 的 問 題 同 時 探 討

多 個 自 變 項 與 多 個 依 變 項 間 之 關 係 ， 即 研 究 變 項 有 ｐ 個 Ｘ 變

項、ｑ 個 Ｙ 變 項（ Ｘ 變 項 與 Ｙ 變 項 均 為 計 量 變 項 ），這 ｐ 個 Ｘ

變 項 與 ｑ 個 Ｙ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是 為 典 型 相 關 （ c a n o n i c a l  

c o o r e l a t i o n；或 譯 為 規 則 相 關 或 正 準 相 關 ）。以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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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與 指 導 、 民 主 、 關 懷 、 獎 勵 、 專 制 ）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親 和 、 人 際 吸 引 ） 之

得 分 ，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結 果 共 抽 取 四 個 典 型 因 素 ， 其 中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如 表 4 - 1 7 所

示 。  

 
表 4-17  選 手 知 覺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顯 著 性 考 驗 摘 要 表  

組

別  
特 徵 值

（ ρ 2）  
解 釋 變

異 量

（ ％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 ρ）  

自 由 度

（ d f）  
顯 著 性

1  . 9 8 6  8 4 . 0 1 6 8 4 . 0 1 6 . 7 0 5  2 4  . 0 0 0
2  . 1 3 3  1 1 . 3 6 8 9 5 . 3 8 4 . 3 4 3 1 5  . 0 0 0
3  . 0 3 6  3 . 0 8 2 9 8 . 4 6 6 . 1 8 7  8  . 0 0 6
4  . 0 1 8  1 . 5 3 4 1 0 0 . 0 0 0 . 1 3 3 3  . 0 6 5

 

    其 中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 ρ 1） 為 . 7 0 5， 其 特 徵

值 能 解 釋 變 異 量 百 分 比 為 8 4 . 0 1 6％ ； 第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ρ 2） 為 . 3 4 3， 其 特 徵 值 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百 分 比 為 1 1 . 3 6 8；

第 三 組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ρ 3） 為 . 1 8 7， 其 特 徵 值 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百 分 比 為 3 . 0 8 2 %。三 組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共 可 以 解 釋 的 總 變 異

量 百 分 比 為 9 8 . 4 6 6％ 。 茲 將 達 顯 著 水 準 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列 於 表 4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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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8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領導行為 典型變項 團隊凝聚

力 
典型變項 

(x變項) Χ1 Χ2 Χ3 (y變項) η1 η2 η3 
訓練與指導 -.946 -.057 -.077 團隊合作 -.996 .007 -.081
關懷行為 -.901 -.250 -.006 團隊適應 -.668 -.667 -.029
獎勵行為 -.618 -.296 .275 人際親和 -.696 -.535 .176
民主行為 -.279 -.438 .540 人際吸引 -.620 -.179 .693
自主行為 -.081 -.925 -.278    
鼓勵行為 -.604 -.268 .457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42.293 21.210 10.982  57.693 19.089 12.969
重疊數 20.999 2.497 .383  28.645 2.247 .453

   p2 .497 .118 .035 
   p .705*** .343*** .187**

*** p＜.001       

 

 

 

 

 

 

 

 

 

 

 

 

 

 

圖 4-1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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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 型 相 關 程 序 分 析  

    由 表 4 - 1 8 可 知 ，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屬 X  組

變 項，團 隊 凝 聚 力 屬 Y  組 變 項，由 兩 組 變 項 間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X  組 變 項 抽 出 三 個 典 型 變 項 X 1、 X 2、 X 3， Y  組

變 項 抽 出 三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η 1、 η 2、 η 3。抽 出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χ 1  與 η 1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為 . 7 0 5（ p < . 0 5）； 抽 出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χ 2 與 η 2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為 . 3 4 3；抽 出 第 三 組 典 型 因 素 χ 3

與 η 3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為 . 1 8 7（ p < . 0 5）。  

2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分 析  

    由 表 4 - 1 6 可 知 ， X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Y 組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4 9 . 7％ ，

亦 即 ρ 2＝ . 4 9 7；而 Y  組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解 釋 Y

組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 5 7 . 6 9 3％，因 此 X  組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解 釋 Y  組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 2 8 . 6 4 5％ （ 即 重

疊 指 標 為 4 9 . 7％  × 5 7 . 6 9 3％ ＝ 2 8 . 6 4 5％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可 以 說 明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4 9 . 7％ ； 團 隊 凝 聚

力 所 抽 出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可 以 解 釋 選 手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5 7 . 6 9 3％ 。 所 以 整 體 而 言 ，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解 釋 團 隊 凝 聚 力 變 異 量 的

2 8 . 6 4 5％ 。  

    X  變 項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2）， 可 以 說 明 Y  組 變 項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2） 總 變 異 量 的 1 1 . 8％ ， 亦 即 ρ 2＝ . 1 1 8；

而 Y 組 變 項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2） 解 釋 Y  組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 1 9 . 0 8 9％ ， 因 此 X  組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2），

可 以 解 釋 Y  組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 2 . 2 4 7％ （ 即 重 疊 指 標 為 1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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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 0 8 9％ ＝ 2 . 2 4 7％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χ 2），可 以 說 明 團 隊 凝 聚 力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η 2）

總 變 異 量 的 1 1 . 8％ ； 團 隊 凝 聚 力 所 抽 出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2），可 以 解 釋 選 手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1 9 . 0 8 9％。整 體 而 言 ，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透 過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χ 2），可 以 解

釋 團 隊 凝 聚 力 變 異 量 的 2 . 2 4 7％ 。  

    X  變 項 的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3）， 可 以 說 明 Y  組 變 項 的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3） 總 變 異 量 的 3 . 5％ ， 亦 即 ρ 3＝ . 0 3 5；

而 Y  組 變 項 的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3） 解 釋 Y  組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 1 2 . 9 6 9％ ， 因 此 X  組 變 項 透 過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3），

可 以 解 釋 Y  組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 4 5 . 3％ （ 即 重 疊 指 標 為 3 . 5％  

× 1 2 . 9 6 9％ ＝ . 4 5 3％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χ 3），可 以

說 明 團 隊 凝 聚 力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3） 總 變 異 量 的 3 . 5％ ；

團 隊 凝 聚 力 所 抽 出 的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3）， 可 以 解 釋 全 體

選 手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總 變 異 量 的 1 2 . 9 6 9％ 。 所 以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透 過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χ 3），可 以 解 釋 團 隊 凝 聚 力

變 異 量 的 . 4 5 3％ 。  

    由 以 上 分 析 得 知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解 釋 量 為 3 1 . 4 2 2％ （ 2 8 . 6 4 5％ ＋ 2 . 2 4 7％ ＋ . 4 5 3％ ）；

其 中 絕 大 部 分 的 解 釋 力 來 自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而 第 二 與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力 則 較 低 。  

3 .典 型 相 關 的 結 構 係 數 分 析  

    就 第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而 言 ， 由 於 X 組 典 型 變 項 中 ，『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 獎 勵 』、『 民 主 』、『 自 主 』、『 鼓 勵 』 等 六

個 變 項 ， 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係 數 值 ， 分 別 為 ： - . 9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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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0 1、 - . 6 1 8、 - . 2 7 9、 - . 0 8 1、 - . 6 0 4，其 中『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 獎 勵 』、『 鼓 勵 』之 係 數 絕 對 值 ≧ . 3 0；在 Y  組 變 項 中 ，

『 合 作 』、『 適 應 』、『 親 和 』、『 吸 引 』 等 四 個 變 項 ， 在 典 型 因

素 η 1  係 數 值 ， 分 別 為 ： - . 9 9 6、 - . 6 6 8、 - . 6 9 6、 - . 6 2 0； 顯 示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四 個 變 項 （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

獎 勵、鼓 勵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合

作、適 應、親 和、吸 引 等 四 個 變 項。其 中 尤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

對 選 手 的 『 合 作 』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  

    而 在 第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中 各 變 項 係 數 之 正 負 號 關 係 可 以 發

現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間 呈 現 同 向 關

係 。 換 言 之 ，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 合 作 』、『 適 應 』、『 親 和 』、『 吸 引 』 得 分 亦 相 對

的 提 高 。  

    就 第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而 言 ， 由 於 X  組 典 型 變 項 中 ，『 民

主 』、『 自 主 』 等 二 個 變 項 ， 在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2）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 . 3 0， 分 別 為 ： - . 4 3 8、 - . 9 2 5； 在 Y  組 變 項 中 ， 有 二

個 變 項（ 適 應、親 和 ），在 典 型 因 素 η 2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 . 3 0，

分 別 為： - . 6 6 7、 - . 5 3 5；顯 示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二 個

變 項（ 民 主、自 主 ），透 過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會 影 響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適 應 』、『 親 和 』。 其 中 尤 以『 自 主 』對 選 手 的『 適

應 』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  

    由 第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中 ， 各 變 項 係 數 之 正 負 號 關 係 可 以 發

現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 民 主 』、『 自 主 』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 適 應 』、『 親 和 』 呈 現 正 向 關 係 。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 民 主 』、『 自 主 』 領 導 行 為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 適 應 』、『 親 和 』 的 得 分 亦 相 對 的 提 高 ， 其 中 尤 以 『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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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 之 得 分 會 最 高 。  

    就 第 三 組 典 型 相 關 而 言，由 於 X  組 典 型 變 項 中，只 有『 民

主 』 變 項 ， 在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3）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 . 3 0，

為 . 5 4 0，在 Y  組 變 項 中，只 有『 吸 引 』變 項，在 典 型 因 素 η 3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 . 3 0， 為 . 6 9 3； 顯 示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 民 主 』 變 項 ， 透 過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 會 影 響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 吸 引 』。  

    由 第 三 組 典 型 相 關 中 ， 各 變 項 係 數 之 正 負 號 關 係 可 以 發

現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 民 主 』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間 皆 呈 現 正 向 關 係 。 換 言 之 ，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 民 主 』 領 導

行 為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 吸 引 』 的 得 分 亦 相 對

的 提 高 。  

    由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總 變 異 量 的 解 釋 力 為 3 1 . 4 2 2％ ； 其 中 ， 絕 大 部 分

解 釋 力 來 自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由 上 得 知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四 個 構 面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四 個 構 面 具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 其 中 以 知 覺 教 練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 團 隊 合 作 」 相 關 性 最 高 。 推 究 其

原 因 為 ， 當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在 日 常 訓 練 之 中 具 有 建 立 團 隊 默

契 與 互 助 合 作 的 訓 練 模 式 ， 激 發 選 手 的 認 同 ， 建 立 團 隊 向 心

力 ， 以 激 勵 團 隊 方 式 來 增 加 其 獲 勝 的 信 心 ， 所 以 當 選 手 接 受

教 練 在 團 隊 之 中 的 領 導 後 ， 會 促 進 與 隊 友 間 的 凝 聚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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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建議  
 

本 章 旨 在 依 照 本 研 究 的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並 歸 納 研 究 發 現 做 結 論 ， 及 提 出 建 議 ， 提 供 日 後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教 練 的 日 常 訓 練 、 領 導 及 教 學 上 之 參 考 及 後 續 研 究 的 參

考 。 本 章 分 為 ， 第 一 節 結 論 、 第 二 節 建 議 加 以 敘 述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之 現 況  

本 研 究 之 角 力 選 手 人 口 背 景 分 佈 狀 況 情 形 如 下 ：  

    角 力 選 手 之 性 別 分 佈 情 形 以「 男 生 」居 多，佔 8 0 . 8 %；「 女

生 」佔 1 9 . 2 %。選 手 之 訓 練 總 年 數 的 分 佈 以「 1 - 3 年 」的 人 數

最 多 ， 佔 4 6 . 4 %； 而 「 1 年 以 下 」 與 「 4 - 6 年 」 人 數 相 當 皆 佔

2 1 . 4 %； 而 「 7 年 以 上 」 的 人 數 佔 最 少 ， 為 1 0 . 9 %。  

三 、 參 賽 組 別 ： 選 手 之 參 賽 組 別 ， 以 「 國 中 組 」 者 居 多 佔

5 6 . 8 %； 其 次 為 「 高 中 組 」 者 佔 2 5 . 7 %； 而 「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比 例 較 低 佔 1 7 . 5 %。 角 力 選 手 之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 以「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 者 居 多 ， 佔 5 3 . 6 %； 其 次 依 序 為 「 縣

（ 市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者 佔 1 9 . 4 %；「 無 名 次 」者 佔 1 5 . 5 8 %；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者 6 . 1 %；「 縣（ 市 ）級 比 賽

前 六 名 」者 5 . 3 %。本 研 究 之 角 力 選 手 之 每 週 練 習 天 數，以「 4 - 5  

天 /週 」 者 最 多 ， 佔 4 9 . 3％ ； 其 次 依 序 為 「 6  天 以 上 /週 」 佔

3 6 . 2％ ；「 2 - 3  天 /週 」 佔 1 1 . 4 %； 最 後 是 「 1  天 以 下 /週 」 下

場 者 佔 3 . 2％ 。  

    由 以 上 結 果 得 知 ， 本 次 參 賽 的 選 手 主 要 為 ： 「 男 性 」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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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 大 多 為 訓 練 「 1 - 3 年 」 的 選 手 ， 參 賽 組 別 以 「 國 中 組 」

為 多 數 。 最 高 運 動 成 績 以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 。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以 「 4 - 5  天 /週 」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二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現 況 分 析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所 知 覺 到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之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關 懷 行 為 」 ； 其 他 依 序

為 「 獎 勵 行 為 」 、 「 鼓 勵 行 為 」 、 「 民 主 行 為 」 ， 而 以 「 自

主 行 為 」 的 得 分 最 低 。  
三 、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現 況 分 析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分 析 ， 得 知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4個 構 面 的 得 分，以「 團 隊 合 作 」的 得 分 最 高；其 他 依 序 為

「 人 際 親 和 」 、 「 團 隊 適 應 」 ， 而 以 「 人 際 吸 引 」 的 得 分 最

低 。 各 構 面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來 看 ， 顯 示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皆 有 良 好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四 、 台 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角 力 選 手 所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   

（ 一 ） 不 同 性 別 方 面 ，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男 性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在 「 訓 練

與 指 導 」 及 「 自 主 行 為 」 上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男 選 手 在 「 訓 練 與 指 導 」 的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女 選 手 ； 男

選 手 在 「 自 主 行 為 」 的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女 選 手 。  

（ 二 ）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方 面 ， 在 「 關 懷 行 為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1 年 以 下 」、「 1 - 3 年 」 訓 練 年 數 的 選 手 知 覺 關 懷 行

為 顯 著 ， 高 於 「 7 年 以 上 」 的 選 手 。  

（ 三 ）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方 面 ，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高 中 組 與 國 中 組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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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社 會 組。在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中「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 獎 勵 行 為 」 上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 四 ） 不 同 最 高 選 手 層 級 方 面 ， 角 力 選 手 知 覺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方 面 呈 現 顯 著 性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 的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 在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上 「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經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 的 選 手 在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構 面 上 顯 著 高

於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 選 手 。 而 在 「 鼓 勵 行 為 」

上 ，「 縣 （ 市 ） 級 比 賽 前 三 名 」 與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前 三 名 」

的 選 手 知 覺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鼓 勵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 全 國 性 單 項 成

績 第 四 － 六 名 」。  

（ 五 ） 不 同 每 週 練 習 天 數 方 面 ， 在 「 民 主 行 為 」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1  天 以 下 /週 」的 選 手 知 覺 民

主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 2 - 3  天 /週 」、「 6  天 以 上 /週 」 的 選 手 。  

四 、 臺 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角 力 選 手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差 異 分 析 。  

（ 一 ）不 同 訓 練 總 年 數 方 面，團 隊 凝 聚 力 呈 現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1 - 3 年 」、「 4 - 6 年 」 的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凝 聚 力 顯 著 高 於 「 7 年

以 上 」。在「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1 - 3 年 」、 的 選 手 知 覺 「 團 隊 合 作 」 顯 著 高

於「 7 年 以 上 」的 選 手 ，「 1 - 3 年 」、「 4 - 6 年 」的 選 手 知 覺「 團

隊 適 應 」 顯 著 高 於 「 7 年 以 上 」。  

（ 二 ）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方 面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與 各 構 面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得 知 不 同 參 賽 組 別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以 下

構 面 「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上 皆 達 顯 著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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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經 薛 費 法 事 後 比 較，結 果 發 現，團 隊 凝 聚 力 與 各 構 面「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上 中 ，「 國 中 組 」與「 高

中 組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社 會 組 (與 大 專 組 )」。 

五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選 手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分 析 。  

角 力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

除 了「 團 隊 合 作 」與「 自 主 行 為 」外 ；「 人 際 吸 引 」與「 自 主

行 為 」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 各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四 個 構 面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四 個 構 面 具 有 高 度 的 相

關，其 中 以 知 覺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團

隊 合 作 」 相 關 性 最 高 。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發 現 ， 提 出 以 下 的 幾 項 建 議 ， 做 為 日 後 國

中 以 上 角 力 教 練 的 日 常 訓 練、領 導 及 教 學 及 後 續 研 究 的 參 考。 

一 、 對 臺 灣 角 力 教 練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發 現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所 知 覺 到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之 得 分 最 高；其 次 為「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 建 議 臺 灣 教 練 ： 臺 灣 選 手 重 視 平 常 訓 練 及 比 賽 ，

教 練 如 能 適 時 提 出 關 懷 與 獎 勵 ， 可 讓 選 手 有 被 受 關 心 及 注 意

的 感 覺 ， 進 而 提 升 訓 練 及 教 練 領 導 上 之 效 能 。  
二 、 對 臺 灣 角 力 代 表 隊 組 訓 與 經 營 管 理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發 現 臺 灣 角 力 團 隊，以「 團 隊 合 作 」的 得 分 最 高 ；

其 他 依 序 為「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而 以「 人 際 吸 引 」

的 得 分 最 低 。 各 構 面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來 看 ， 顯 示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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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有 良 好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建 議 組 訓 與 經 營 管 理 者 ， 需 加 強 團

隊 合 作 訓 練 為 優 先 考 量 ， 並 培 養 人 際 間 之 親 和 度 以 增 加 在 團

隊 之 適 應 以 及 造 就 人 與 人 間 之 吸 引 ， 方 能 達 成 一 個 堅 強 團

隊 ， 使 團 隊 更 加 健 全 與 茁 壯 。  

三 、 對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 一 ）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本 研 究 僅 以 問 卷 調 查 為 進 行 研 究 ， 未 來 研 究 者 如 能 加 以

質 化 研 究 的 方 式 進 行 ， 以 實 地 觀 察 、 進 行 深 度 訪 談 ， 當 可 獲

致 較 本 研 究 更 深 入 、 更 豐 富 的 結 果 。  

（ 二 ） 在 研 究 主 題 上  

未 來 研 究 者 應 可 考 慮 擴 及 結 果 變 項 ， 如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

阻 礙 因 素 或 滿 意 度 ，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團 隊 之 間 的 互 動 ， 應 有 助 於 提 昇 角 力 教 練 的 領 導 績 效 及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  

（ 三 ） 在 研 究 對 象 上  

本 研 究 僅 以 臺 灣 角 力 選 手 為 研 究 範 圍 ， 未 來 研 究 者 可 擴

及 至 各 種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教 練 或 學 校 體 育 相 關 之 行 政 人 員 ， 進

行 多 方 交 叉 分 析 比 較 ， 應 可 獲 得 其 他 更 重 要 的 研 究 發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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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  

F i e d l e r , F . E . ( 1 9 7 8 ) .  T h e  c o n t i n g e n c y  m o d e l  a n d  t h e  d y n a m i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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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t h e  l e a d e r s h i p  p r o c e s s .  I n  L .  B e r k o w i t z  ( E d . ) ,  

A d v a n c e  i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t y  

( p p . 1 3 8 - 1 4 1 ) .  N Y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F r e n c h ,  J . R . P .  &  S n y d e r ,  R . ( 1 9 5 9 ) .  L e a d e r s h i p  a n d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p o w e r .  I n  A .  A r b o r ( E d ) ,  S t u d i e s  i n  

S o c i a l  P o w e r .  M i c h i g a n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i c h i g a n  

P r e s s .  

G e o r g e ,  T .  R . ,  &  F e l t z ,  D .  L .  ( 1 9 9 5 ) .  M o t i v a t i o n  i n  s p o r t  f r o m  

a  c o l l e c t i v e  e f f i c a c y  p e r s p e c t i v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2 6 ,  9 8 - 1 1 6 .  

G i b s o n ,  J . L . ,  I v a n c e v i c h ,  J . M . , & D o n n e l l y ,  J r . J . H .  

( 1 0 t h e d . ) ( 2 0 0 0 )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b e h a v i o r ,  s t r u c t u r e ,  

p r o c e s s .  L o n d o n :  M c G r a w  H i l l .  

G o r d o n ,  A .  M .  D .  ( 1 9 8 6 ) .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r r e l a t e s  o f  c o a c h i n g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U n p u b l i s h e d  d o c t o r a l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A l b e r t a  ,  C a n a d a .  

G r u b e r ,  J .  L .  &  G r a y ,  G .  R .  ( 1 9 8 1 ) .  F a c t o r  p a t t e r n s  o f  

v a r i a b l e s  i n f l u e n c i n g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a t  v a r i o u s  l e v e l s  

o f  b a s k e t b a l l  c o m p e t i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5 2 ( 1 ) ,  1 9 - 3 0 . H e m p h i l l  

J . K . ( 1 9 4 9 ) .  T h e  L e a d e r  a n d  H i s  G r o u p  .  J o u r n a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s e r c h ,  2 8  ,  p p . 2 2 5 - 2 4 6 .  

H e m p h i l l  J . K . ( 1 9 4 9 ) .  T h e  L e a d e r  a n d  H i s  G r o u p  .  J o u r n a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s e r c h ,  2 8  ,  p p . 2 2 5 - 2 4 6 .  

H e m p h i l l ,  J . K . ,  &  C o o n s ,  A . E .  ( 1 9 5 7 )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D e s c r i p t i o n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I n  R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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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o g d i l l  &  A . E .  C o o  n s ,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I t s  

d e s c r i p t i o n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  C o l u m b u s ,  O H :  B u r e a u  

o f  B u s i n e s s  R e s e a r c h ,  O h i o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  

H e r s e y ,  P . ,  &  B l a n c h a r d ,  K .  H .  ( 1 9 6 9 ) .  L i f e  c y c l e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T r a i n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J o u r n a l ,  2 3 ( 5 ) ,  

2 6 - 3 4 .   

H e r s e y ,  P . ,  &  B l a n c h a r d ,  K . H . ( 1 9 7 4 ) .  S o  y o u  w a n t  t o  k n o w  

y o u r  l e a d e r s h i p  s t y l e ?  T r a i n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J o u r n a l ,  F e b r u a r y ,  1 - 1 5 .  

H o d g e t t s , R . M . ( 1 9 9 1 )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a n d  p r a c t i c e  .  

N Y :  M a c m i l l a n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m p a n y .  

H o r n e ,  T . ,  &  C a r r o n ,  A .  V .  ( 1 9 8 5 ) .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i n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7 ,  1 3 7 - 1 4 9 .  

H o u s e ,  R .  J .  ( 1 9 7 1 ) .  A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o f  l e a d e r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S c i e n c e  Q u a r t e r l y ,  1 6 ,  

3 2 1 - 3 3 8 .  

J a c o b s , T . O . ,  &  J a q u e s , E . ( 1 9 9 0 ) .  M i l i t a r y  e x e c u t i v e  

l e a d e r s h i p .  I n  K . E  C l a r k  a n d  M . B .  

C l a r k ( E d s . ) , M e a s u r e s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W e s t  

O r a n g e , N J : L e a d e r s h i p  L i b r a r y  o f  A m e r i c a  ,  p p .  

2 8 1 - 2 9 5 . .  

J a g o ,  A .  G .  ( 1 9 8 2 ) .  L e a d e r s h i p :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i n  t h e o r y  a n d  

r e s e a r c h .  M a n a g e m e n t  S c i e n c e ,  2 8 ( 3 ) ,  3 1 5 - 3 3 6 .   

K o o n t z ,  H . ,  &  D e n n e l ,  C . ( 6 t h e d . ) ( 1 9 7 9 )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N Y :  M c g r a w  H i l l .  



 134

K o o n t z ,  H .  a n d  W e i h r i c h , H . ( 1 9 8 8 ) .  E s s e u t i a l s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9 t h  e d . )  ,  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  

L u s s i e r . R . N . ( 1 9 9 9 ) .  M a n a g e m e n t  f u n d a m e n t a l s :  C o n c e p t s ,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a n d  s k i l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  S o u t h - W e s t e r n  

C o l l e g e  P u b l i s h i n g .  

L e U n e s ,  A .  D . ,  &  N a t i o n ,  J .  R . ( 1 9 8 9 ) .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C h i c a g o ,  I L :  N e l s o n - H a l l ,  p . 7 5 .  

M a r t e n s ,  R . ,  &  P e t e r s o n ,  J . ( 1 9 7 1 ) .  G r o u p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a s  a  

d e t e r m i n a n t  o f  s u c c e s s  a n d  m e m b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t e a m  p e r f o r m a n c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v i e w  o f  S p o r t  

S o c i o l o g y ,  6 ,  4 9 - 6 1 .  

M i k a l a c k i , A . ( 1 9 6 9 ) .  G r o u p  c o h e s i o n  r e c o n s i d e r e d .  L o n d o n ,  

O n t r i o : S c h o o l  o f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 e s t e r n  O n t a r i o .  

M o r p h e t , E . L . ,  J o h n s , R . L . ,  &  R e l l e r , T . L  .  ( 1 9 8 2 ) .  E d u c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n 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C o n c e p t s ,  p r a c t i c e s ,  

a n d  i s s u e s ( 4 t h e d . )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R o a c h , G . F . ,  a n d  B e h l i n g , O . ( 1 9 8 4 ) .  L e a d e r s  a n d  m a n a g e r s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m a n a g e r i a l  b e h a v i o r  

a n d  l e a d e r s h i p .  E l m s f o r d ,  N e w  Y o r k :  P e r g a m o n  

P r e s s .  

R o b b i n s , S . P . ( 7 t h e d . ) ( 1 9 9 6 ) .  E s s e n t i a l s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R o b i n s o n ,  T .  T . ,  &  C a r r o n ,  A .  V .  ( 1 9 8 2 ) .  P e r s o n a l  a n d  

s i t u a t i o n a l  f a c t o r s  a s s o c i a t e d  w i t h  d r o p p i n g  o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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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 r s u s  m a i n t a i n i n g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i n  c o m p e t i t i v e  s p o r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4 ,  3 6 4 - 3 7 8 .  

S a b o c k ,  R .  J .（  1 9 8 5） .  T h e  c o a c h  .  U . S . A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P u b l i s h e r s , I n c .  

S c h r e i s h e i m , E . S . ( 1 9 8 7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c o n g r u e n c  

e  o f  p r e d e r r e d  &  a c t u a l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s u b o r d i n a t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w i t h  l e a d e r s h i p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1 0  , 1 5 7 - 1 6 6 .  

S e n g e , P . M . ( 1 9 9 7 ) .  T h e  f i f t h  d i s c i p l i n e : T h e  a r t  a n d  p r a c t i c e  

o f  t h e  l e a r n i n g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L o n d o n : C e n t u r y  

B u s i n e s s .  

S m i t h , R . E . , & S m o l l , F . L . &  C u r t i s , B . ( 1 9 7 8 ) .  T o w e a r d  a  

m e d i a t i o n a l  m o d e l  o f  c o a c h - p l a y e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 4 9  ,  5 2 8 - 5 4 1 .  

S m o l l ,  F .  L . ,  S m i t h ,  R .  E . ,  ＆  C u r t i s ,  B .  ( 1 9 7 9 ) .  C o a c h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t r a i n i n g： A  c o g n i t i v e  b e h a v i o r a l  

a p p r o a c h  t o  e n h a n c i n g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k i l l  i n  y o u t h  

s p o r t  c o a c h e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1 ,  5 9 - 7 5 .  

S m o l l ,  S .  &  S m i t h ,  R .  E .﹙ 1 9 8 9﹚ .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s  i n  

s p o r t： A  t h e o r e t i c a l  m o d e l  a n d  r e s e a r c h  p a r a d i g m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1 9  ,  

1 5 2 2 - 1 5 5 1 .   

S p i n k ,  K .  S .  ( 1 9 9 0 ) .  G r o u p  c o h e s i o n  a n d  c o l l e c t i v e  e f f i c a c y  

o f  v o l l e y b a l l  t e a m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  E x e r c i s e  

P s y c h o l o g y ,  1 2 ,  3 0 1 - 3 1 1 .  

S p i n k ,  K .  S . ,  &  C a r r o n ,  A .  V .  ( 1 9 9 2 ) .  G r o u p  c o h e s i o n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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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h e r e n c e  i n  e x e r c i s e  c l a s s e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1 4 ,  7 8 - 8 6 .  
S t e p h e n  P.  R o b b i n s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9 t h  e d .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1 9 9 5 )  

S t o g d i l l  R .  M .  ( 1 9 4 8 ) .  P e r s o n a l  f a c t o r  a s s o c i a t e d  w i t h  

l e a d e r s h i p： S u r v e y  o f  l i t e r a t u r e ,  J o u r n a l  o f  

P s y c h o l o g y ,  2 5 ,  3 5 - 7 1 .  

S t o g d i l l , R . M . ( 1 9 7 4 ) .  H a n d b o o k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A  s u r v e y  o f  t h e  

l i t e r a t u r e  .  N e w  Y o r k : T h e  F r e e  P r e s s .   

S t o g d i l l , R . M .  ( 1 9 5 0 ) .  L e a d e r s h i p ,  M e m b e r s h i p  a n d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B u l l e t i n , 4 7  , 1 - 4 .  

T a n n e n b a u m , R . ,  W e s c h l e r  J . R . , &  M a s s a r i k  F . ( 1 9 5 7 ) .  L e a d e r  

s h i p :  A  F r a m e  o f  R e f e r e n c e .  M a n a g e m e n t  S c i e n c e  

( O c t o b e r ) :  1 - 1 9 .  

T a n n e n l a u m , R . ,  &  S c h m i d e , R . H . ( 1 9 5 8 ) .  H o w  t o  c h o o s e  a  

l e a d e r s h i p  p a t t e r n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M a r c h  

- A p r i l ,  9 5 - 1 0 1 .  

T e a d  O .  ( 1 9 3 5 ) .  T h e  a r t  l e a d e r s h i p  .  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  

T e r r y , G . R . ( 3 t h  e d . ) ( 1 9 6 0 )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H o m e w o o d ,  I L :  R i c h a r d  D . I r w i n .  

T e r r y , G . R . ( 7 t h  e d . ) ( 1 9 7 8 )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H o m e w o o d ,  I L : R i c h a r d  D .  I r w i n .  

W e i s s , M , R . ,  &  F r i d e r i c h s , W . D . ( 1 9 9 6 )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c o a c h  a t t r i b u t e s ,  a n d  i n s t i t u t i o n  

v a r i a b l e s  o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o f  

c o l l e g i a t e  b a s k e t b a l l  t e a m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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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y c h o l o g y , 8  , 3 3 2 - 3 4 6 .  

W e i s s ,  M .  R . ,  &  F r i d e r i c h s ,  W .  D .  ( 1 9 8 6 )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c o a c h  a t t r i b u t e s ,  a n d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v a r i a b l e s  o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o f  

c o l l e g i a t e  b a s k e t b a l l  t e a m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8 ,  3 3 .  

W e s t r e ,  K .  R . ,  &  W e i s s ,  W . R . ( 1 9 9 1 )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p e r c e i v e d  c o a c h i n g  b e h a v i o r  a n d  g r o u p  c o h e s i o n  i n  

h i g h  s c h o o l  f o o t b a l l  t e a m s .  T h e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5 ,  

4 1 - 5 4 .  

W i l l i a m s ,  J .  M . ,  &  H a c k e r ,  C .  ( 1 9 8 2 ) .  C a u s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a m o n g  c o h e s i o n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w o m e n ’ s   i n t e r c o l l e g i a t e  f i e l d  h o c k e y  t e a m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4 ,  3 2 4 - 3 3 7 .  

W i l l i a m s ,  J .  M . ,  &  W i d m e y e r ,  W .  N .  ( 1 9 9 1 ) .  T h e  c o h e s i o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u t c o m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i n  a  c o a c h i n g  s p o r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  E x e r c i s e  P s y c h o l o g y ,  1 3 ,  3 6 4 - 3 7 1 .  

W u ,  H .  C .  ( 2 0 0 0 ) .  A  c o m p e t i t i v e  s t u d y  o f  c o l l e g i a t e  c o a c h e s ’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i n  T a i w a n .  A b s t r a c t  o f  N o r t h  

A m e r i c a n  S o c i e t y  f o r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1 5 t h  A n n u a l  

C o n f e r e n c e ,  1 5 7 .  

Y u k e l s o n ,  D . ,  W e i n b e r g ,  R .  S . ,  &  J a c k s o n ,  A .  V .  ( 1 9 8 4 ) .  A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g r o u p  c o h e s i o n  i n s t r u m e n t  f o r  

i n t e r c o l l e g i a t e  b a s k e t b a l l  t e a m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6 ,  1 0 3 - 1 1 7 .  

Y u k l ,  G .  A .  ( 1 9 8 1 ) .  L e a d e r s h i p  i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E n g l e w o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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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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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專家效度審查同意函 

○ 教授○○您好： 

    本人為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之研究生，目前

正著手進行碩士論文「臺灣角力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問卷，本函主要目的的為誠摯本研究問卷專家效度審查小組的成員。 

    尊悉  台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學識淵博並具有卓越成就，

對該領域學術研究或實務工作均具有崇高聲望，在此誠懇邀請您擔

任本研究專家效度審查小組的成員，期望能藉由您在該領域的專業

知識與宏觀見解，對本研究之研究問卷內容予以修正並提出您寶貴

的意見，俾使本研究更臻完美。 

    本審查過程約花費10-30 分鐘，如獲您得同意，請于 99 年 3

月底前將回函以所附回郵信封寄至：嘉義縣朴子市竹圍里光明街 24

號，本人在收到您的回函後，將本研究問卷初稿與感謝函以掛號方

式郵寄給您。 

    最後，衷心期盼您對本研究提出指正與建議，非常感謝您的支

持與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諸事順心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林文郎  博士 

                                     研究生：簡家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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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專家效度審查與意願回函 

題目：臺灣角力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 是，本人將擔任貴研究之（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小組成員。 

□ 否，本人無法擔任貴研究之（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小組成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O）                 ；（H）          

傳真：          E-mail：           

 

 

煩請於 4 月底前郵寄回覆此函，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研究生  簡家俊  敬上 

通訊地址：嘉義縣朴子市竹圍里光明街 24 號 

行動電話：0936-324368 

E-mail：a8110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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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卷專家效度審查感謝函 

○ 教授○○您好： 

 感謝您同意擔任「臺灣角力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問卷專家效度審查小組的成員，本研究旨在透過臺灣角力教練領導

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調查。探討人口不同背景變項間之教練領導行

為與團隊凝聚力之差異，並期將本研究結果提供作為往後角力教練

訓練時之參考依據。 

    本問卷包括：（一）個人資料；（二）教練領導行為量表；（三）

團隊凝聚力量表等三個部份。請您詳細調查閱讀本調查問卷的題

目，對其文字陳述及題目的增減加以指正與修改。同時也希望對本

問卷的整體架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 

如文字說明有語意含糊不清之處，請您直接在題目上標記或修改；

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請您將問卷與審查結果評估表，於 99 年 4

月底前將回函以所附回郵信封寄至：嘉義縣朴子市竹圍里光明街 24

號，本人在收到您的回函後，將本研究問卷初稿與感謝函以掛號方

式郵寄給您。 

    最後，衷心期盼您對本研究提出指正與建議，非常感謝您的支

持與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諸事順心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林文郎  博士 

                                     研究生：簡家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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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問卷專家效度審查委員名錄 

感謝下列八位學者專家擔任本研究問卷專家效度審查委員，為本研

究問卷之編製提供寶貴的意見與指導。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林文郎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黃彥翔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張聰榮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學系/副教授 

吳柏叡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副教授 

李松柏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國際裁判 

莊明人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國際裁判 

吳明俊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國際裁判 

黃國峰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國際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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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角力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預試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選手您好：   
首先感謝您提供寶貴的意見，本問卷之目的在瞭解目前大學、

高中、國中角力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研究

之結果將做為日後角力教練訓練與管理上之參考。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亦僅供學術研究之用，
研究者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此外，各題目答案無對錯之分，請

依照問卷各部份的填答說明及您的事實狀況詳細填答，並請不要遺

漏任何題目。您的回答，會是本研究成功的重要關鍵。再次感謝您

的熱心協助。   
敬  祝   

健  康  快  樂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  林文郎  

研  究  生：  簡家俊  

 
基本資料  

請依您個人的狀況在每一個題目的勾選欄裡選擇最適當的答案 (單

選 )。   

一 .性  別：□  男      □  女   

二 .您參加該項運動訓練的總年數約：   

□ 1 年以下        □  1-3 年        □  4-6 年        □  7 年以上   

三 .請問您本次參賽的組別：   

□  社會組         □  大專組       □  高中組       □  國中組  

四 .最高運動選手成績：  

□  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  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  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  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  其他                    

五 .請問您每週平均練習的天數：   

□  1  天以下 /週    □  2-3 天 /週   □  4-5 天 /週    □  6 天以上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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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教練領導行為量表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所感受到目前教練所表現出的特定行為，每個

問題有五個選擇：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很少； 5.不曾。請在

適當的空格裡打「 ˇ」代表您的選擇。  

                                            總  經  偶  很  不  

                                            是  常  爾  少  曾  

1.  教練會注意每位選手都能發揮潛能。…………….□ □ □ □ □ 

2.  教練會對他自己的訓練方法從不做任何解釋。 ..□ □ □ □ □ 

3.  教練會對該做的事務會預作計畫。………….…...□ □ □ □ □ 

4.  教練會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問題（例如課業上、生活

上）。………….…………………………………………...□ □ □ □ □ 

5.  教練會向每位選手解釋在團隊中何種行為是被允許的，何種行為

是不被允許的。……………….……….………………..□ □ □ □ □ 

6.  教練即使知道選手會在訓練上犯錯，也能讓選手依自己的方式   

去做。……………..……………….……………………..□ □ □ □ □ 

7.  教練對於訓練上的觀點都不願意讓步。………...□ □ □ □ □ 

8.  教練會向選手說明其對團體的貢獻。……….…..□ □ □ □ □ 

9.  教練會該獎賞時才給予獎賞。…………………... ..□ □ □ □ □ 

10.  教練會詳細說出他對選手的期望。……………...□ □ □ □ □ 

11.  教練會讓選手自己決定比賽時要使用的戰術。.□ □ □ □ □ 

12.  教練會自己決定比賽時要使用的戰術。………..□ □ □ □ □ 

13.  教練會讓選手依照他自己的進度練習。……….□ □ □ □ □ 

14.  教練會與選手建立親切的關係。. .……………….□ □ □ □ □ 

15.  教練會關心選手的努力程度是否達到預期的目

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教練會模擬比賽時可能發生的各種不同情境，並針對選手專長   

動作做個別解說。……………………………………....□ □ □ □ □ 

17.  教練會在他人面前稱讚選手好的表現。……... ..□ □ □ □ □ 

18.  教練會向選手說明角力的「戰術」與「戰略」如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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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 □ □ 

19.  教練會協助解決選手間的衝突與誤會。……….□ □ □ □ □ 

20.  教練會花時間修正選手錯誤的動作及行為。. . . ..□ □ □ □ □ 

21.  教練會確定每位選手都能瞭解教練在團隊中的功

能。………………………………………………….……..□ □ □ □ □ 

22.  教練會個別指導每位選手的基本動作。……….□ □ □ □ □ 

23.  教練會讓選手參與決策制訂的過程。…………..□ □ □ □ □ 

24.  教練會在每一個訓練情境裡，對於該完成的訓練給予每位選手

特別的指導。. .………………………………………..….□ □ □ □ □ 

25.教練會說些如「我們是最強的」等名言，鼓勵選手努

力。………………………………………………………..□ □ □ □ □ 

26.  教練會與選手保持冷淡及疏遠的態度。……….□ □ □ □ □ 

27.  教練會在進行重要事務前會先徵詢全隊的同

意。…………………………………………………….….□ □ □ □ □ 

28.  教練會在選手有良好的表現時，會讓選手知

道。…………………………………………….………….□ □ □ □ □ 

29.  教練會重視每位選手的個人的福利。………... ..□ □ □ □ □ 

30.  教練會鼓勵選手對練習的方法提出建議。…….□ □ □ □ □ 

31.  教練會在選手表現優良時，表示欣賞之意。….□ □ □ □ □ 

32.  教練會向選手表達對他們的關心。……………..□ □ □ □ □ 

33.  教練會期望每位選手有「不放棄並達成目標」的精

神。……………………………………………………... ..□ □ □ □ □ 

34.  教練會詢問選手對特定比賽策略的意見。…….□ □ □ □ □ 

35.  教練會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問題。……………..□ □ □ □ □ 

36.  教練會關心選手表現良好時，是否得到獎勵。.□ □ □ □ □ 

37.  教練會在做計畫時都以自己的意見為主。….….□ □ □ □ □ 

38.  教練會讓選手設定他們自己的訓練目標。…….□ □ □ □ □ 

39.  教練在他說話時不喜歡選手提出問題。……….□ □ □ □ □ 

40.  教練會處罰懶散的選手，鼓舞練習積極認真的選

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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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練會與選手討論整年度團隊應完成的目標計

畫。………………………………………………..……….□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一遍，不要遺漏，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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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團隊凝聚力量表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在團隊中相處情形及對於團隊的看法。每個問

題有五個選擇： 1.非常同意； 2.同意； 3.無意見； 4.不同意； 5.非常

不同意。請在適當的空格裡打「 ˇ」代表您的選擇。  
                                            非 同 無 不 非 

                                            常 意 意 同 常 

                                            同    見 意 不 

                                            意          同 
                                                        意 

1.我們的隊友能彼此團結，共同為比賽而努力。….□ □ □ □ □ 

2.我們的隊友會共同討論比賽時出現的缺失。…….□ □ □ □ □ 

3.我們的隊友對於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看法都很一

致。…………………………………………….………….□ □ □ □ □ 

4.我們的隊友像是一家人一樣。……………………...□ □ □ □ □ 

5.我能接受團隊的批評，以改進本身的技術。…….□ □ □ □ □ 

6.我們的隊友不管表現如何，都會相互鼓勵。…….□ □ □ □ □ 

7.我們的隊友對於團隊目標的看法都很一致。…….□ □ □ □ □ 

8.我們的隊友都能接受彼此的個性。………………..□ □ □ □ □ 

9.我樂於接受團隊所訂定的目標。…………………..□ □ □ □ □ 

10.我們的隊友能互相幫忙，促進彼此的技術水準。.□ □ □ □ □ 

11.我們的隊友會彼此互相幫忙，以解決訓練所發生的困

難。………………………………………………………...□ □ □ □ □ 

12.我樂於參加團隊訓練的相關事務。……………….□ □ □ □ □ 

13.我喜歡與團隊，共同參與校外比賽。…………….□ □ □ □ □ 

14.我認為跟隨團隊參加比賽能獲得樂趣。………….□ □ □ □ □ 

15.我覺得與隊友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 □ □ □ 

16.我們的隊友會彼此協助在訓練的上的問題。…..□ □ □ □ □ 

17.在團隊中，我覺得能發揮本身的能力。………….□ □ □ □ □ 

18.我們的隊友在日常生活中的相處都很愉快。…..□ □ □ □ □ 

19.我們的隊友不會為日常的小事而起爭執。……...□ □ □ □ □ 

20.我覺得我能充分配合團隊的練習，來提高我在團隊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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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 □ □ 

21.我會找隊友協助解決我在生活上遭遇的困難。 ..□ □ □ □ □ 

22.我們的隊友都能尊重彼此對生活上的看法。…..□ □ □ □ □ 

23.我們的隊友對於團隊的事務能有一致的看法。 ..□ □ □ □ □ 

24.我們的隊友在日常相處時，彼此的意見都很一

致。…………………………………………….………....□ □ □ □ □ 

25.我們的隊友能互相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 □ □ □ 

26.我覺得參加團隊的練習，可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 □ □ □ 

27.我們的隊友在平時都能互相關心。……………….□ □ □ □ □ 

28.我覺得我是一位能被團隊接受的隊友。………….□ □ □ □ □ 

29.我能樂意接受團隊所分配的任務。……………….□ □ □ □ □ 

30.我覺得我是一位在團隊中受歡迎的人物。……...□ □ □ □ □ 

31.我們的隊友會關心我生活上的問題。…………….□ □ □ □ □ 

32.我們的隊友能彼此暢談心事。………………….….□ □ □ □ □ 

33.我的好朋友中有些是我隊裡的隊員。…………….□ □ □ □ □ 

34.我們的隊員在比賽時，能互相激勵以提高團隊的表

現。…………………………………………………….….□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一遍，不要遺漏，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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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角力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選手您好：   
首先感謝您提供寶貴的意見，本問卷之目的在瞭解目前大學、高中、

國中角力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研究之結果

將做為日後角力教練訓練與管理上之參考。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亦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研

究者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此外，各題目答案無對錯之分，請依

照問卷各部份的填答說明及您的事實狀況詳細填答，並請不要遺漏

任何題目。您的回答，會是本研究成功的重要關鍵。再次感謝您的

熱心協助。   
敬  祝   

健  康  快  樂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  林文郎  

                       研  究  生：  簡家俊  

 
基本資料  

請依您個人的狀況在每一個題目的勾選欄裡選擇最適當的答案 (單

選 )。   

一 .性  別：□  男      □  女   

二 .您參加該項運動訓練的總年數約：   

□ 1 年以下        □  1-3 年        □  4-6 年        □  7 年以上   

三 .請問您本次參賽的組別：   

□  社會組         □  大專組       □  高中組       □  國中組  

四 .最高運動選手成績：  

□  全國性單項成績前三名        □  全國性單項成績第四－六名  

□  縣（市）級比賽前三名        □  縣（市）級比賽前六名  

□  其他                    

五 .請問您每週平均練習的天數：   

□  1  天以下 /週    □  2-3 天 /週   □  4-5 天 /週    □  6 天以上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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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教練領導行為量表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所感受到目前教練所表現出的特定行為，每個

問題有五個選擇：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很少； 5.不曾。請在

適當的空格裡打「 ˇ」代表您的選擇。   
                                            總  經  偶  很  不  
                                            是  常  爾  少  曾  
1.  教練會花時間修正選手錯誤的動作及行為。. .….□ □ □ □ □ 

2.  教練會協助解決選手間的衝突與誤會。………....□ □ □ □ □ 

3.  教練會個別指導每位選手的基本動作。………….□ □ □ □ □ 

4.  教練會確定每位選手都能瞭解教練在團隊中的功

能。………………………………………………………...□ □ □ □ □ 

5.  教練會向選手說明角力的「戰術」與「戰略」如何運

用。……………………………………………………... ..□ □ □ □ □ 

6.  教練會模擬比賽時可能發生的各種不同情境，並針對選手專長   

動作做個別解說。……………………………………….□ □ □ □ □ 

7.  教練會期望每位選手有「不放棄並達成目標」的精

神。…………………………………………………... . . . ..□ □ □ □ □ 

8.  教練會關心選手的努力程度是否達到預期的目

標。………………………………………………….…….□ □ □ □ □ 

9.  教練會向每位選手解釋在團隊中何種行為是被允許的，何種行為

是不被允許的。………………………….…………..….□ □ □ □ □ 

10.  教練會與選手建立親切的關係。. .……………….□ □ □ □ □ 

11.  教練會在每一個訓練情境裡，對於該完成的訓練給予每位選手

特別的指導。 . .…………………………………….…….□ □ □ □ □ 

12.  教練會對該做的事務會預作計畫。……….….….□ □ □ □ □ 

13.  教練會讓選手參與決策制訂的過程。…………..□ □ □ □ □ 

14.  教練會注意每位選手都能發揮潛能。…………..□ □ □ □ □ 

--------------------------------------------------------------------------------  
15.  教練會在進行重要事務前會先徵詢全隊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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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 □ □ 

16.  教練會重視每位選手的個人的福利。………... ..□ □ □ □ □ 

17.  教練會在選手有良好的表現時，會讓選手知

道。…………………………………………………..…...□ □ □ □ □ 

18.  教練會關心選手表現良好時，是否得到獎勵。..□ □ □ □ □ 

19.  教練會詢問選手對特定比賽策略的意見。…….□ □ □ □ □ 

20.  教練會幫助選手解決個人的問題。……………..□ □ □ □ □ 

21.  教練會鼓勵選手對練習的方法提出建議。…….□ □ □ □ □ 

22.  教練會在選手表現優良時，表示欣賞之意。…..□ □ □ □ □ 

--------------------------------------------------------------------------------  
23.  教練會向選手說明其對團體的貢獻。…………..□ □ □ □ □ 

24.  教練會該獎賞時才給予獎賞。……………….….□ □ □ □ □ 

25.  教練會詳細說出他對選手的期望。……………..□ □ □ □ □ 

--------------------------------------------------------------------------------  
26.  教練會處罰懶散的選手，鼓舞練習積極認真的選

手。…………………………………………………..…….□ □ □ □ □ 

27.  教練會讓選手設定他們自己的訓練目標。…….□ □ □ □ □ 

28.  教練會在做計畫時都以自己的意見為主。……..□ □ □ □ □ 

--------------------------------------------------------------------------------  
29.  教練會自己決定比賽時要使用的戰術。………..□ □ □ □ □ 

30.  教練會讓選手依照他自己的進度練習。………..□ □ □ □ □ 

--------------------------------------------------------------------------------  
31.  教練會說些如「我們是最強的」等名言，鼓勵選手努

力。………………………………………………………...□ □ □ □ □ 

32.  教練會在他人面前稱讚選手好的表現。……….□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一遍，不要遺漏，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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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團隊凝聚力量表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在團隊中相處情形及對於團隊的看法。每個問

題有五個選擇： 1.非常同意； 2.同意； 3.無意見； 4.不同意； 5.非常

不同意。請在適當的空格裡打「 ˇ」代表您的選擇。   
                                            非 同 無 不 非 

                                            常 意 意 同 常 

                                            同    見 意 不 

                                            意          同 
                                                        意 

1.我喜歡與團隊，共同參與校外比賽。……………….□ □ □ □ □ 

2.我樂於參加團隊訓練的相關事務。………………..□ □ □ □ □ 

3.我覺得與隊友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 □ □ □ 

4.我認為跟隨團隊參加比賽能獲得樂趣。…………..□ □ □ □ □ 

5.我們的隊友會彼此協助在訓練的上的問題。…….□ □ □ □ □ 

6.我樂於接受團隊所訂定的目標。…………………..□ □ □ □ □ 

7.在團隊中，我覺得能發揮本身的能力。…………….□ □ □ □ □ 

8.我們的隊友能互相幫忙，促進彼此的技術水準。..□ □ □ □ □ 

9.我能樂意接受團隊所分配的任務。………………..□ □ □ □ □ 

--------------------------------------------------------------------------------  
10.我們的隊友不會為日常的小事而起爭執。……...□ □ □ □ □ 

11.我們的隊友都能尊重彼此對生活上的看法。…...□ □ □ □ □ 

12.我們的隊友在日常相處時，彼此的意見都很一

致。……………………………………………………..….□ □ □ □ □ 

13.我們的隊友對於團隊的事務能有一致的看法。. ..□ □ □ □ □ 

14.我覺得我能充分配合團隊的練習，來提高我在團隊中的表

現。………………………………………………………..□ □ □ □ □ 

15.我們的隊友能互相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 □ □ □ 

16.我會找隊友協助解決我在生活上遭遇的困難。 ..□ □ □ □ □ 

--------------------------------------------------------------------------------  
17.我們的隊友都能接受彼此的個性。……………….□ □ □ □ □ 

18.我們的隊友會共同討論比賽時出現的缺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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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們的隊友對於團隊目標的看法都很一致。…...□ □ □ □ □ 

20.我們的隊友不管表現如何，都會相互鼓勵。…..□ □ □ □ □ 

21.我能接受團隊的批評，以改進本身的技術。…….□ □ □ □ □ 

--------------------------------------------------------------------------------  
22.我覺得我是一位在團隊中受歡迎的人物。……...□ □ □ □ □ 

23.我們的隊友會關心我生活上的問題。…………….□ □ □ □ □ 

24.我們的隊友能彼此暢談心事。………………….….□ □ □ □ □ 

25.我覺得我是一位能被團隊接受的隊友。………….□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一遍，不要遺漏，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